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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ＧＢ／Ｔ１２７６３《海洋调查规范》分为１１个部分：

———第１部分：总则；

———第２部分：海洋水文观测；

———第３部分：海洋气象观测；

———第４部分：海水化学要素调查；

———第５部分：海洋声、光要素调查；

———第６部分：海洋生物调查；

———第７部分：海洋调查资料交换；

———第８部分：海洋地质地球物理调查；

———第９部分：海洋生态调查指南；

———第１０部分：海底地形地貌调查；

———第１１部分：海洋工程地质调查。

第９部分：海洋生态调查指南，第１０部分：海底地形地貌调查和第１１部分：海洋工程地质调查对应

于ＧＢ／Ｔ１２７６３—１９９１是新增部分。

本部分为ＧＢ／Ｔ１２７６３《海洋调查规范》的第８部分，代替ＧＢ／Ｔ１３９０９—１９９２《海洋调查规范　海

洋地质地球物理调查》。

本部分与ＧＢ／Ｔ１２７６３的第１部分、第７部分和第１０部分配套使用。

本部分与ＧＢ／Ｔ１３９０９—１９９２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ＧＢ／Ｔ１３９０９—１９９２版本为篇、章、条、款结构，本版依据ＧＢ／Ｔ１．１《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１部分：

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要求》改为章、条、款结构。

本版的表１较ＧＢ／Ｔ１３９０９—１９９２版本有４处变动：

———删去“远海”、“近海”之分及其内容，近远海均同一要求；

———删去１∶２００×１０４ 比例尺调查内容，部分项目增加１∶１０×１０４ 和１∶５×１０４ 比例尺调查

内容；

———删去“以相应比例尺图幅上距离（ｍｍ）”来规定导航定位准确度，改为使用ＤＧＰＳ定位；

———海洋重力测量、海洋地磁测量等的测量准确度标准均有较大提高，其中海洋地磁测量的准确度

提高幅度较大，原１∶１００×１０４ 和１∶５０×１０４ 比例尺的测量准确度由１２ｎＴ和８ｎＴ提高为

４ｎＴ；原１∶２０×１０４ 比例尺的测量精度由４ｎＴ提高为２ｎＴ。

第５章海底地形地貌调查因调查方法有重大变化，故而独立成为新的标准，即ＧＢ／Ｔ１２７６３的第１０

部分：海底地形地貌调查，本章改为引用该新标准。

本版第６章海洋底质调查相关内容有多处变动：

———６．１．３．２ｂ）柱状取样长度要求由原规定的深海不得少于５０ｃｍ，浅海不得少于１００ｃｍ均改为

不应少于１５０ｃｍ，增订采样器配重为３００ｋｇ～６００ｋｇ；

———６．３．２．３沉积物粒度分析方法改原采用库尔特仪为激光粒度分析仪；

———６．３．３．２沉积物粒度分类及命名增订深海沉积物三角图分类法；

———６．３．３．３中表４分选程度等级由原七等归并为五等；

———６．５沉积物物理力学性质测试新增订贯入强度试验和富钴结壳与岩石物理力学性质测试；

———６．７沉积物化学测定中，改６．７．８有机碳测定、６．７．１０全氮测定、６．７．１１碳酸盐测定的测定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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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均为元素分析仪分析。

第７章标题用“海底浅层结构探测”代替原版本标题“海底浅层结构和表层沉积物声波探测”，７．１

和７．２分别用“拖曳式浅地层剖面探测”和“船载式浅地层剖面探测”代替原版本“地层剖面探测”和“海

底多频探测”，并删去多金属结核覆盖率和丰度计算内容；

第９章中，由“空间重力异常”一词替代原“自由空间重力异常”一词；９．４．１．１海洋重力测量原始记

录验收等级标准的ｄ款“一条测线上连续缺失记录小于测线长的１０％，累计缺失小于测线长的２０％，不

合格测线小于测线总数的１０％”，修改为“一条测线上连续缺失记录小于测线长的５％，累计缺失小于测

线长的１０％，不合格测线小于测线总数的５％”。

原版第１０章第６条“海洋底质古地磁测量”调为６．９底质古地磁测量。

本部分的附录Ａ、附录Ｂ、附录Ｃ、附录Ｄ、附录Ｅ、附录Ｆ、附录Ｇ和附录 Ｈ均为规范性附录。

本部分由国家海洋局提出。

本部分由国家海洋标准计量中心归口。

本部分由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负责起草（修订），国土资源部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国家海洋

局第一海洋研究所参加起草（修订）。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李家彪、柯长志、康寿岭、于晓果、王小波、张富元、宋连清、华祖根、陈建芳、

钱江初、钱翼鹏、吕文正、李全兴、谭帆、徐家声和丛友滋等。

本部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Ｔ１３９０９—１９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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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调查规范

第８部分：海洋地质地球物理调查

１　范围

ＧＢ／Ｔ１２７６３的本部分规定了海洋地质、地球物理调查的基本内容、方法、资料整理及调查成果的

要求。

本部分适用于海洋地质、地球物理环境基础要素调查，一些专业、专项调查亦可参照使用。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ＧＢ／Ｔ１２７６３的本部分的引用而成为本部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部分，然而，鼓励根据本部分达成

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

部分。

ＧＢ／Ｔ１２７６３．１　海洋调查规范　第１部分：总则

ＧＢ／Ｔ１２７６３．６　海洋调查规范　第６部分：海洋生物调查

ＧＢ／Ｔ１２７６３．７　海洋调查规范　第７部分：海洋调查资料交换

ＧＢ／Ｔ１２７６３．１０　海洋调查规范　第１０部分：海底地形地貌调查

ＧＢ／Ｔ５０１２３　土工试验方法标准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部分。

３．１

放射性测年　狉犪犱犻狅犪犮狋犻狏犲犱犪狋犻狀犵

利用自然界中一些放射性元素按一定的半衰期衰变的规律，确定与放射性元素共存的地质体绝对

年代的一种分析研究方法。

３．２

海底热流密度　狊狌犫犿犪狉犻狀犲犺犲犪狋犳犾狅狑犱犲狀狊犻狋狔

指地球内部以热传导的方式，在单位时间内通过海底单位表面积向外散失的热量。

３．３

地温梯度犵犲狅狋犺犲狉犿犪犾犵狉犪犱犻犲狀狋

单位深度上的地温差。

３．４

冷却板块模式　犮狅狅犾犻狀犵狆犾犪狋犲犿狅犱犲犾

建立在板块运动学基础上的理论热学模式。它假设大洋新生洋壳不断地从洋中脊生成，并推动两

侧的洋壳向两边扩张，高温的新生洋壳因散热而逐渐冷却，于是形成了随地壳年龄增长而热流值随之降

低的趋势。根据该理论模式，可将实测热流值与理论热流值对比，推算出大洋地壳年龄。

３．５

犜犞犌增益曲线　犜犞犌犵犪犻狀狋狉犪犮犲

声波接收机的电压增益随时间变化的规律。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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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一般规定

４．１　技术设计

技术设计的主要内容应包括：

ａ）　任务的目的与要求；

ｂ）　设计的依据，除任务书要求外，还应包括调查海域前人工作概况、调查区及邻区地质、地球物

理基本特征等；

ｃ）　调查船、仪器、调查比例尺与测线、测网布设，工作量与基本方法；

ｄ）　技术要求与措施；

ｅ）　外、内业安排及进度计划；

ｆ）　预期成果与调查报告内容；

ｇ）　课题（项目）人员组成，分工与协作；

ｈ）　经费概算。

调查计划编制的责任、报批等见ＧＢ／Ｔ１２６７３．１的相关规定。

４．２　调查的基本方法

４．２．１　调查船作业的方式

调查船作业的方式可分为停船定点观测和走航连续测量两类。

停船定点观测项目包括底质采样、海底照相、海底热流测量等。

走航连续测量项目有海底浅层结构探测、海洋重力测量、海洋地磁测量、海洋地震调查等。

４．２．２　调查作业的基本方式

根据调查的目的和任务，采用不同比例尺的面积调查或路线调查，不同比例尺的调查，布设相应的

测线、测网进行调查。

４．３　调查的基本要求

调查的基本要求如下：

ａ）　调查中应尽量采用多项目的综合调查；

ｂ）　同一测区的地质、地球物理调查，测线或测网布设应统一，使调查资料相互印证，进行综合

解释；

ｃ）　在调查作业的同时，应对测区内及相邻地区的岛屿、陆地做适当的实地调查；无实地调查时，则

应广泛收集资料，以便由陆及海地推断、解释海区的地质构造。

４．４　调查的准确度

环境基础要素调查中，常用调查比例尺的测线或测网、导航定位及测量的准确度规定见表１。

海底热流测量和海底浅层结构探测项目，可不按调查比例尺的测线、测网密度要求进行测量，而应

根据任务要求和／或其他项目调查状况，选择适当剖面或站位进行测量。

４．５　调查资料整理的基本要求

４．５．１　原始资料的验收

原始资料的验收办法：

ａ）　依据各调查项目的相关技术标准，进行调查原始资料验收，一般划分为合格、不合格两级，不合

格的原始资料应废弃；

ｂ）　原始资料验收由调查任务下达单位或执行单位组织进行；

ｃ）　原始资料验收结果应作文字评语，参加验收者签字，单位盖章作为调查成果鉴定验收和资料归

档的内容之一。

４．５．２　资料的分析与处理

资料的分析与处理要求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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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资料分析、计算应有责任制度，各项分析、计算结果均应有分析（计算）者、校核者、负责人签名；

ｂ）　分析、计算的成果报表按ＧＢ／Ｔ１２７６３．７第１１章的规定填报；

ｃ）　成果图件编绘应有图名、比例尺、经纬度坐标、主要地物、图例、图的编号和必要的说明、责任表

等。责任表包括编图单位、编图者、清绘者、技术负责人以及资料来源、编绘和出版日期等。

４．６　调查成果

４．６．１　样品、原始记录

包括沉积物样品、岩样、生物样、水样、现场描述记录、导航定位记录、模拟记录、数字记录及各种记

录表、簿等。这些调查的第一手资料，是调查的初级成果。

４．６．２　基础图件

对调查获得的样品、原始记录经室内处理、分析与计算，按成图比例尺要求，编制各要素的基础图

件。海洋地质、地球物理调查的基础图件包括底质类型分布图、底质的物理与化学各要素分布图及剖面

图、海底浅层结构探测剖面图、空间重力异常平面图和剖面图、地磁异常（Δ犜）平面图和剖面图、地震剖

面图、矿产资源评价图、区域地质构造图等。

４．６．３　调查报告

调查报告的内容包括：

ａ）　前言，介绍调查任务的来源、目的和任务，调查海区的范围和地理位置、调查项目内容和工作

量，外、内业工作时间和分工协作情况等；

ｂ）　海上调查及资料整理，陈述海上调查的工作方法、测线布设、仪器和设备系统的性能及各项指

标、观测系统选择及工作情况、导航定位系统及其准确度、原始资料质量、资料整理方法、成果

资料准确度等；

ｃ）　资料分析和解释，包括资料分析方法及其依据、各要素的分布特征、规律和综合分析等；

ｄ）　地质环境、地质构造分析以及矿产资源评价等；

ｅ）　结论与建议。

表１　调查项目的主要技术要求

调查项目 调查比例尺

主测线间距／ｋｍ

（联络测线间距×

主测线间距）ａ

导航定位要求
测线偏离／测线间距

％
测量准确度（ε）ｂ　

海洋

底质

调查

１∶１００万 ３０×３０

１∶５０万 １５×１５

１∶２０万 １０×１０

１∶１０万 ５×５

１∶５万 １×１

ＤＧＰＳ定位 — —

海底

浅层

结构

探测

１∶１００万 ≤４０×（５）

１∶５０万 ≤２０×（５）

１∶２０万 ≤１０×（５）

１∶１０万 ≤５×（５）

ＤＧＰＳ定位 ＜２０ —

海洋

重力

测量

１∶１００万 ≤２０×（２．５～５）

１∶５０万 ≤１０×（２．５～５）

１∶２０万 ≤５×（２．５～５）

１∶１０万 ≤２．５×（５）

ＤＧＰＳ定位 ＜２０

≤３×１０
－５ｍ／ｓ２

≤３×１０
－５ｍ／ｓ２

≤２×１０
－５ｍ／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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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续）

调查项目 调查比例尺

主测线间距／ｋｍ

（联络测线间距×

主测线间距）ａ

导航定位要求
测线偏离／测线间距

％
测量准确度（ε）ｂ　

海洋

地磁

测量

１∶１００万 ≤２０×（２．５～５）

１∶５０万 ≤１０×（２．５～５）

１∶２０万 ≤５×（２．５～５）

１∶１０万 ≤２．５×（５）

ＤＧＰＳ定位

≤４ｎＴ

≤４ｎＴ

≤２ｎＴ

≤２ｎＴ

海洋

地震

调查

１∶１００万 ≤２０×（５）

１∶５０万 ≤１０×（５）

１∶２０万 ≤５×（５）

１∶１０万

ＤＧＰＳ定位 ＜２０ —

　　ａ “×”号前为主测线间距，“×”后为联络测线间距，括号中数字表示为主测线间距的倍数。

ｂ 测量准确度（ε）值的计算见５．１、９．１和１０．１。

４．７　资料归档

调查资料归档内容包括：

ａ）　调查任务书或合同书、委托书等；

ｂ）　课题论证报告、技术设计、方案报告及其审批意见；

ｃ）　课题调查实施计划、站位表、测线布设图等；

ｄ）　调查、实验、测试分析等原始记录；

ｅ）　计算、分析整理的成果数据报表及说明；

ｆ）　各种图表、图件（包括底图）、照片及文字说明；

ｇ）　航次报告、专题总结报告；

ｈ）　调查报告及成果鉴定、审议书；

ｉ）　课题成员及经费结算表。

上述内容应将纸介质和电子文本同时归档。

资料归档、档案质量与成果验收的相关要求见ＧＢ／Ｔ１２７６３．１的相关规定。

５　海底地形地貌调查

海底地形地貌调查主要采用多波束测深系统、单波束回声测深仪和侧扫声纳进行，辅以浅地层剖

面、单道地震和地质取样。海底地形地貌调查的技术指标、仪器检测、海上测量、资料处理和地形图、地

貌图编绘要求见ＧＢ／Ｔ１２７６３．１０的相关规定。

６　海洋底质调查

６．１　海洋底质采样

６．１．１　一般要求

一般要求如下：

ａ）　底质采样应先测水深，再表层采样，之后进行柱状采样；

ｂ）　深海采样应两次定位，调查船到站和采样器到达海底时各测定一次船位；

ｃ）　样品采集应达到规定数量，并尽量保持原始状态；

ｄ）　采集的样品一般应及时低温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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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２　底质表层采样

６．１．２．１　采样方法

底质表层样品采集一般采用蚌式、箱式、多管式、自返式或拖网等采样方法。

一般情况下多选用蚌式采样器，大洋可适当选用自返式无缆采样器，对样品有特殊要求（如数量大、

原状样等）的调查可选用箱式采样器，当底质为基岩、砾石或粗碎屑物质时，选用拖网。

６．１．２．２　采样要求

采取的样品应保证一定数量，沉积物样不得少于１０００ｇ，达不到此数量，该站列为空样，调查区内

空样站位数不得超过总站位数的１０％。拖网采样尽量增大网具的强度和绞车钢绳的负荷能力，以利获

取样品。

６．１．３　底质柱状采样

６．１．３．１　采样方法

底质柱状采样常使用重力、重力活塞、振动活塞及浅钻等取样设备进行。

６．１．３．２　采样要求

采样要求如下：

ａ）　底质为基岩或粗碎屑沉积物，不宜柱状采样；

ｂ）　柱状采样管配重为３００ｋｇ～６００ｋｇ，采取的柱状样的长度不得少于１５０ｃｍ；

ｃ）　陆架海区柱状采样站数应占表层样站数的１／１０以上，大洋海区占表层样站数的１／１５；

ｄ）　采取的样品应及时做好层次标记，上下次序不得颠倒；

ｅ）　分割样品时，应注意断面和剖面上样品的完整，防止污染或损坏样品。

６．１．４　悬浮体采样和分析要求

６．１．４．１　采样方法

悬浮体采集一般使用横式采水器、颠倒采水器或南森采水器等，采水层次根据水深或调查要求确

定，近海一般采集表、中、底三层。

６．１．４．２　样品分析要求

样品分析要求如下：

ａ）　悬浮体采水量远海２０００ｃｍ
３，近海不得少于１０００ｃｍ３，含沙量高的河口区为５００ｃｍ３ 左右；

ｂ）　滤膜应事先烘干、称重和编号，称量天平感量为０．０００１ｇ，分析中各步骤称量应采用同一

天平；

ｃ）　悬浮体分析要求计算出单位体积海水中泥沙的含量；

ｄ）　泥沙的粒级组分百分比用自动化粒度分析仪分析；

ｅ）　需进行生物或有机质测定时，取样品的一半作烧失量分析，在５００℃温度下灼烧２ｈ，计算出烧

失量。

６．２　底质样品的现场描述与处理

６．２．１　一般要求

一般要求如下：

ａ）　样品从海底采至船甲板，应立即进行现场描述；

ｂ）　样品现场描述项目和内容应简单明了并表格化，描述记录一律用铅笔书写；

ｃ）　取样和处理样品时，应注意层次、结构和代表性，所有样品应认真登记、标记，不得混乱。

６．２．２　样品现场描述内容

６．２．２．１　颜色、气味、厚度

６．２．２．１．１　颜色

观察样品表面颜色和剖面颜色的变化，进行记录，颜色名称中主导基调色在后，次要附加色及形容

词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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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２．１．２　气味

样品采上后，立即鉴别有无硫化氢或其他气味及其强弱。

６．２．２．１．３　厚度

量取样管插入海底深度和实际采取样长度以及分层厚度，记入表格。

６．２．２．２　稠度和粘性

６．２．２．２．１　稠度分类

沉积物现场描述的稠度分类可分为如下五类：

ａ）　流动的，沉积物能流动；

ｂ）　半流动的，沉积物能稍微流动；

ｃ）　软的，沉积物不能流散，但性软，手指很易插入；

ｄ）　致密的，手指用劲才能插入；

ｅ）　略固结的，手指很难插入，用小刀能切割开者。

６．２．２．２．２　粘性分类

沉积物现场描述的粘性分类可分为如下三类：

ａ）　强粘性，极易粘手，强塑；

ｂ）　弱粘性，微粘手，可塑；

ｃ）　无粘性，不粘手，不可塑。

６．２．２．３　物质组成

物质组成如下：

ａ）　按粒级标准（见附录Ａ简分法栏）对沉积物粒级组成分选性进行现场粗略划分：

　　分选优，单一优势粒级含量达７５％以上；

　　分选良，单一优势粒级含量达５０％～７５％；

　　分选差，单一优势粒级含量达２５％～５０％；

　　分选极差，单一优势粒级含量小于２５％；

ｂ）　依据沉积物颜色和粒级进行现场命名，名称术语为颜色在前，粒级名在后；

ｃ）　对岩屑、砾石、结核、团块及生物组分进行特殊描述，现场要鉴别其岩石名称、形状大小、颜色、

磨圆度（尖棱角状、次棱角状、磨圆状）、胶结附着物质成分，以及生物种类、数量等。

６．２．２．４　沉积物的结构构造

沉积物结构构造描述内容为：

ａ）　沉积物颗粒排列胶结组合特征；

ｂ）　分层、层间变化和层理特征；

ｃ）　生物活动痕迹和扰动状况等。

６．２．２．５　其他

典型和有特殊意义的地质现象应进行素描、照相、揭片或Ｘ光拍片等。

６．２．３　样品现场处理

６．２．３．１　取样分析

取样分析要求如下：

ａ）　样品现场描述完毕应立即取样在船上进行ｐＨ值、犈ｈ 值和Ｆｅ
３＋／Ｆｅ２＋比值，以及相对密度（比

重）、容重等物性测定；

ｂ）　粒度分析、矿物鉴定、物理力学性质测定、古生物鉴定、化学分析、古地磁测定、测年等在陆地

实验室进行；

ｃ）　柱状样分样时，岩性变化处应取样，岩性变化不大，取样间距不得大于５０ｃｍ；

ｄ）　拖网样品按岩性或生物种类分别取样，送实验室做岩矿或生物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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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３．２　样品登记和保存

样品登记和保存要求如下：

ａ）　取好样品的瓶（袋）要贴标签，并将样品瓶号及样品箱号记入现场描述记录表内，在柱状样品的

取样位置上放入标签，其编号与瓶（袋）号一致；

ｂ）　取好的样品要密封。

６．３　沉积物粒度分析

６．３．１　技术指标

沉积物粒度分析的主要技术要求：

ａ）　粒级标准采用尤登温德华氏等比制φ值粒级标准（见附录Ａ）；

ｂ）　筛析法粒级间隔为０．５φ，必要时可加密；沉析法粒级间隔为１φ；

ｃ）　沉积物粗端要筛分到初始粒级质量分数小于１％（大砾石除外）；

ｄ）　采用福克和沃德粒度参数公式（公式１、公式２、公式３和公式４）计算粒度参数；

ｅ）　计算粒度参数的各粒级质量分数，在概率累计曲线上读取；

ｆ）　沉积物分类和命名采用谢帕德的沉积物粒度三角图解法（见附录Ｄ图Ｄ．１）或福克沃德分类

命名法；深海沉积物分类和命名采用深海沉积物三角图解分类法（见附录Ｄ图Ｄ．２）。

６．３．２　分析方法

沉积物粒度分析，通常使用筛析法加沉析法（吸管法），即综合法。筛析法适用于粒径大于

０．０６３ｍｍ沉积物，沉析法适用于粒径小于０．０６３ｍｍ的物质。当粒径大于０．０６３ｍｍ的物质大于８５％

或粒径小于０．０６３ｍｍ的物质占９９％以上时，可单独采用筛析法或沉析法。用自动化粒度分析仪（如

激光粒度分析仪）分析沉积物粒度，应与综合法、筛析法、沉析法对比合格后方能使用。

６．３．２．１　筛析法

筛析法如下：

ａ）　原样搅拌均匀，按四分法取样，取样质量按表２估算；

ｂ）　分析样烘干后移入烘箱，于１０５℃恒温３ｈ，再置于干燥器１５ｍｉｎ～２０ｍｉｎ，然后在感量０．００１ｇ

的天平上称量；

ｃ）　将样品移入玻璃杯后加蒸馏水，加２０ｃｍ
３ 的０．５ｍｏｌ／ｄｍ３ 的六偏磷酸钠（［ＮａＰＯ３］６）。浸泡

１２ｈ使样品充分分散；

ｄ）　将分析样倒入孔径为０．０６３ｍｍ的小筛中，用蒸馏水反复冲洗，使小于０．０６３ｍｍ的物质充分

冲洗入量筒中，把大于０．０６３ｍｍ的物质烘干称量后做筛析分析；

ｅ）　用孔径间隔为０．５φ的筛子由粗到细振筛１５ｍｉｎ，将各粒级样品烘干后在感量０．０００１ｇ的天

平上称量，求出各粒级的质量分数。

表２　粒度分析取样质量估算表

最大颗粒直径／ｍｍ 取样最小量／ｋｇ

２５ １０

１９ ５

１３ ２．５

９ １

最大颗粒直径／ｍｍ 取样最小量／ｋｇ

６ ０．５

５ ０．２５

３ ０．１

０．０７ ０．０１

６．３．２．２　沉析法

沉析法如下：

ａ）　将筛析法ｄ）项冲入量筒中小于０．０６３ｍｍ的物质稀释至１０００ｃｍ
３，在吸液前读取悬液温度；

ｂ）　用搅拌器匀速搅拌１ｍｉｎ（６０ｒ／ｍｉｎ），在最后１ｓ内轻轻提出搅拌器，沉降时间由此起算，吸液

深度和时间见附录Ｃ；

ｃ）　吸液前１５ｓ，将吸管轻轻置于悬液的特定深度，吸液时应在２０ｓ内匀速准确地吸取２５ｃｍ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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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液；

ｄ）　将吸取的悬液置于小烧杯烘干后称量，求出各级粒级质量分数。

６．３．２．３　激光法

激光法如下：

ａ）　取沉积物样品数克并置入玻璃杯中，加纯净水、加０．５ｍｏｌ／ｄｍ
３ 的六偏磷酸钠（［ＮａＰＯ３］６）

５ｃｍ３；

ｂ）　浸泡样品２４ｈ，并每隔８ｈ轻轻搅拌１次，使样品充分分散；

ｃ）　将浸泡样品全部倒入激光样品槽中，加超声振动、加高速离心，使样品再次充分分散；

ｄ）　测定粒级质量分数；

ｅ）　要求分析结果的误差小于３、遮光度小于３０；

ｆ）　计算粒度参数。

６．３．２．４　粒度分析误差检验

沉积物粒度分析误差检验指标见表３。

表３　粒度分析允许误差范围

分析方法 内检数／％ 校正系数 平均粒径（犕ｚ） 分选系数（σ犻）

综合法 ２０～３０ ０．９５～１．０５ ０．４０φ ０．３φ

筛析法 １０～２０ ０．９９～１．０１ ０．１５φ ０．１φ

沉析法 ２０～３０ ０．９５～１．０５ ０．４０φ ０．３φ

激光法 ５～１０ ０．９９～１．０１ ０．１５φ ０．１φ

　　检查结果有个别样品不符合表３中指标时，该样品应重做。每批分析样中，有三分之二的分析样与

内检数相比，结果偏高或偏低，应整批重做。

６．３．３　资料整理

６．３．３．１　粒级标准

本标准采用尤登温德华氏等比制φ值粒级标准。粒径与φ值的互换关系见附录Ｂ（φ值毫米换算

表）。

６．３．３．２　沉积物粒度分类及命名

沉积物分类和命名一般应采用谢帕德的沉积物粒度三角图解法（见附录Ｄ图Ｄ．１），也可采用福克

沃克分类命名法。对样品中少量的未参与粒度分析的砾石、贝壳、珊瑚、结核、团块等，用文字加以说明，

或在编制沉积物类型图时，用相应的符号加以标记。

对于深海区沉积物分类和命名可采用三角图解分类法（见附录Ｄ图Ｄ．２）。深海沉积物三角图解

分类法，将深海沉积物分为２６种，各种沉积物的粘土、钙质生物、硅质生物具体含量指标如附录Ｄ图

Ｄ．２所示。

６．３．３．３　粒度参数计算

粒度参数采用福克和沃德公式计算：

犕ｚ ＝φ
１６＋φ５０＋φ８４

３
…………………………………（１）

　　式中：

　　　犕ｚ———平均粒径，单位为ｍｍ；

φ１６、φ５０……———概率累积曲线上第１６、第５０……百分数所对应的值粒径φ，单位为ｍｍ。

σ犻 ＝φ
８４－φ１６
４

＋φ
９５－φ５
６．６

…………………………………（２）

　　式中：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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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σ犻———分选系数；

φ１６、φ８４……———概率累积曲线上第１６、第８４……百分数所对应的值粒径φ，单位为ｍｍ。

犛犽犻 ＝φ
１６＋φ８４－２φ５０
２（φ８４－φ１６）

＋φ
５＋φ９５－２φ５０
２（φ９５－φ５）

…………………………（３）

　　式中：

　　犛犽犻———偏态；

φ１６、φ５０……———概率累积曲线上第１６、第５０……百分数所对应的值粒径φ，单位为ｍｍ。

犓犵 ＝ φ９５－φ５
２．４４（φ７５－φ２５）

……………………………………（４）

　　式中：

　　犓犵———峰态；

φ１６、φ５０……———概率累积曲线上第１６、第５０……百分数所对应的值粒径φ，单位为ｍｍ。

根据公式（１）和公式（２）计算结果，判断沉积物粒度分选程度，按分选程度等级表（表４）划分粒度分

选程度等级。

粒度分布曲线峰值位于平均值之左称正偏态，位于平均值之右为负偏态。正态分布曲线的峰态为

１．００。正态分布曲线平缓，称为低峰态，反之，称尖峰态。

表４　分选程度等级表

分选等级 σ犻

分选极好 ＜０．３５φ

分　选　好 ０．３５φ～０．７１φ

分选中等 ０．７１φ～１．００φ

分　选　差 １．００φ～４．００φ

分选极差 ＞４．００φ

６．４　底质矿物鉴定

６．４．１　技术指标

底质矿物鉴定的主要技术要求：

ａ）　碎屑矿物鉴定，通常宜选择０．２５ｍｍ～０．１２５ｍｍ或０．１２５ｍｍ～０．０６３ｍｍ粒级，做定性和定

量鉴定；

ｂ）　定量计算中统计的碎屑矿物颗粒数不得少于３００颗，并求出矿物的质量分数；

ｃ）　分析粒级中有用矿物含量达到重砂矿产工业边界品位的１／４时，应高度重视，圈出异常点；

ｄ）　粘土矿物鉴定粒级小于０．００４ｍｍ，一般选用０．００２ｍｍ粒级，要求半定量分析鉴定到族，双样

抽检误差小于２０％；

ｅ）　采集到砾石或基岩样品，除现场作肉眼鉴定外，选代表性样品作薄片分析，鉴定出岩石名称。

６．４．２　碎屑矿物鉴定

６．４．２．１　样品制备

底质的碎屑矿物鉴定，一般在粒度分析后，直接选取所需粒级制备鉴定样。

６．４．２．１．１　样品分离

样品分离如下：

ａ）　样品分离采用淘洗盘法或重液法进行；

ｂ）　如果矿物颗粒表面带有铁质或粘土质薄膜时，将样品盛入三角烧杯中，加入草酸钠溶液

［ρ（Ｎａ２Ｃ２Ｏ４）＝２ｇ／ｄｍ
３］煮沸１ｈ。

６．４．２．１．２　样品分离要求

样品分离要求如下：

ａ）　样品分离称量，使用感量０．００１ｇ天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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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分离样品的量一般小于１０ｇ，若大于１０ｇ，应进行缩分；

ｃ）　样品分离后，轻、重矿物达不到矿物定量的最低要求数（３００粒），应在该粒级样品中再取样品

进行分离；

ｄ）　分离出的轻、重矿物，要求轻矿物中基本不含重矿物，重矿物中轻矿物的含量不得超过１０％。

６．４．２．２　分析鉴定

６．４．２．２．１　矿物的定性分析

矿物定性分析的主要内容：

ａ）　样品量小于０．４ｇ，应全样观察鉴定，超过０．４ｇ，用四分法或条带分段法缩分；

ｂ）　矿物定名，并描述矿物的颜色、结晶程度、大小、形态、结构构造、透明度、磨圆度、包裹体和风

化程度等；

ｃ）　双目实体镜不能完全鉴别时，可采用油浸法，微量矿物化学鉴定法，以及发光、光谱、Ｘ射线和

电子探针等辅助方法；

ｄ）　鉴定结果记入碎屑矿物鉴定表。

６．４．２．２．２　矿物的定量分析

矿物定量分析的主要内容：

ａ）　矿物定性分析后，在双目镜或偏光镜下采用条带颗粒记数或视域法进行定量计算；

ｂ）　定量时，应分别对轻矿物和重矿物各数３００个～５００个颗粒，在轻矿物的定量中，应将长石中

的钾长石和斜长石，碳酸盐中的方解石、雯石（霰石）和贝壳颗粒分开计数；

ｃ）　计算轻、重矿物中的每一种矿物在其中的质量分数，计算式为：

η＝
犚
Ｑ
×１００ ………………………………………（５）

　　式中：

η———矿物颗粒质量分数，单位为％；

犚———矿物颗粒数；

Ｑ———计算的矿物颗粒总数。

６．４．２．３　资料整理

资料整理要求：

ａ）　矿物定性和定量的记录、表格和计算结果分别整理，编制碎屑矿物鉴定报表；

ｂ）　根据要求编制轻、重矿物质量分数分布图，单矿物质量分数分布图，矿物组合分区图，样品站

位图等图件；

ｃ）　编写鉴定报告。

６．４．３　粘土矿物鉴定

６．４．３．１　样品制备

６．４．３．１．１　样品分离提纯

样品分离提纯如下：

ａ）　称取沉积物样５０ｇ～１００ｇ，加蒸馏水洗涤搅拌成１０００ｃｍ
３ 的悬浮液，按斯托克斯沉降定律，

用吸管吸取所需粒级，重复多次，至获得５ｇ～７ｇ干粘土止；

ｂ）　Ｘ射线衍射、差热、电镜等分析样品在５０℃恒温水浴锅上蒸干，红外吸收光谱及化学元素分析

样品应在１５０℃以下烘箱内烘干。

６．４．３．１．２　样品处理和制片

６．４．３．１．２．１　犡射线衍射分析样的处理和制片

一批分析样品作Ｘ射线衍射分析时，需处理制成三种不同的定向片：

ａ）　每个样品各取３５ｍｇ～４０ｍｇ，去铁，去有机质，用镁甘油饱和处理或乙醇饱和处理，制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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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片；

ｂ）　选择分析样品数的１０％，各取３５ｍｇ～４０ｍｇ，去铁，去有机质，制成自然定向片；

ｃ）　再选分析样品数的１０％，各取３５ｍｇ～４０ｍｇ，去铁，去有机质，用６ｍｏｌ／ｄｍ
３ 盐酸溶液浸泡，

加热至８０℃，恒温３０ｍｉｎ，制成定向片。

定向片载片为３．３ｃｍ×４．３ｃｍ玻璃片或素瓷片，制成晾干，置于存有硝酸钙的干燥器中，２４ｈ后

测试。

６．４．３．１．２．２　红外吸收光谱分析样的处理和制片

称取１ｍｇ～１．５ｍｇ干粘土与２００ｍｇ溴化钾（ＫＢｒ）混合研磨后压制成片，立即上机测试。

６．４．３．２　样品鉴定

６．４．３．２．１　定性分析

粘土矿物定性分析方法：

ａ）　以Ｘ射线衍射分析为主，适当抽样做差热或红外吸收光谱、电镜、能谱等分析，提高定性的准

确度；

ｂ）　同一批样品应在同一条件下测试；

ｃ）　分析获得的扫描图谱与有关资料比对，确定出粘土矿物族种名称，同时，定出非粘土矿物组分。

６．４．３．２．２　半定量分析

粘土矿物半定量分析方法：

ａ）　确定“权因子”：蒙脱石（ｄｏｏ１）用４，伊利石（ｄｏｏ１）用１，绿泥石（ｄｏｏ４）用１．７５，高岭石（ｄｏｏ２）用

１，绿泥石（ｄｏｏ２）＋高岭石（ｄｏｏ１）用２．５，蒙脱石伊利石混层矿物用２．５，伊利石绿泥石混层矿

物用１．７５，混层粘土矿物用其组分权因子的平均值；

ｂ）　以镁甘油处理的Ｘ射线衍射扫描图谱为准，量取各粘土矿物峰高强度值（峰顶至背景线的距

离），权因子的倒数乘以峰高强度值，与加权峰高强度值之和的百分比，对应于该矿物的质量

分数；

ｃ）　样品中粘土矿物加权峰高之和的计算公式为：

狑＝
１

４
犺犿＋犺犻＋

１

２．５
犺（犮＋犽）＋

１

２．５
犺（犿＋犻）＋

１

２．５
犺（犮＋犻）＋… ……………（６）

　　式中：

狑———样品中数种粘土矿物加权峰高之和，单位为ｃｍ；

犺犿———蒙脱石的峰高，单位为ｃｍ；

犺犻———伊利石的峰高，单位为ｃｍ；

犺（犮＋犽）———绿泥石＋高岭石的复合峰高，单位为ｃｍ；

犺（犮＋犻）———绿泥石伊利石混层粘土峰高，单位为ｃｍ；

犺（犿＋犻）———蒙脱石伊利石混层粘土峰高，单位为ｃｍ。

式（６）右边各项与狑的百分比代表相应矿物的质量分数。

ｄ）　计算绿泥石与高岭石的质量分数须先用１／４ｍｉｎ慢扫描得绿泥石（ｄｏｏ４）、高岭石（ｄｏｏ２）的峰

高值，用下式计算质量分数：

犎（犮＋犽）＝犺犽＋
１

１．７５
犺犮 ……………………………………（７）

　　式中：

犎（犮＋犽）———绿泥石（ｄｏｏ４）与高岭石（ｄｏｏ２）加权峰高之和，单位为ｃｍ；

犺犽———高岭石峰高，单位为ｃｍ；

犺犮———绿泥石峰高，单位为ｃｍ。

狑犽 ＝
犺犽
犎（犮＋犽）

×狑（犮＋犽）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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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中：

狑犽———高岭石质量分数，单位为％。

犺犽———高岭石峰高，单位为ｃｍ；

犎（犮＋犽）———绿泥石（ｄｏｏ４）与高岭石（ｄｏｏ２）加权峰高之和，单位为ｃｍ；

狑（犮＋犽）———式（６）求出的绿泥石与高岭石质量分数之和。

狑犮 ＝狑（犮＋犽）－狑犽 ………………………………………（９）

　　式中：

狑犮———绿泥石质量分数，单位为％；

狑（犮＋犽）———式（６）求出的绿泥石与高岭石质量分数之和；

狑犽———高岭石质量分数，单位为％。

６．４．３．３　资料整理

资料整理要求如下：

ａ）　将各分析图谱等原始资料装订成册；

ｂ）　填写粘土矿物分析报表；

ｃ）　根据要求绘制分析站位图、单矿物质量分数分布图、粘土矿物质量分数组合直方图，粘土矿物

组合分区图，粘土矿物柱状分布图；

ｄ）　编写粘土矿物鉴定分析报告。

６．５　沉积物物理力学性质测试

６．５．１　技术指标

沉积物物理力学性质测试的主要技术要求：

ａ）　土样必须是原状土样，未失水；

ｂ）　一组测试样品，长度约２５ｃｍ～３０ｃｍ，直径６ｃｍ～８ｃｍ；

ｃ）　含水量、原状土相对密度、十字板抗剪强度和天然粘着力等尽量在现场测定。

６．５．２　含水量测定

６．５．２．１　测定方法

测定方法如下：

ａ）　取代表性试样１５ｇ～３０ｇ，放入称量盒，盖好盒盖，用感量０．０１ｇ天平称量；

ｂ）　揭开盒盖，将试样连盒放入烘箱，在温度１００℃～１０５℃下烘至恒重；

ｃ）　烘干后的试样，放入干燥器内冷至室温，盖好盒盖，称量。

６．５．２．２　含水率的计算公式

狑 （＝ 犿Ｗ

犿ｄ
－ ）１ ×１００ …………………………………（１０）

　　式中：

狑———含水量，单位为％；

犿Ｗ———湿（原状）土质量，单位为ｇ；

犿ｄ———干土质量，单位为ｇ。

６．５．３　原状土相对密度测定

６．５．３．１　测定方法

测定方法如下：

ａ）　切取原状土样，厚度大于环刀高度０．３ｃｍ～０．５ｃｍ，环刀涂薄层凡士林，放在土样上，其圆心

对准土样中心；

ｂ）　将环刀垂直下压，边压边用钢丝锯削去外围土样直至土样伸出环刀为止，削平环刀两端余土，

并将环刀外壁擦净，用感量０．０１ｇ天平称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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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取代表性样品测定含水量。

６．５．３．２　原状土密度和干原状土密度的计算公式

ρ＝
犿Ｗ

犞
…………………………………………（１１）

　　式中：

ρ———原状土密度，单位为ｇ／ｃｍ
３；

犿Ｗ———湿土质量，单位为ｇ；

犞———环刀容积，单位为ｃｍ３。

ρｄ ＝
ρ

１＋０．０１狑
…………………………………（１２）

　　式中：

ρｄ———干原状土密度，单位为ｇ／ｃｍ
３；

ρ———原状土密度，单位为ｇ／ｃｍ
３；

狑———含水量，单位为％。

６．５．４　相对密度测定

土的相对密度为土颗粒在１００℃～１０５℃下烘至恒重时的质量与同体积４℃下纯水的质量之比值。

６．５．４．１　测定方法

测定方法如下：

ａ）　将烘干土样研散，过２ｍｍ～５ｍｍ筛，取代表性样１５ｇ，装入烘干比重瓶，烘干，放入干燥器冷

却，称量；

ｂ）　在比重瓶中加中性溶液至比重瓶一半，放入真空缸内抽气，时间约１ｈ～２ｈ，直至悬液内无气

泡逸出为止；

ｃ）　待悬液澄清后，用滴管加中性液至比重瓶刻度，加比重瓶塞，使多余中性溶液自瓶塞毛细管中

溢出，擦干、称量、测定瓶内中性溶液温度。

６．５．４．２　相对密度计算公式

犌ｓ ＝
犿ｄ

犿１＋犿ｄ－犿２
犌犽狋° ……………………………………（１３）

　　式中：

犌ｓ———土的相对密度；

犿ｄ———干土质量，单位为ｇ；

犿１———瓶和中性溶液总质量，单位为ｇ；

犿２———瓶、中性溶液和土总质量，单位为ｇ；

犌犽狋°———狋℃中性溶液相对密度（中性溶液的相对密度随温度变化曲线预先绘制）。

６．５．５　粘着力的测定

６．５．５．１　天然粘着力测定方法

天然粘着力测定方法如下：

ａ）　切取均质原状土试样，长、宽和高各５ｃｍ，整平试样表面，放在粘着力仪底座上；

ｂ）　调节仪器底座使试样与粘锤接触，加适量压力使粘锤与试样完全接触，轻轻卸去压力（避免碰

击粘锤杆）；

ｃ）　调节粘着力仪使两端平衡，在粘着力仪另一端小心加钢珠或砝码，直至粘锤离开试样为止；

ｄ）　用感量０．０１ｇ天平称钢珠质量，并测定试样含水量。

６．５．５．２　最大粘着力测定方法

最大粘着力测定方法如下：

ａ）　把土样风干、研散，过０．５ｍｍ筛，取过筛后土样２００ｇ，放在调土皿中加少量蒸馏水，搅拌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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匀，盖土湿布，静置１２ｈ；

ｂ）　用调土刀调匀，并测试土样有否粘着调土刀，如没有，需加少量蒸馏水调匀，直到土样开始粘

着调土刀为止；

ｃ）　取部分试样密实填满仪器的试杯，并在桌上轻轻敲击排出试样中空气，刮平试样表面，放在仪

器底座上，按天然粘着力ｂ）、ｃ）、ｄ）测定步骤测定粘着力和含水量；

ｄ）　把试杯中余土挖出与调土皿中土样混合，加２ｃｍ
３
～３ｃｍ

３ 蒸馏水搅匀，重复测定粘着力与含

水量，直至所求的粘着力由小→大→小的转变过程，约５个以上粘着力数据。

６．５．５．３　天然粘着力计算与最大粘着力确定

天然粘着力计算与最大粘着力确定方法如下：

ａ）　天然粘着力计算公式为：

犳０ ＝
犿ｇ
１０犃

……………………………（１４）

　　式中：

犳０———天然粘着力，单位为ｋＰａ；

犿———钢珠质量，单位为ｋｇ；

犃———粘锤面积，单位为ｃｍ２；

ｇ———当地重力加速度，单位为ｍ／ｓ
２。

ｂ）　最大粘着力确定

按天然粘着力计算方法计算不同含水量下土的粘着力犳犻，以含水量为横坐标，粘着力为纵坐标，绘

制它们的关系曲线，曲线的最高点即为最大粘着力犳与其对应的含水量犠犳。

６．５．６　抗压强度的测定

６．５．６．１　压缩试验

压缩试验方法如下：

ａ）　用压缩仪上环刀切取试样（其过程见原状土密度测定）并测定试样原状土密度和含水量；

ｂ）　试样上下各放一张湿润滤纸，连环刀一起放入压缩容器的透水石上，小心安装护环、透水石和

加压板，把压缩容器置于加压柜架中心；

ｃ）　调整量表使其指针读数为某一数值；

ｄ）　逐级加荷压缩２４ｈ，最后１ｈ的压缩稳定不超过０．０５ｍｍ，然后成倍增加下一级荷重，一般压

缩试验到０．４ｋＰａ为止，高压压缩试验到３．２ｋＰａ为止；

ｅ）　压缩试验结束后，测定压缩后试样含水量。

６．５．６．２　抗压强度有关指标的计算

抗压强度有关指标的计算如下：

ａ）　抗压强度有关参数计算见附录Ｅ；

ｂ）　以压力狆为横坐标，沉降量狊或孔隙比犲为纵坐标，绘制单位沉降量或孔隙比与压力的关系

曲线；

ｃ）　作犲ｌｏｇ狆曲线，求原状土先期固结压力犘ｃ。

６．５．７　贯入强度测定

６．５．７．１　小型贯入强度试验

小型贯入强度试验方法如下：

ａ）　依据土质软硬程度，选择贯入探头并与贯入仪连接；

ｂ）　将贯入探头对准土样中心，慢慢压入土样直至探头深入土样；记录贯入最大值；

ｃ）　每２ｃｍ土样测定一个贯入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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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５．７．２　计算贯入强度的公式

犘犪 ＝
狆
犃
×１０ ……………………………………（１５）

　　式中：

犘犪———贯入强度，单位为ｋＰａ；

狆———贯入仪读数，单位为Ｎ；

犃———贯入探头截面积，单位为ｃｍ２。

以贯入强度为横坐标，土样深度为纵坐标，绘制贯入强度随深度变化曲线。

６．５．８　抗剪强度测定

６．５．８．１　快剪试验

快剪试验方法如下：

ａ）　用仪器环刀按原状土密度测定要求切取一组四个原状土试样，并测量原状土密度和含水量；

ｂ）　四个试样上下各放一张塑料薄膜（大小与环刀直径一致），把试样推入盒内透水石上，并加透

水石、压盖板、钢珠、压力框架；

ｃ）　转动手轮，使量力环前端与上剪切盒钢珠接触，调整量力环中量表读数为零，（如需测记垂直变

形，则安装垂直量表）；

ｄ）　施加垂直压力：四个试样的垂直压力分别为０．０５ｋＰａ、０．１ｋＰａ、０．２ｋＰａ和０．４ｋＰａ，各个垂直

压力可一次施加，也可分次施加，达到要求压力；

ｅ）　施加垂直压力后，立即拨去剪切盒固定插销，开动秒表，以４ｒ／ｍｉｎ～１２ｒ／ｍｉｎ均匀速度转动手

轮，使试样在３ｍｉｎ～５ｍｉｎ内剪损，手轮每转一圈，测记量力环量表读数，直至剪损，剪切后尽

快取出试样，测定剪切面上的含水量。

６．５．８．２　固结快剪试验

固结快剪试验方法如下：

ａ）　按６．５．８．１的ａ）、ｂ）、ｃ）过程进行，其中试样上下改放湿滤纸，分别推入四个剪切盒内进行

固结；

ｂ）　施加垂直压力进行固结，其过程与压缩试验一致，但各试样垂直压力分别达到０．０５ｋＰａ、

０．１ｋＰａ、０．２ｋＰａ和０．４ｋＰａ为止，每小时垂直变形不超过０．０５ｍｍ时为达到固结稳定，按快

剪过程施加水平剪切力进行剪切；

ｃ）　如果试样在预压仪上固结，当四个试样移至剪切仪后，每小时固结稳定仍需不超过０．０５ｍｍ

的变形才可进行剪切。

６．５．８．３　快剪和固结快剪强度计算

快剪和固结快剪强度计算如下：

ａ）　应变控制式直接剪切仪所测得试样的剪应力及剪切位移根据下式计算：

τ犻 ＝犆犚 …………………………………………（１６）

　　式中：

τ犻———剪应力，单位为ｋＰａ；

犆———量力环率定系数，单位为ｋＰａ／ｍｍ；

犚———量力环量表读数，单位为ｍｍ。

Δ犔＝狀犾－犚 …………………………………………（１７）

　　式中：

Δ犔———剪切位移，单位为ｍｍ；

犾———手轮每转一周剪切位移的距离，单位为ｍｍ，犾＝２０×０．０１ｍｍ；

犚———量力环量表读数，单位为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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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手轮转数。

ｂ）　以剪应力为纵坐标，剪切位移为横坐标绘制τ犻与Δ犔的四条关系曲线，关系曲线上剪应力峰点

或稳定值作为抗剪强度τ；

ｃ）　以抗剪强度是τ为纵坐标，垂直压力犘为横坐标，绘制τ犘 关系曲线，该曲线应为一直线，直线

的倾角为土的内摩擦角φ，直线在纵坐标上的截距为土的内聚力犆。

６．５．８．４　小型十字板抗剪强度测定

６．５．８．４．１　小型十字板剪力试验

小型十字板剪力试验方法如下：

ａ）　用削土刀整平原状土样表面，依据土质软硬程度选用十字板头，并与十字板剪力仪连接；

ｂ）　将十字板对准土样中心，轻轻压入土样直至十字板头底面与土样接触，慢慢转动十字板剪力

仪，约在０．５ｍｉｎ～１ｍｉｎ内剪损土样，记录剪力仪上剪损值，并测定土样的含水量和原状土

密度。

６．５．８．４．２　十字板抗剪强度计算公式

犆犪 ＝犓犚 …………………………………………（１８）

　　式中：

犆犪———十字板剪切强度，单位为ｋＰａ；

犓———十字板头率定系数，单位为ｋＰａ；

犚———十字板剪力仪读数值。

以十字板抗剪强度为横坐标，土样深度为纵坐标，绘制十字板抗剪强度随深度变化曲线。

６．５．９　富钴结壳与岩石物理力学性质

６．５．９．１　技术要求

技术要求如下：

ａ）　结壳试样必须保持原状。试样采取可在结壳与岩石中钻取（拖网获得的样品），或研磨成圆柱

状。在钻取和研磨过程中试样不得有人为裂隙出现；

ｂ）　钻取试样直径为４８ｍｍ～５４ｍｍ，高度与直径之比为２．０～２．５。高度与直径的误差不得大于

０．３ｍｍ，端面不平整误差不得大于０．０５ｍｍ。端面应垂直于试样轴线，最大偏差不得大于

０．２５°；

ｃ）　试样数量、抗压强度和抗拉强度试验每组３个试样，抗剪强度试验每组５个试样，点荷载强度

试验每组５个～１０个试样；

ｄ）　点荷载强度试验中圆柱体试样每组不小于５个，作径向试验时试样长度与直径之比不应小于

１．０，作轴向试验时加荷两点间距与直径之比宜为０．３～１．０。方体或不规则体试样每组不小

于１０个，加荷两点间距宜为３０ｍｍ～５０ｍｍ，加荷两点间距与加荷处平均宽度之比宜为０．３

～１．０，试样长度不应小于加荷两点间距；

ｅ）　结壳与岩石的物理性质试验基本与沉积物的试验一致，需作平行试验。其中相对密度（比重）

试验，应用粉碎机粉碎结壳与岩石，并过０．２５ｍｍ的筛孔。

６．５．９．２　结壳与岩石抗压强度测定

６．５．９．２．１　抗压强度试验

抗压强度试验方法如下：

ａ）　将圆柱形试样置于试验机承压板中心，调整球形座使试样两端面与承压板接触均匀；

ｂ）　以每秒０．５ＭＰａ～１．０ＭＰａ速度加荷直至试样压损破裂。记录破坏进荷载，加荷过程中试样

变化现象，描述试验破坏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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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５．９．２．２　抗压强度计算公式

犚＝
犘
犃

………………………………………（１９）

　　式中：

犚———富钴结壳或岩石的抗压强度，单位为 ＭＰａ；

犘———试样破坏荷载，单位为Ｎ；

犃———试样截面积，单位为ｍｍ２。

６．５．９．３　结壳与岩石抗剪强度测定

６．５．９．３．１　抗剪强度试验

抗剪强度试验方法如下：

ａ）　将圆柱形试样置于试验机剪切盒内，试样与剪切盒间缝隙用填料填实，预定剪切面应位于剪切

盒缝中部。法向荷载和剪切荷载应通过预定剪切面中心，法向位移和剪切位移的测表应对称

布置，各测表数量不小于２只；

ｂ）　每个试样施加不同法向应力，所施加的最大法向应力不小于预定法向应力。法向应力施加完

毕即测读法向位移，５ｍｉｎ后再测读一次，即可施加剪切荷载；

ｃ）　按预估最大剪切荷载分８级～１２级施加，每次施加后即测读剪切位移和法向位移，５ｍｉｎ后再

测读一次即施加下一级剪切荷载，直至剪切破坏。当剪切位移量变化大时，可适当加密剪切荷

载分级；

ｄ）　将剪切荷载退至零，试验结束。描述剪切面破坏情况，擦痕分布、方向和长度，量测剪切面面

积和剪切面的起伏差，绘制沿剪切方向断面高度的变化曲线。

６．５．９．３．２　计算抗剪强度

计算抗剪强度要求如下：

ａ）　法向应力和剪应力按下列各式计算：

σ＝
犘
犃

……………………………………………（２０）

　　式中：

σ———作用于剪切面上的法向应力，单位为 ＭＰａ；

犘———作用于剪切面上的总法向荷载，单位为Ｎ；

犃———试样剪切面积，单位为ｍｍ２。

τ＝
犙
犃

……………………………………………（２１）

　　式中：

τ———作用于剪切面上的剪切应力，单位为 ＭＰａ；

犙———作用于剪切面上的总剪切荷载，单位为Ｎ；

犃———试样剪切面积，单位为ｍｍ２。

ｂ）　绘制各法向应力下的剪切应力与剪切位移及法向位移关系曲线，根据曲线确定各剪切阶段的

剪切应力；

ｃ）　根据各剪切阶段的剪切应力和法向应力绘制关系曲线，按库伦表达式确定试样的抗剪强度

参数。

６．５．９．４　结壳与岩石抗拉强度测定

６．５．９．４．１　抗拉强度试验

抗拉强度试验方法如下：

ａ）　通过试样直径两端沿轴线方向划两条平行的加载基线，将两根垫条沿加载基线固定试样两端。

（垫条建议采用电工胶木板，其宽度与试样直径之比为０．０８～０．１）；

７１

犌犅／犜１２７６３．８—２００７



ｂ）　将试样置于试验机承压板中心，调整球形座使试样均匀受荷，并使垫条与试样在同一加荷轴

线上；

ｃ）　以每秒０．３ＭＰａ～０．５ＭＰａ的速度加荷直至破坏。记录破坏荷载，加荷过程中出现的现象，以

及描述破坏后试样状况。

６．５．９．４．２　抗强强度计算公式

στ＝
２犘

π犇犺
……………………………………（２２）

式中：

στ———富钴结壳或岩石的抗拉强度，单位为 ＭＰａ；

犘———试样破坏荷载，单位为Ｎ；

犇———试样直径，单位为ｍｍ；

犺———试样厚度（长度），单位为ｍｍ。

６．５．９．５　富钴结壳或岩石点荷载强度测定

６．５．９．５．１　点荷载强度试验

点荷载强度试验方法如下：

ａ）　圆柱体试样作径向试验时，将试样放入点荷仪球端圆锥之间，使上下锥端与试样直径两端紧密

接触，量测加荷点间距，接触点距试样自由端的最小距离不应小于加荷两点间距的０．５；

ｂ）　圆柱体试样作轴向试验时，按上述装好试样，量测加荷两点间距及垂直于加荷方向试样的

宽度；

ｃ）　方块体与不规则体试验时，选择试样最小尺寸方向为加荷方向，按上述装好试样后，量测加荷

点间距及通过两加荷点最小截面的宽度（或平均宽度）。接触点距试样自由端的距离不应小于

加荷点间距的０．５；

ｄ）　稳定施加荷载，使试样在６０ｓ内破坏。记录破坏荷载，描述试样破坏状态。破坏面应贯穿整

个试样，并通过两加荷点为有效试验。

６．５．９．５．２　计算点荷载强度

计算点荷载强度要求如下：

ａ）　点荷载强度按下式计算：

犐ｓ ＝
犘

犇ｅ
２

………………………………………（２３）

　　式中：

犐ｓ———未经修正的富钴结壳或岩石的点荷载强度，单位为 ＭＰａ；

犘———试样破坏荷载，单位为Ｎ；

犇ｅ———等价试样直径，单位为ｍｍ。

ｂ）　径向试验时，等价试样直径犇ｅ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犇ｅ
２
＝犇

２ …………………………………………（２４）

式中：

犇ｅ———等价试样直径，单位为ｍｍ；

犇———加荷点间距，单位为ｍｍ。

犇ｅ
２
＝犇犇′ …………………………………………（２５）

　　式中：

犇ｅ———等价试样直径，单位为ｍｍ；

犇———加荷点间距，单位为ｍｍ；

犇′———上下锥端发生贯入后，试样破坏瞬间的加荷点间距，单位为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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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当轴向方块体或不规则块体试验时，等价试样直径犇ｅ按下列公式计算：

犇ｅ
２
＝
４犠犇

π
…………………………………………（２６）

　　式中：

犇ｅ———等价试样直径，单位为ｍｍ；

犇———加荷点间距，单位为ｍｍ；

犠———通过两加荷点最小截面的宽度（或平均宽度），单位为ｍｍ。

犇ｅ
２
＝
４犠犇′

π
……………………………………（２７）

　　式中：

犇ｅ———等价试样直径，单位为ｍｍ；

犇′———上下锥端发生贯入后，试样破坏瞬间的加荷点间距，单位为ｍｍ；

犠———通过两加荷点最小截面的宽度（或平均宽度），单位为ｍｍ。

ｄ）　当加荷两点间距不等于５０ｍｍ时，应对计算值进行修正。当其试验数据较多，且同一组试样

中等价直径具有多种尺寸时，应根据试验结果绘制犇ｅ
２ 与破坏犘的关系曲线，在曲线上查找

犇ｅ
２＝２５００ｍｍ２ 对应的犘５０值，试样点荷载强度按下列公式计算：

犐ｓ（５０）＝
犘５０
２５００

……………………………………（２８）

　　式中：

犐ｓ（５０）———经尺寸修正的试样点荷载强度，单位为 ＭＰａ；

犘５０———根据犇ｅ
２—犘关系曲线，犇ｅ

２ 为２５００ｍｍ２ 时的破坏荷载犘值，单位为 ＭＰａ。

ｅ）　当加荷两点距离不等于５０ｍｍ，且试验数据较少，不宜采用上述方法修正，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点荷载强度：

犐ｓ（５０）＝犉犐ｓ …………………………………（２９）

　　式中：

犐ｓ（５０）———经尺寸修正的试样点荷载强度，单位为 ＭＰａ；

犉———修正系数；

犐ｓ———未经尺寸修正的富钴结壳或岩石的点荷载强度，单位为 ＭＰａ。

犉 ［＝ 犇ｅ］５０
犿

………………………………………（３０）

　　式中：

犉———修正系数；

犇ｅ———等价试样直径，单位为ｍｍ；

犿———修正指数，由同类富钴结壳或岩石的经验值确定。修正指数犿＝２（１－狀），其中狀为ｌｏｇ犘—

ｌｏｇ犇ｅ
２ 关系曲线的斜率。

６．５．１０　资料整理

６．５．１０．１　工程地质单元的划分

根据调查区沉积物力学性质特征，结合地貌、沉积物的地质年代、物质组成、结构构造等，把性质相

近的层或土区划分为工程地质单元和土体单元。

６．５．１０．２　物理力学性质指标统计

同一工程地质单元要做各参数测定指标统计，编制统计表和散点图，以此反映测定指标的变化范

围，从散点图可直接求出单元体的指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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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５．１０．３　测定报告

沉积物物理力学性质测定报告的内容包括目的任务、测定项目与工作量、测区沉积物物理力学性质

垂直和水平变化规律、工程地质条件评价等。

６．６　沉积物古生物鉴定

６．６．１　技术指标

技术指标如下：

ａ）　根据任务确定鉴定的门类、定量或定性鉴定，以及其分类单位；

ｂ）　样品采集不得混样和污染；

ｃ）　样品处理和制备，应使化石充分分离并高度富集，化石表面清洁，结构和纹饰清楚，防止化石

破损；

ｄ）　定量鉴定，应称量准确，缩分均匀，统计精确；

ｅ）　样品清洗和浸泡均用过滤水或蒸馏水。

６．６．２　孢粉分析

６．６．２．１　样品制备

样品制备要求如下：

ａ）　样品处理采取酸碱法、氢氟酸法等，除去沉积物中的钙质和其他杂质；清洗干净后的样品用相

对密度为２．２的重液进行至少两遍的离心分离，分离后称重；

ｂ）　样品充分浮选后制成活动片和固定片；

ｃ）　样品处理制备应列表登记，登记内容包括：原编号、实验室编号、岩性、样品来源及采集地点、水

深、湿重、干湿比和干质量、分离后样品质量、每片样品质量、处理方法等。以下各门类样品处

理制备均仿此要求列表登记。

６．６．２．２　鉴定分析

孢粉化石统计时，放大倍数选用２５０倍～３００倍，观察孢粉化石微结构用６００倍。油浸镜用１０００倍

以上。每个样品鉴定２００粒以上。

鉴定过程中应注意区分出混入的现代孢粉及再沉积孢粉。

鉴定分析结果按样品编号、分类名称、粒级、粒数与质量分数列表统计。

６．６．３　有孔虫分析

６．６．３．１　样品制备

样品先作干湿比测定，然后称重、浸泡，充分散开后筛洗，筛孔径为０．００６３ｍｍ，筛上部分经烘干称

重后供鉴定。

６．６．３．２　鉴定分析

鉴定分析要求如下：

ａ）　样品缩分后，选一份样品进行鉴定统计，每个样品鉴定统计：通常底栖有孔虫不少于１００个个

体，浮游有孔虫不少于３００个个体；

ｂ）　除分类鉴定外，应观察磨损、破碎程度和溶蚀现象等；

ｃ）　根据要求，作壳体微细结构观察和化学成分分析等，并选取代表性的个体进行扫描电镜照相或

显微照相。

６．６．４　硅藻分析

６．６．４．１　样品制备

样品制备要求如下：

ａ）　取样数量通常为１０ｇ，含砂量大的沉积物可多取，粉砂及更细沉积物可少取；

ｂ）　湿样烘干后称质量，求出干湿比后再浸泡；

ｃ）　加稀盐酸去钙，加３０％（体积分数）双氧水（或浓硫酸）去有机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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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　洗净的样品离心去水，然后加两倍于样品体积、相对密度为２．４的重液，以１５００ｒ／ｍｉｎ速度

离心分离２０ｍｉｎ，富集的硅藻用水稀释并加数滴冰乙酸，然后洗去重液；

ｅ）　用吸管吸取搅拌均匀的硅藻悬浮液，均匀置于盖玻片上，晾干，用加拿大树脂固片。

６．６．４．２　鉴定分析

鉴定到种。观察和描述壳体大小、磨损程度、溶解特征、破碎状况、压实程度及壳体内矿物充填情

况等。

每个样品统计不少于２００个个体，壳体完整程度达１／２以上者方可参与计数。

６．６．５　放射虫分析

６．６．５．１　样品制备

与硅藻样品的处理相同，样品浸泡、去钙、去有机质等。处理后的样品用０．０６３ｍｍ孔径筛筛洗，筛

上部分烘干称质量，制片方法与硅藻相同。每片所用样品需称质量，片子要均匀无气泡。

６．６．５．２　鉴定分析

鉴定要求同６．６．４．２。

６．６．６　钙质超微化石分析

６．６．６．１　样品制备

样品制备要求如下：

ａ）　鉴定样品为小于０．０３５ｍｍ粒级的沉积物；

ｂ）　取１ｇ样浸泡，处理液的ｐＨ值大于或等于９．４，需除去有机质时加３０％的Ｈ２Ｏ２；

ｃ）　光显微镜下鉴定的样品制片是将泡散的样品搅拌成泥浆，取数滴涂于盖玻片上，在酒精灯或电

热板上烤干，反转盖在涂有封片剂的载玻片上。

也可以采用涂片法：

ａ）　用干净牙签取少量沉积物置于载玻片上，加蒸馏水用牙签充分搅拌后，将粗粒沉积物刮去，使

细粒沉积物的悬浮液均匀分布在载玻片上；

ｂ）　将载玻片置于搅拌加热器上烤干后，将盖玻片用中性树脂胶粘在载玻片上制成固定片。

扫描电镜观察的样品，将泡散的泥浆用反复离心法、烧杯法、滴管法或滤纸法将化石进一步富集，最

后摇匀后制成。

６．６．６．２　鉴定分析

偏光镜下放大１０００倍鉴定，每片统计１０个视域以上。

扫描电镜放大３０００倍鉴定，进行分类和微细结构观察。

６．６．７　介形虫分析

样品制备和鉴定分析同６．６．３条。

６．６．８　其他微体古生物鉴定

翼足类及其他软体动物微体化石、鱼石、鱼耳石、轮藻、珊瑚及苔藓虫等微体化石的样品制片和鉴定

分析同６．６．３条。

沟鞭藻的样品制备和鉴定分析同６．６．２条。

硅鞭藻、几丁虫的样品制备和鉴定分析同６．６．４条。

海绵骨针的样品制备和鉴定分析同６．６．５条。

６．６．９　大型生物鉴定

软体动物、甲壳动物的鉴定统计方法见ＧＢ／Ｔ１２７６３．６。

珊瑚、钙藻、苔藓虫等需切片，制成光片或薄片进行鉴定。

６．６．１０　资料整理

资料整理要求如下：

ａ）　整理鉴定统计表，计算相对和绝对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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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编制站位图、数量分布图、组合分区图、分类单位垂直分布图、曲线图等；

ｃ）　编写鉴定报告。

６．７　沉积物化学测定

本标准仅列出沉积物化学测定中常规测定项目及其测定要求，在保证分析准确度的前提下，测定方

法可自选。

６．７．１　技术指标

技术指标如下：

ａ）　沉积物化学测定的主要项目有：

现场测定项目：犈ｈ、ｐＨ、Ｆｅ
３＋／Ｆｅ２＋等；

室内测定项目：有机碳、全氮、碳酸盐、ＳｉＯ２、Ａｌ２Ｏ３、Ｆｅ２Ｏ３、ＭｇＯ、ＣａＯ、Ｎａ２Ｏ、Ｋ２Ｏ、ＴｉＯ２、

Ｐ２Ｏ５、ＭｎＯ、灼减量等；

ｂ）　分析质量要求，采用标准样品法，须在每批样品分析的同时，插入两个或两个以上标准样品

（国内一级或二级），允许分析误差范围见表５；

ｃ）　室内分析应进行抽样检查，随机抽取３０％的样品重复分析，７５％以上的双样在允许偏差范围

内（见表５）者为整批样品分析合格。

表５　沉积物化学测定允许误差范围

组分
质量分数／

％

允许误差／

％

ＳｉＯ２
＞５０

＜５０

０．７

０．６

Ａｌ２Ｏ３
＞２０

＜２０

０．７

０．５

Ｆｅ２Ｏ３
＞５

＜５

０．５

０．３

ＭｇＯ

＞１０

５～１０

＜５

０．６

０．５

０．４

ＣａＯ

＞１０

５～１０

＜５

０．６

０．５

０．４

Ｋ２Ｏ

＞１０

５～１０

＜５

０．７

０．５

０．３

Ｎａ２Ｏ

＞１０

５～１０

＜５

０．７

０．５

０．３

ＭｎＯ

＞１

０．５～１

＜０．５

０．３

０．２

０．１

ＴｉＯ２
＞１

＜１

０．２

０．１

组分
质量分数／

％

允许误差／

％

Ｐ２Ｏ３

＞１

０．５～１

＜０．５

０．３

０．２

０．１

灼减量 ０．５

ｐＨ ±０．３ｐＨ单位

犈ｈ １０ｍＶ

Ｆｅ３＋／Ｆｅ２＋ ０．２

可溶硅

（ＳｉＯ２）

＞５

１～５

＜１

０．５

０．４

０．２

碳酸盐

（ＣａＣＯ３）

＞１５

５～１５

＜１

１．００

０．７５

０．５

有机碳

＞５

１～５

＜１

０．５

０．４

０．３

全氮
＞０．５

＜０．５

０．１

０．０５

Ｃｌ ０．２

ＦｅＯ ０．５

　　注：含量小于０．１％的组分以（犃－犅）／（犃＋犅）×１００％≤５０％来衡量。犃、犅分别为重复分析的两个数据。

６．７．２　狆犎值测定（电位法）

６．７．２．１　主要仪器

主要仪器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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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准确度为０．０１的ｐＨ计或离子计；

ｂ）　玻璃电极及其配套的饱和甘汞电极。

６．７．２．２　试剂

试剂包括：

ａ）　标准缓冲溶液

苯二甲酸氢钾［犮（ＫＨＣ８Ｈ４Ｏ４）＝０．０５ｍｏｌ／ｄｍ
３］（２５℃，ｐＨｓ＝４．００３）；

磷酸二氢钾［犮（ＫＨ２ＰＯ４）＝０．０２５ｍｏｌ／ｄｍ
３］，磷酸氢二钠［犮（Ｎａ２ＨＰＯ４）＝０．０２５ｍｏｌ／ｄｍ

３］

（２５℃，ｐＨｓ＝６．８６４）；

十水四棚酸钠［犮（Ｎａ２Ｂ４Ｏ７·１０Ｈ２Ｏ）＝０．０１ｍｏｌ／ｄｍ
３］（２５℃，ｐＨｓ＝９．１８２）；

ｂ）　配制标准溶液用蒸馏水应煮沸并加入２０ｃｍ
３ 蒸馏水冷却，电导率小于２×１０－６ｓ／ｃｍ，其ｐＨ

以５．６～６．０为宜。

６．７．２．３　分析提要

分析提要如下：

ａ）　按规定对仪器进行预热、温度补偿调节、零点调节及定位，定位用的标准缓冲液选择接近被测

沉积物之ｐＨ值；

ｂ）　称取有代表性的新鲜湿样约２０ｇ，于５０ｃｍ
３ 烧杯中，加入２０ｃｍ３ 蒸馏水，剔除硬物，搅成糊

状，半小时内进行测定；

ｃ）　洗净电极，用滤纸吸去水分，插入搅匀后的样品（玻璃电极的球泡部分应全部浸入样品中，并稍

高于甘汞电极的陶瓷芯端），放置平衡３０ｍｉｎ后读数，应重复测量至前后两次读数一致，误差

不超过０．０１～０．０２。

６．７．３　犈犺值测定（氧化还原电位法）

６．７．３．１　主要仪器

主要仪器包括：

ａ）　铂电极和甘汞电极；

ｂ）　其他仪器设备同ｐＨ值测定。

６．７．３．２　试剂

醌氢醌（Ｃ１２Ｈ１０Ｏ４）饱和缓冲溶液：ｐＨ值为４．００或４．０１。

６．７．３．３　分析提要

分析提要如下：

ａ）　电极检查和校正

以洗净的铂电极为指示电级“＋”极，饱和甘汞电极为参比电极“－”极，将电极浸入醌氢醌饱和缓

冲溶液中，测量犈ｈ值，测定值与理论值（２５℃时为＋２２１ｍＶ）之差超过５ｍＶ，应更换铂电极；

ｂ）　取新鲜湿样约２０ｇ，将两对（电极间距不超过１ｃｍ）铂电极饱和甘汞电极，或用两支铂电极与

一支饱和甘汞电极组合，同时插入样品中，待平衡后（一般３０ｍｉｎ）读数，应重复测定，前后两

次读数不超过２ｍＶ～３ｍＶ，取平均值；

ｃ）　计算和温度校正

从仪器上读得的电位值是犈ｈ值与饱和甘汞电极的电位差，需按下式换算得沉积物的犈ｈ值：

犈ｈ ＝犈ａ＋犈ｂ ……………………………………（３１）

　　式中：

犈ｂ———仪器上测得的电位值，单位为ｍＶ；

犈ａ———饱和甘汞电极电位，单位为 ｍＶ，其随温度变化，在２５℃时其值为２４３ｍＶ，温度每增加

１０℃，约低６ｍＶ～７ｍＶ，由于犈ｈ 的最小读数误差为５ｍＶ，故若温度变化不显著时，可不

作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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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７．４　犉犲
３＋／犉犲２＋比值测定（犈犇犜犃容量法）

６．７．４．１　主要器皿

主要器皿包括：

ａ）　滴定管，２５ｃｍ
３；

ｂ）　移液管，１５ｃｍ
３。

６．７．４．２　试剂

试剂包括：

ａ）　５％（体积分数）盐酸（ＨＣｌ）溶液；

ｂ）　乙酸钠溶液［犮（ＣＨ３ＣＯＯＮａ·３Ｈ２Ｏ）＝３ｍｏｌ／ｄｍ
３］；

ｃ）　碳酸氢钠（ＮａＨＣＯ３ 固体）；

ｄ）　５００ｇ／ｄｍ
３ 过硫酸铵［（ＣＨ４）２Ｓ２Ｏ８］溶液；

ｅ）　１００ｇ／ｄｍ
３ 水杨酸（Ｃ７Ｈ５Ｏ３Ｎａ）溶液；

ｆ）　ＥＤＴＡ二钠盐溶液［犮（Ｃ１０Ｈ１４Ｎ２Ｏ８Ｎａ２·Ｈ２Ｏ）＝０．０１ｍｏｌ／ｄｍ
３］。

６．７．４．３　分析提要

分析提要如下：

ａ）　称取２ｇ新鲜湿样，置于１５０ｃｍ
３ 三角烧瓶中，加入０．５ｇ碳酸氢钠、５％盐酸６０ｃｍ

３
～８０ｃｍ

３，

迅速塞上带Ｓ形玻璃管的橡皮塞，使试样均匀散开，低温加热，并保持微沸１０ｍｉｎ（严格控制

温度），冷却，澄清；

ｂ）　移取上层清液１５ｃｍ
３ 于５０ｃｍ３ 三角烧瓶中，以乙酸钠调节至ｐＨ＝１．５～２．５，加水杨酸钠指

示剂２滴～３滴，加热至５０℃～６０℃，用０．０１ｍｏｌ／ｄｍ
３ＥＤＴＡ溶液滴定至紫葡萄色完全退

去，溶液呈黄色为终点；

ｃ）　往溶液中加过硫酸溶液３滴～４滴，摇匀氧化试样呈葡萄色（否则表示无Ｆｅ
２＋存在），放置

３ｍｉｎ～５ｍｉｎ，将又呈紫葡萄色的溶液加热至５０℃～６０℃，再用ＥＤＴＡ溶液滴定至终点；

ｄ）　计算公式为：

Ｆｅ３＋／Ｆｅ２＋ ＝犃／犅 ………………………………（３２）

　　式中：

犃———滴定高价铁消耗ＥＤＴＡ溶液的体积，单位为ｃｍ３；

犅———滴定低价铁消耗ＥＤＴＡ溶液的体积，单位为ｃｍ３。

６．７．５　二氧化硅测定（碱熔氟硅酸钾容量法）

６．７．５．１　主要仪器

主要仪器包括：

ａ）　银坩埚；

ｂ）　高温箱式电阻炉：１０００℃～１６００℃；

ｃ）　碱式滴定管：２５ｃｍ
３。

６．７．５．２　试剂

试剂包括：

ａ）　固体氢氧化钾（ＫＯＨ）；

ｂ）　３００ｇ／ｄｍ
３ 氯化钾（ＫＣｌ）溶液；

ｃ）　２００ｇ／ｄｍ
３ 氟化钾（ＫＦ·２Ｈ２Ｏ）溶液；

ｄ）　５０％（体积分数）乙醇（酒精）洗液，以氯化钾饱和；

ｅ）　氢氧化钠标准溶液［犮（ＮａＯＨ）＝０．２００ｍｏｌ／ｄｍ
３］。

６．７．５．３　分析提要

分析提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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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称取０．１ｇ（准确至０．０００５ｇ）试样于银坩埚中；

ｂ）　加２ｇ氢氧化钾，放入高温电阻炉中逐渐升温至６５０℃～７００℃熔融１５ｍｉｎ～３０ｍｉｎ取出，趁

热用１０ｃｍ３ 煮沸过的热水浸取，在不断搅拌下加１０ｃｍ３ 浓硝酸，１０ｃｍ３ 氯化钾溶液，冷至室

温，加少许纸浆，加入１０ｃｍ３ 氟化钾溶液充分搅拌，放置５ｍｉｎ～１０ｍｉｎ（视沉淀时温度而定，

最多不超过２０ｍｉｎ）；

ｃ）　用定性滤纸过滤，用酒精洗液冲洗烧杯并沉淀各３次～４次，洗去大部分游离酸和铁、铝、锰等

杂质，将沉淀物连同滤纸摊入３００ｃｍ３ 烧杯中，加１０ｃｍ３ 酒精洗液，１滴～２滴甲基红指标剂，

捣碎滤纸；

ｄ）　用５０ｇ／ｄｍ
３ 氢氧化钠中和大量游离酸，然后用０．１ｍｏｌ／ｄｍ３ 盐酸和氢氧化钠反复中和，迅速

加入１５０ｃｍ３ 预先中和的沸水，加１ｃｍ３ 酚酞指示剂。用标准氢氧化钠溶液滴至微红色为终

点，同时测定试剂空白；

ｅ）　计算公式为：

狑ＳｉＯ
２
＝
犮（ＮａＯＨ）（犞－犞０）·犉

犿
×１００ ………………………（３３）

　　式中：

狑ＳｉＯ
２
———沉积物中二氧化硅的质量比值，单位为％；

犮（ＮａＯＨ）———氢氧化钠标准溶液的浓度，单位为ｍｏｌ／ｄｍ
３；

犞———滴定时消耗氢氧化钠溶液的体积，单位为ｄｍ３；

犞０———试剂空白消耗氢氧化钠溶液的体积，单位为ｃｍ
３；

犉———０．０１５，即消耗１ｃｍ３ 浓度为１ｍｏｌ／ｄｍ３ 氢氧化钠相当的二氧化硅的量，单位为ｇ；

犿———样品质量，单位为ｇ。

６．７．６　铝钙镁铁钛锰的测定（犐犆犘犃犈犛法）

６．７．６．１　主要仪器

主要仪器包括：

ａ）　高频等离子体发生器；

ｂ）　光谱仪；

ｃ）　测微光度计；

ｄ）　光谱投影仪。

６．７．６．２　试剂（均用分析纯试剂和二次去离子水）

标准系列：分别用海绵铁、金属锰、铝、碳酸钙、氧化镁、氧化钛制成１ｍｇ／ｃｍ
３ 溶液，用逐级稀释法，

制成混合标准系列，见表６，此系列均含２％（体积分数）盐酸。

表６　标准系列 单位为μｇ／ｃｍ
３

被测元素
系列号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Ｍｎ ０．１２５ ０．２５０ ０．５００ ０．７５０ １．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３．０００

Ａｌ ２．５０ ５．００ ７．５０ １０．００ ２５．００ ５０．００ ７５．００

Ｍｇ ２．５０ ５．００ ７．５０ １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３０．００ ４０．００

Ｃａ ２．５０ ５．００ ７．５０ １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３０．００ ４０．００

Ｔｉ ０．５０ ０．７５ １．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３．０００ ４．０００ ５．０００

６．７．６．３　分析提要

分析提要如下：

ａ）　样品溶液的制备，采用氢氟酸硝酸高氯酸酸溶系统，除尽氟离子，不去溶，制成盐酸浓度为

２％（体积分数），样品浓度为１ｍｇ／ｃｍ
３ 的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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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按已选择好的测定条件摄谱、显影、定影、测出诸谱线的净黑度值，于标准曲线中查出元素含

量。计算式为：

狑（狓）＝ρ
（狓）·犳（狓）

ρ０
×１００％ ……………………………（３４）

　　式中：

狑（狓）———某元素质量比值，单位为％；

ρ（狓）———工作曲线上查得某元素浓度，单位为μｇ／ｃｍ
３；

犳（狓）———某元素换算为氧化物的系数；

ρ０———试样中样品浓度，单位为μｇ／ｃｍ
３。

６．７．７　钾钠测定（火焰原子吸收法）

６．７．７．１　主要仪器及工作条件

主要仪器及工作条件如下：

ａ）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ｂ）　钾和钠空心阴极灯；

ｃ）　灯电流２ｍＡ；

ｄ）　单色器通带０．２ｎｍ；

ｅ）　空气乙炔火焰；

ｆ）　吸收位置：清晰不发亮的氧化焰。

６．７．７．２　试剂

试剂包括：

ａ）　钾标准溶液［ρ（Ｋ２Ｏ）＝１００μｇ／ｃｍ
３］；

ｂ）　钠标准溶液［ρ（Ｎａ２Ｏ）＝１００μｇ／ｃｍ
３］；

ｃ）　氯化铯溶液［ρ（ＣｓＣｌ）＝１００ｍｇ／ｃｍ
３］；

ｄ）　２％（体积分数）盐酸（ＨＣｌ）溶液。

６．７．７．３　分析提要

分析提要包括：

ａ）　样品溶液的制备：同６．７．６．３ａ；

ｂ）　标准系列：分别取Ｎａ２Ｏ（Ｋ２Ｏ）１００μｇ／ｃｍ
３ 的标准液０、１．０ｃｍ３、１．５ｃｍ３、２．０ｃｍ３、２．５ｃｍ３、

３．０ｃｍ３ 于２５ｃｍ３ 容量瓶中，加入１．５ｃｍ３１０ｍｇ／ｃｍ
３ 的氯化铯，用２％盐酸稀释至刻度；

ｃ）　取２ｃｍ
３１ｍｇ／ｃｍ

３ 的样品溶液于１０ｃｍ３ 比色管中，加入０．５ｃｍ３１０ｍｇ／ｃｍ
３ 氯化铯，用２％盐

酸稀释至刻度；

ｄ）　样品液及标准系列溶液同时用火焰原子吸收法进行测定。Ｋ２Ｏ：λ＝７６６．５ｎｍ，当钾含量高时，

采用４０４．４ｎｍ吸收线测定；Ｎａ２Ｏ：λ＝５８９．０ｎｍ，当钠含量高时，采用３３０．２ｎｍ吸收线测定；

ｅ）　　计算公式为：

狑（Ｎａ２Ｏ或Ｋ２Ｏ）＝ρ
ρ０
×１００ …………………………（３５）

　　式中：

狑（Ｎａ２Ｏ或Ｋ２Ｏ）———样品中Ｎａ２Ｏ或Ｋ２Ｏ的质量分数，单位为％；

ρ———查得工作曲线浓度，单位为μｇ／ｃｍ
３；

ρ０———试液中样品浓度，单位为μｇ／ｃｍ
３。

６．７．８　有机碳测定（元素分析仪分析）

６．７．８．１　主要仪器

主要仪器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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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ＣＮＨ元素分析仪；

ｂ）　超声波水浴；

ｃ）　烘箱；

ｄ）　天平（精度为０．１ｍｇ）；

ｅ）　２０ｍＬ玻璃瓶（试管或者小玻璃瓶）。

６．７．８．２　试剂

试剂包括：

ａ）　１Ｎ无碳（或低碳）ＨＣｌ溶液；

ｂ）　标准：可选用乙酰苯胺，光基酸，对氨基苯磺酰胺作为标准，标准中Ｃ与ＴＮ的含量范围分别

选择５００μｇ～８００μｇ和５μｇ～１００μｇ。

６．７．８．３　分析提要

分析提要如下：

ａ）　沉积物样品经干燥，研成粉末后，定量称取１０ｍｇ～２０ｍｇ用ＣＨＮ元素分析仪测定总碳（ＴＣ）

的含量；

ｂ）　视样品中有机碳含量，称取同一样品５０ｍｇ～１００ｍｇ（犠Ｏ）于２０ｍＬ玻璃瓶中（玻璃瓶称重，

定量至０．１ｍｇ），向玻璃瓶中加入过量的（≥２ｍＬ）１ＮＨＣｌ，将此酸化样品置于超声波水浴中

振荡５ｍｉｎ后取出，然后在烘箱５０℃条件下干燥过夜。

ｃ）　干燥样品取出后，放置在空气中至少２４ｈ，待其重量达到平衡后称重并减去玻璃瓶重以获得待

测样品的最终质量（犠ｆ），然后将样品研磨均质化，　称取定量样品用ＣＨＮ元素分析仪测定。

ｄ）　计算

有机碳质量分数计算公式为：

狑（Ｃｏｒｇ）＝ （犆狅狉犵／犕１）×（犠ｆ／犠Ｏ）×１００ ……………………（３６）

　　式中：

狑（Ｃｏｒｇ）———样品中有机碳的质量分数，单位为％；

犆狅狉犵———测定的有机碳含量，单位为ｍｇ；

犕１———进样样品的质量，单位为ｍｇ；

犠ｆ———处理后的样品最终质量，单位为ｍｇ。

犠Ｏ———样品的初始质量，单位为ｍｇ。

全氮质量分数计算公式为：

狑（ＴＮ）＝ （犜犖／犕１）×（犠ｆ／犠Ｏ）×１００ …………………（３７）

式中：

狑（ＴＮ）———样品中全氮的质量分数，单位为％；

犜犖———测定的全氮含量，单位为ｍｇ；

犕１———进样样品的质量，单位为ｍｇ；

犠ｆ———处理后的样品最终质量，单位为ｍｇ；

犠Ｏ———样品的初始质量，单位为ｍｇ。

碳酸盐质量分数计算公式为：

狑（ＣａＣＯ３）＝
（犜犆－犆狅狉犵）×８．３３

犠ｆ

×１００ ………………（３８）

　　式中：

狑（ＣａＣＯ３）———样品中碳酸盐（以ＣａＣＯ３ 计）的质量分数，单位为％；

犆狅狉犵———测定的有机碳含量，单位为ｍｇ；

犜犆———测定的总碳含量，单位为ｍ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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犠ｆ———处理后的样品最终质量，单位为ｍｇ。

６．７．９　磷的测定（磷钒钼黄比色法）

６．７．９．１　主要仪器

主要仪器包括：

ａ）　分光光度计；

ｂ）　铂坩埚或聚四氟乙烯坩埚。

６．７．９．２　试剂

试剂包括：

ａ）　氢氟酸（ＨＦ）；

ｂ）　１∶１（体积分数）硫酸（Ｈ２ＳＯ４）；

ｃ）　５ｍｏｌ／ｄｍ
３ 硝酸（ＨＮＯ３）；

ｄ）　活性炭粉；

ｅ）　硝酸，煮沸除去游离氧化氮，使呈无色；

ｆ）　钒酸铵（ＮＨ４ＶＯ３）钼酸铵［（ＮＨ４）６Ｍｏ７Ｏ２４·４Ｈ２Ｏ］显色剂；

ｇ）　１０％（体积分数）硝酸显色剂混合溶液［３∶２（体积分数）］；

ｈ）　磷标准溶液：１００μｇ／ｃｍ
３Ｐ２Ｏ５ 标准溶液和１０μｇ／ｃｍ

３Ｐ２Ｏ５ 标准溶液。

６．７．９．３　分析提要

分析提要如下：

ａ）　分析溶液的制备

称取０．２ｇ样品置于铂坩埚中，用少许蒸馏水湿润，加１ｃｍ
３ 的１∶１硫酸，５ｃｍ３～６ｃｍ

３ 氢氟

酸，中温加热分解，并摇动坩埚，待分解完全，冒白烟１０ｍｉｎ后取下冷却，用小量蒸馏水冲洗坩

埚壁，再继续加热蒸发至白烟冒尽，取下坩埚，冷却后加３ｃｍ３ 的５ｍｏｌ／ｄｍ３ 硝酸，加热使盐类

溶解（控制体积不小于１．５ｃｍ３），加水至大半坩埚，继续加热至白色盐类完全溶解，溶液呈黄

色时，将坩埚取下，趁热加少量活性炭脱色（当有机物和硫化物含量较高时，应在称样后置于高

温炉６００℃～７００℃灼烧，然后再进行酸溶分解），待溶液冷却后，移入５０ｃｍ
３ 容量瓶中定容，用

密滤纸干过滤；

ｂ）　标准曲线的绘制

分别吸取０、１０、２０、３０、４０、５０……１００μｇＰ２Ｏ５ 标准溶液于５０ｃｍ
３ 容量瓶中，加浓硝酸２ｃｍ３，

用蒸馏水稀释至３０ｃｍ３ 左右，加１０ｃｍ３ 显色剂，摇匀，定容，２０ｍｉｎ后（室温低于１０℃时

４０ｍｉｎ后化色）于４５０ｎｍ波长处，用２ｃｍ比色池比色；

ｃ）　样品测定

移取５ｃｍ３ 分析液置于２５ｃｍ３ 干烧杯中，加５ｃｍ３ 硝酸显色剂混合液，充分搅匀，２０ｍｉｎ后于

４５０ｎｍ波长处，用２ｃｍ比色池比色；

ｄ）　计算公式

狑（Ｐ２Ｏ５）＝
犮×０．２×１０

－６

犿
×１００ ……………………………（３９）

　　式中：

狑（Ｐ２Ｏ５）———样品中Ｐ２Ｏ５ 的质量分数，单位为％；

犮———标准曲线查得Ｐ２Ｏ５ 的量，单位为μｇ；

犿———分取样量，单位为ｇ；

０．２×１０－６———系数。

６．７．１０　全氮测定（元素分析仪分析）

同６．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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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７．１１　碳酸盐测定（元素分析仪分析）

同６．７．８。

６．８　底质放射性测年

６．８．１　一般要求

一般要求如下：

ａ）　实验室须有良好的通风条件和必要的防护、监测设备；

ｂ）　实验室采用的示踪剂和现代碳标准为中国矿物、岩石地球化学学会同位素地球化学委员会铀

系组和中国第四纪委员会碳１４学科组提供的标准；

ｃ）　尽量减少样品在制备过程中的损失，提高化学回收率（回收率大于７５％）；

ｄ）　测量相对误差小于１％，放射性总计数大于１００００次。

海洋底质调查中较常用的几种测年方法和测年范围见表７，其中以不平衡轴系、锾法、放射性碳和

２１０Ｐｂ法最成熟，使用最广泛。

６．８．２　不平衡铀系测年

６．８．２．１　样品要求

样品要求如下：

ａ）　采集的样品应处于封闭系统（样品中
２３４Ｕ和２３８Ｕ在形成后的整个时期内不发生迁移）；

ｂ）　样品形成初始时不含
２３４Ｕ；

ｃ）　样品数量视样品中铀含量而定，一般为干样１０ｇ～２０ｇ。

表７　底质调查中常用的放射性测年方法及测年范围

方法 衰变核子
半衰期

ａ

测年范围

ａ
适应测试样品

放射性铍 １０Ｂｅ １．５×１０６ ２．５×１０４～１．５×１０
７ 大洋泥质沉积物，锰结核等

不平衡铀系 ２３４Ｕ ２．４８×１０５ ５×１０４～１×１０
６ 珊瑚，石钟乳，贝壳等

锾法 ２３０Ｔｈ ７．５２×１０４ ３×１０４～４×１０
５ 珊瑚，湖、海泥质沉积物，骨化石，结核等

镤法 ２３１Ｐａ ３．２８×１０６ ３×１０４～１．５×１０
５ 珊瑚，湖、海泥质沉积物，骨化石，结核等

放射性碳 １４Ｃ ５７３０ ＜７００００ 植物，泥炭，贝壳，骨化石，碳酸盐等

镭法 ２２６Ｒａ １６００ ＜１００００ 湖泊，近海，陆架泥质沉积物

铅２１０ ２１０Ｐｂ ２２．３ ＜１５０ 湖泊，近海，陆架泥质沉积物

６．８．２．２　样品制备

样品制备要求如下：

ａ）　称取样品（精确到０．０００１ｇ）；

ｂ）　加
２３２Ｕ２２６Ｔｈ示踪剂；

ｃ）　加酸消化、全溶样品；

ｄ）　用离子交换树脂彻底分离和纯化铀、钍；

ｅ）　ＴＴＡ萃取；

ｆ）　在不锈钢片上点制均匀的铀、钍放射源。

６．８．２．３　样品测量

样品测量要求如下：

ａ）　用α探测器和脉冲高度分析仪测量铀、钍放射源的α粒子，并进行能谱分析；

ｂ）　仪器分辨率大于５０ｋｅＶ，稳定性良好，测量全过程仪器飘移不超过两道。

６．８．２．４　数据分析

数据分析要求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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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对所测得的数据必须作本底校正、子母体分离后子体的衰变以及高能峰拖尾对相邻低能峰的

影响等校正；

ｂ）　计算样品的地质年代及误差。

６．８．３　锾法测年

６．８．３．１　样品要求

样品要求如下：

ａ）　样品须是无变形、无搅动的原状样品；

ｂ）　分层取样，间隔为３ｃｍ～５ｃｍ，并详细记录样品的粒度结构构造等特征；

ｃ）　样品数量：泥质沉积物为１０ｇ～２０ｇ，锰结核为０．１ｇ～０．２ｇ。

６．８．３．２　样品制备

方法同６．８．２．２。

６．８．３．３　样品测量

方法同６．８．２．３。

６．８．３．４　数据分析

方法同６．８．２．４。

６．８．４　放射性碳测年

用常规的液体闪烁法可测四万年左右，用最新的加速器质谱计技术可测七万年。

６．８．４．１　样品要求

样品要求如下：

ａ）　样品须具有清楚的层位关系，无污染；

ｂ）　样品数量视含碳量及采用方法的需要而定，常规方法一般含有５ｇ～１０ｇ纯碳，采用加速器质

谱计技术时，样品中含碳量应不少于１００ｍｇ。

６．８．４．２　样品制备

样品制备要求如下：

ａ）　二氧化碳的产生，有机碳用燃烧法，无机碳用酸解法；

ｂ）　用硫酸铜溶液、干冰冷阱等纯化二氧化碳；

ｃ）　加金属锂（Ｌｉ）或钙（Ｃａ），与二氧化碳反应生成碳化物；

ｄ）　加水，与碳化物反应生成乙炔（Ｃ２Ｈ２）；

ｅ）　用干冰、液氮冷阱纯化乙炔；

ｆ）　在催化剂作用下乙炔聚合成苯（Ｃ６Ｈ６），合成苯反应器的真空度不低于１×１０
－４ｈＰａ。

６．８．４．３　样品测量

样品测量要求如下：

ａ）　用双道液体闪烁计数器测定
１４Ｃ的β射线，仪器应有较高的探测效率和较低的本底计数，其品

质因子应大于８００；

ｂ）　样品测量前、后均需进行至少２４ｈ现代碳和本底计数测量。

６．８．４．４　数据分析

数据分析要求如下：

ａ）　根据测得的样品计数率和现代碳计数率，计算样品的
１４Ｃ年代及测量误差；

ｂ）　
１４Ｃ年代小于７０００年的样品应进行树轮年龄校正；

ｃ）　海洋无机碳酸盐样品的年代一般偏老，应进行老碳（死碳）校正。

６．８．５　
２１０犘犫测年

一般通过测量２１０Ｐｂ的第二代子体２１０Ｐｏ来获得２１０Ｐｂ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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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８．５．１　样品要求

方法同６．８．３．１。

６．８．５．２　样品制备

样品制备要求如下：

ａ）　称取样品１０ｇ～２０ｇ（精确到０．０００１ｇ）；

ｂ）　加
２０８Ｐｏ示踪剂；

ｃ）　加酸消化、浸取样品；

ｄ）　离心分离，提取清液；

ｅ）　加去干扰离子；

ｆ）　在银片上制备均匀和厚度适中的钋放射源。

６．８．５．３　样品测量

方法同６．８．２．３。

６．８．５．４　数据分析

数据分析要求如下：

ａ）　校正本底，子母体分离后子体衰变，
２１０Ｐｏ峰拖尾对２０８Ｐｏ峰的贡献测量数据；

ｂ）　
２１０Ｐｂ本底通常由测定同样品中２２６Ｒａ值得到，也可用柱状样一定深度以下基本保持恒定的

２１０Ｐｂ值代替；

ｃ）　进行“混合效应”校正。

６．９　底质古地磁测量

６．９．１　样品采集

采样站位应选择在连续沉积区，取样器必须衬有弱磁性的塑料套管，使岩芯保持取样时的状态保存

在套管内，套管两端封闭，存放在阴凉低温处，避免敲击和振动。测量样品取岩芯中心部位未扰动部分，

连续采集，注意保持原始沉积结构。样品盒的剩余磁性应小于测量仪器的精密度。

古地磁测量的岩芯要求定向，没有定向系统时，也应做到相对定向。

基岩样品应选取未经受风化的岩体。

６．９．２　测量仪器

根据测量要求，选取测量仪器系统及退磁系统。测量仪器主要有旋转磁力仪、超导岩石磁力仪及磁

化率仪。退磁系统主要有热退磁仪、交变磁场退磁仪。

６．９．２．１　测量仪器环境要求及标定

测量仪器环境及标定要求如下：

ａ）　工作环境要求：磁场梯度平稳、恒温、防尘、防潮、周围１００ｍ范围内必须保持安静；

ｂ）　测量之前，对仪器的精密度和正交性进行标定，应达到仪器规定的格值范围内。

６．９．２．２　退磁仪器环境要求及调试

退磁仪器环境及调试要求如下：

ａ）　工作室要有良好的通风条件；

ｂ）　热退磁系统加热室的磁屏效果应小于１００ｎＴ，冷却室小于５ｎＴ，退磁峰值温度的指示加热温

度与实测加热温度之差小于５℃；

ｃ）　交变磁场系统、磁清洗的无磁空间区域屏蔽效果小于５ｎＴ，磁场峰值中心均匀磁场空间区域

应大于三块测量样品的体积，磁场峰值的指示值与实测值之差小于０．５ｎＴ，由磁场峰值逐渐

递减至零磁场的全过程，须是匀速衰减，退磁过程的交变磁场应是严格对称的正弦波；

ｄ）　样品退磁结束，应立即取出，保存在磁屏蔽盒内，测量时，应随测随取，不得存放在无磁屏蔽装

置的地方，磁屏蔽盒的屏蔽效果，其中心区域小于５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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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９．３　测量方法及数据处理

６．９．３．１　测量方法

测量方法如下：

ａ）　先测量每块样品的天然剩余磁性和磁化率，根据所测的天然剩余磁性参量的不同类型及生成

条件，选取典型的样品，进行系统退磁和测量，作出剩余磁性稳定性检验的图表，选取最佳退磁

峰值区域，确定原生剩磁和组分；系统退磁的样品数不得少于总样品的１０％，最后按选好的最

佳退磁峰值区域，对所有测量过天然剩磁的样品进行退磁，测量原生剩余磁性参量；

ｂ）　依据系统退磁数据，采用磁化强度衰减曲线法、立体投影法或矢量分析法等方法，检验剩余磁

性稳定性，区分原生磁性和次生磁性部分。

６．９．３．２　剩余磁性参量测量及计算

每块样品均需测量出四组犡、犢、犣的三项正交分量。计算犡、犢、犣和剩余磁化强度（犑）的平均值，

及犇（磁偏角）、犐（磁倾角）、犐犇（磁化方向离散度）和犛犇（剩磁强度值的标准偏差）等磁性参量。采用的

基本公式见附录Ｇ。

６．９．３．３　磁化率测量及计算

测量程序及计算见附录 Ｈ。

６．９．３．４　剩余磁性的稳定性检验

剩余磁性的稳定性检验要求如下：

ａ）　根据表８整理每块退磁样品的测量计算结果；

ｂ）　分析退磁的最佳结果：

１）　磁化强度衰减曲线法：以天然剩余磁化强度除以每步退磁后的剩余磁化强度，作退磁作

用程度的相关曲线，曲线突变后保持平缓部分所对应的磁场峰值或加热温度值，作为最

佳退磁场值；

２）　立体投影法：在球面投影图上，画出磁化方向随退磁程度的变化，磁化方向不变而达到稳

定时为最佳退磁值；球面投影中心选定为极地或赤道，使矢量远离畸变较大的圆周附近，

下半球矢量用实点表示，为正，上半球用空圈表示，为负；

３）　矢量分析法：在空间透视图上，画出磁化矢量，实点表示在水平面上的投影，空圈表示在

垂直平面上的投影，以曲线轨迹开始成直线向原点收缩处为最佳退磁值。

表８　系统退磁磁性参量记录表

站位编号：　　　　　　　　岩芯编号：　　　　　　　　样品编号：　　　　　　退磁方法：

峰　值
参　　量

犡 犡／犡０ 犢 犢／犢０ 犣 犣／犣０ 犑 犑／犑０ 犇 犐

备　注

时间：　　　　　　　　　　　　记录者：　　　　　　　　　　　　校核者：

６．９．３．５　剩余磁性参量测量数据整理

每块样品测量和计算的磁性参量，记入磁性参量测量记录表（表９），进行系统整理。

６．９．３．６　磁化率测量结果的磁性组构特征参量整理

每块样品测量计算的磁性组构特征参量，记入磁性组构特征参量记录表（表１０），进行系统整理。

６．９．４　成果图件

成果图件如下：

ａ）　总磁化率犓 值变化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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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最大磁化率主轴犓ｍａｘ方向变化图；

ｃ）　剩余磁性稳定性检验图；

ｄ）　地磁场长期变化图，以周期大约１０
３ 年的地磁长期变化的磁偏角，磁倾角为依据绘制而成；

ｅ）　极性磁性地层柱状剖面图，以周期１０
３ 年～１０

７ 年的极性带和极性过渡带（面）为依据绘制。

表９　磁性参量记录表

站位编号：　　　　　　　　　　位置：φ
λ
　　　　　　　水深：　　　　　ｍ　　　岩芯长度：　　　　ｍ

样品 剩　余　磁　性　参　量

编号 层位

天　然　剩　磁 原　生　剩　余

犡Ｎ 犢Ｎ 犣Ｎ 犑Ｎ 犇Ｎ 犑Ｎ 犡 犢 犣 犑 犇 犐

时间：　　　　　　　　　　　　　记录者：　　　　　　　　　　校核者：

表１０　磁性组构特征参量记录表

站位编号：　　　　　　　位置：φ
λ
　　　　　　　　　水深：　　　　　ｍ　　岩芯长度：　　　　　ｍ

样　　　品

编　　号 层　　位

犓 犓ｍａｘ 犓ｉｎｔ 犓ｍｉｎ

犓ｍａｘ方向

犇 犐

时间：　　　　　　　　　　记录者：　　　　　　　　　　　　校核者：

６．１０　调查成果

６．１０．１　成果图件

成果图件如下：

ａ）　调查测线站位图；

ｂ）　沉积物类型图；

ｃ）　碎屑矿物分布或分区图；

ｄ）　粘土矿物分布图；

ｅ）　悬浮体含量分布图；

ｆ）　生物壳体分布图（包括有孔虫、硅藻、放射虫、孢粉、超微化石、大型生物等）；

ｇ）　沉积物主要物理力学参数分布图；

ｈ）　主要化学元素含量分布图；

ｉ）　化学环境分区图。

６．１０．２　数据表格

数据表格如下：

ａ）　站位（含水深）表；

ｂ）　调查成果表；

ｃ）　鉴定成果表；

ｄ）　专业分析报表（包括地质、化学、生物等专业）。

其他一些专业性数据，能用图表的，尽可能使用图表表示。

６．１０．３　调查报告

调查报告内容及要求见４．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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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海底浅层结构探测

７．１　拖曳式浅地层剖面探测

７．１．１　技术指标

７．１．１．１　浅水型浅地层剖面仪

工作水深：小于１００ｍ；

探测记录深度：海底面以下（垂直）３０ｍ～５０ｍ；

记录分辨率：２０ｃｍ～３０ｃｍ。

７．１．１．２　深水型浅地层剖面仪

工作水深：小于６０００ｍ；

探测记录深度：海底面以下（垂直）２００ｍ；

记录分辨率：３ｍ～５ｍ。

７．１．１．３　剖面记录的地层反射信号和时标信号连贯清晰。

７．１．１．４　测量比例尺与测线布设

地层剖面探测通常为有选择地进行，若进行面积性调查时，其测量比例尺与测线、测网布设要求见

表１。

主测线方向应与海底地形等深线的总趋势方向垂直，或者与区域地质构造走向垂直，联络测线方向

与主测线垂直。

７．１．２　测量仪器

拖曳式海底浅地层剖面仪主要由声源、换能器阵和接收记录器三部分组成。

７．１．２．１　声源

浅水型浅地层剖面仪的声源级为８６ｄＢ～９０ｄＢ（ｒｅ１ｍ，１Ｐａ），频谱为２５０Ｈｚ～１４ｋＨｚ；深水型浅地

层剖面仪声源级为９０ｄＢ～９７ｄＢ（ｒｅ１ｍ，１Ｐａ），频谱为４０Ｈｚ～１ｋＨｚ。

７．１．２．２　接收换能器

ａ）　浅水型浅地层剖面仪的水听器技术指标：

灵敏度　－１００ｄＢ／Ｖ／Ｐａ～－１０４ｄＢ／Ｖ／Ｐａ；

接收带宽　１００Ｈｚ～１０ｋＨｚ。

ｂ）　深水型浅地层剖面仪的水听器技术指标：

灵敏度　－８０ｄＢ／Ｖ／Ｐａ～－８４ｄＢ／Ｖ／Ｐａ；

接收带宽　２０Ｈｚ～１．５ｋＨｚ。

７．１．２．３　接收、记录设备

接收、记录设备要求如下：

ａ）　具有在接收频段内可任意选择中心频率和带宽的滤波器；

ｂ）　具有ＴＶＧ增益调节功能；

ｃ）　具有总增益、对比度和门限调节功能；

ｄ）　工作前记录器用信号发生器进行调试，使记录纸上的线条画面深浅均匀，至少有１０个以上

灰阶。

７．１．２．４　仪器安装

一般采取船尾拖曳方式进行测量工作，对浅水型浅地层剖面仪也可采用舷挂式在船的中后部一侧

固定安装进行测量工作。

发射机和接收机应接地良好，接收记录设备应安置在船尾部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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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１．３　海上测量

７．１．３．１　航海要求

调查船应匀速、直线持续航行，不得随意停船；转换测线时，不得小角度转弯。浅水型浅地层剖面仪

作业时航行速度不大于６ｋｎ；深水型浅地层剖面仪作业时航行速度不大于３ｋｎ。

７．１．３．２　探测记录

探测记录如下：

ａ）　进入测线探测前，应进行接收机总增益、ＴＶＧ增益和接收频段选择调节，使探测剖面获得最佳

穿透率和分辨率；拖曳式作业时，应尽量减小换能器入水角，使拖曳阵保持平稳；

ｂ）　剖面记录纸带上应注记测线号、测线探测起始与结束时间、时标、水深及特殊情况简述等；

ｃ）　值班记录应登记值班人姓名、海区、海况、航速、测线探测情况、周围环境状况及特殊情况处理

过程等。

７．１．４　资料整理

７．１．４．１　干扰信号的识别

海况、生物、尾流及螺旋桨空化引起的背景噪声属于宽带，在记录上表现为均匀的“雪花”状，机械振

动及仪器接地不良引起的电噪声属于窄带，记录上表现为特殊的条带。

与发射脉冲和扫描频率有关的声发射反向散射能量造成混响噪声，它常出现于大功率声源在浅水

区工作时，使地层回波模糊，记录分辨率低。

７．１．４．２　地层剖面解释

７．１．４．２．１　解释内容

地层剖面解释内容包括追踪反射界面，划分反射波组，分析反射波组的特征，进行地质解释等。

７．１．４．２．２　地层剖面反射界面划分的原则

地层剖面反射界面划分的原则如下：

ａ）　同一层组波反射连续、清晰、可区域性追踪；

ｂ）　层组内反射结构、形态、能量、频率等基本相似，与相邻层组有显著差异；

ｃ）　主测线与联络线剖面相同层组的反射界面应能闭合。

７．１．４．２．３　剖面解释

剖面解释要求如下：

ａ）　区域性强反射界面，且邻层对比差异明显，通常是不同沉积物类型的界面或沉积间断面；

ｂ）　层内及层界面的反射波位移（错位）或扭曲变形，一般是断裂或构造运动引起的地层牵引；

ｃ）　波层组呈现声屏蔽现象，在杂乱反射情况下，出现透明亮点，通常反映沉积物中存在着含气层；

ｄ）　层界面起伏较大，其下，波反射模糊，一般定为声波基底；

ｅ）　呈双曲线反射现象常是水下管道或较大的特异物体（如沉船等）的反映；

ｆ）　地层剖面的准确解释应与钻探资料相结合。

７．２　船载式浅地层剖面探测

７．２．１　技术指标

７．２．１．１　主要技术指标

浅水型浅地层剖面仪主要技术指标同７．１．１．１和７．１．２．２ａ），深水型浅地层剖面仪主要技术指标

如下：

ａ）　工作水深：小于６０００ｍ；

　　探测记录深度：海底面以下（垂直）３０ｍ～１５０ｍ；

ｂ）　工作频率：线性调频扫描高频段１５ｋＨｚ～１０ｋＨｚ，低频段２．２ｋＨｚ～６．６ｋＨ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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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输出至换能器基阵的功率：峰值３ｋＷ；

ｄ）　计算机控制可组合低频浅层剖面窗、高频浅层剖面窗和声纳参数及船位资料窗；

ｅ）　具有实时数字化记录资料和对记录的资料进行后处理的能力。

７．２．１．２　测量比例尺与测线布设

船载式浅地层剖面探测通常也为有选择地进行，若进行面积性探测时，其测量比例尺与测线布设要

求见表１；主测线方向应与海底地形等深线的总趋势方向垂直，或与区域地质构造走向垂直，联络测线

垂直于主测线。

７．２．２　测量仪器

船载式浅地层剖面探测系统以深水浅地层剖面探测为主要内容，并可兼做水深测量。设备硬件由

主机和两组安装于船底的换能器基阵及连接电缆组成，主机由计算机工作站、显示器、数字磁带机、发射

接收机和线性功率放大器组成。

７．２．３　系统调试

７．２．３．１　启动系统程序

７．２．３．２　视水深范围选择发射功率并开启线性功率放大器（水深大于４０００ｍ时，一般用满功率发射）

７．２．３．３　接通计算机外围设备打印机使其正常打印

７．２．４　海上测量

７．２．４．１　航行要求

调查船沿测线匀速航行，航速不得大于１０ｋｎ，船沿测线偏离不大于１００ｍ，调查船进入和离开测线

时，中途停船或改变航速时均要通告仪器操作室。

７．２．４．２　海底探测

７．２．４．２．１　参数确定

参数确定要求如下：

ａ）　在测区内进行水深测量，将水深测量值输入探测系统；

ｂ）　进入测线前，发射功率、接收增益作调试校正后整个航次均固定不变，使其定量发射和接收。

７．２．４．２．２　系统监测

进入测线后，值班员首先应启动数字磁带机，并建立文件名。通过显示屏监视探测系统跟踪海底，

若探测系统因某种原因无法跟踪海底线，它会自动扩大跟踪门，直至搜索到海底线，这段自动搜索过程

一般时间较短。特殊情况下自动搜索时间较长，值班员应作书面记录，以便在信号回放处理时删掉这段

探测资料。如系统无法自动搜索海底线，应重新进行７．２．４．２．１参数确定。

７．２．４．３　探测记录

探测记录如下：

ａ）　打印记录。每隔１５ｍｉｎ～３０ｍｉｎ在实时剖面上打印一次时间、水深、船位等信息；

ｂ）　值班记录。每小时记录一次海区、测线号、时间、船位、海况、仪器系统工作情况、调试情况、特

殊情况的处理等。

７．２．５　资料整理

资料整理要求同７．１．４。

７．３　海底浅层结构探测成果

７．３．１　成果图件编制

海底浅层结构探测的成果图件为地层剖面地质解释图；在编制工作前，应收集探测海域海底沉积物

的分布及其声速、密度等资料，并根据７．１．４资料整理结果，选择适当的水平比例尺与垂直比例尺，绘制

地层剖面地质解释图。

７．３．２　调查报告

海底浅层结构探测调查报告的编写内容及要求见４．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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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海底热流测量

８．１　技术指标

８．１．１　测点布设

根据地质任务的需要布设热流测点。

测点布设前，应先作地震剖面调查，或收集有关资料，了解海底沉积厚度、水深等变化情况。测点应

布设在沉积物松软、沉积层厚度大的地区，沉积物厚度小于２００ｍ或基岩海底不能布设热流测点。水

深小于１０００ｍ的海区测量时，应收集该海区的底层水温资料，无历史资料时，应于测量工作前两个月

连续观测底层水的温度变化，供资料处理用。

８．１．２　剖面测量的测线、测网布设

剖面测量的测线、测网布设要求如下：

ａ）　热流测量剖面应垂直于地质构造走向，并尽量与其他地球物理剖面相重合，剖面上测点间距一

般为３ｋｍ～５ｋｍ，地形平坦，沉积层厚度大的地区，测点间距可放宽到５ｋｍ～１０ｋｍ，地形复

杂，沉积厚度变化大的地区，测点间距应加密到１ｋｍ～２ｋｍ；在剖面上，每隔３０ｋｍ～５０ｋｍ

取沉积物柱状样，测量热导率；洋中脊、海沟、断裂带等特殊地区，应顺其地质构造走向布设热

流剖面；

ｂ）　大区域的平均热流测量时，常以１°×１°或５°×５°为格网，均匀布设３个～４个测点，每个格网至

少布设一个测点，测量热导率；

ｃ）　热流细测时，以２０ｎｍｉｌｅ×２０ｎｍｉｌｅ划为一小区块，每一个区块每隔２ｎｍｉｌｅ～３ｎｍｉｌｅ布设

一条测线，每条测线上布设３个～４个测点，每一小区块内至少要布设两个沉积物柱状取样

点，并测量热导率。

８．２　仪器设备

测量海底热流的装置包括测地温梯度和热导率两部分，地温在海底直接测得，热导率可在海底测

得，也可采集海底沉积物岩芯样后在室内测得。

８．２．１　数字地温探针

数字地温探针有关要求如下：

ａ）　热敏元件：

测温范围－１℃～５℃；

分辨率高于１×１０－３℃；

电阻漂移值不超过５％。

ｂ）　探针：

内装热敏元件的不锈钢探针承受压强大于１００ＭＰａ，管壁应尽量薄，使在９０ｓ内与周围沉积

物达到热平衡（最终温度的９５％以上），外径不超过３ｍｍ；

ｃ）　安装探针的样管长度不小于５ｍ，样管上探针数不少于５个，针与针距离为１ｍ或１．５ｍ；

ｄ）　地温测量与取样同步进行时，探针可安装在取样管外壁，取样管配重为３００ｋｇ～６００ｋｇ。

８．２．２　瞬时热导率探针

瞬时热导率探针有关要求如下：

ａ）　探针内安装加热细金属丝及热敏元件；

ｂ）　加热丝电阻为５０Ω，电热丝的电功率为０．５Ｗ～１．０Ｗ。

８．２．３　声波遥测海底热流探针

声波遥测海底热流探针有关要求如下：

ａ）　１４个热敏元件和一根加热金属丝组成探针系统，安装在长大于５ｍ的导管内，管壁应能承受

大于５ＭＰａ的压强，热敏电阻的间距为３．５×１０－１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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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探针插入沉积物７．５ｍｉｎ后产生加热脉冲，加热脉冲电压调定为直流１６Ｖ，加热金属丝电阻

为０．４６５２Ω／ｍ，加热脉冲时间１５ｓ，单位长度的电功率为５００Ｗ／ｍ；

ｃ）　探针系统总重量应大于３４０ｋｇ。

８．２．４　深度监视系统

深度监视系统包括：

ａ）　音响发生器：

声波频率１２ｋＨｚ；

声脉冲重复率１ｓ－１或２ｓ－１。

ｂ）　音响发生器安装在仪器装置上方３０ｍ处的钢缆上。

８．２．５　调查船设备要求

调查船设备要求如下：

ａ）　船尾应装有可变螺距推进器，可以１ｋｎ～２ｋｎ慢速航行；

ｂ）　船甲板绞车钢缆长度应为１×１０
４ｍ，末端负载应大于５ｔ，绞车应能变速，最高下降速度应大于

２．５ｍ／ｓ。

８．３　海上测量

８．３．１　定位要求

热流测量时，调查船停船定点作业，要求每１０ｍｉｎ～１５ｍｉｎ测定一次船位。作业中，应使船位保持

在测点上方，船移位半径不得超过测点水深的１０％。

８．３．２　海底地温测量

８．３．２．１　观测方法

观测方法如下：

ａ）　根据已知或估算的底层水温调整好“零”电阻值及参考电阻值，确保实测的地温在测程范围内；

ｂ）　探测装置入水后，至离海底１００ｍ左右时测量海水底层水温值，然后迅速施放钢缆，使装置的

铁管插入海底沉积物内，待探针与周围沉积物温度达到热平衡后，测一组地温数据；

ｃ）　地温观测时，探针应无扰动地插入沉积物内；

ｄ）　探针入海后，视海流和海况，要多放出钢缆３０ｍ～５０ｍ；

ｅ）　海底现场地温测量的同时，进行沉积物柱状取样，沉积物柱状取样管收回到船上后，应立即卸

出柱状芯样放置入船上实验室。

８．３．２．２　数据采集与记录

数字地温系统每０．５ｓ采集一个数据，共采集海水底层温度、沉积物温度（五个）及探管倾斜等七个

数据。各数据均记录在磁带上，同时以声脉冲发射到船上。

８．３．２．３　原始数据的登录

地温梯度测量时，应进行监视记录及其他仪器记录数据的登录，其记录表格式见表１１。

８．３．３　海底热导率测定

８．３．３．１　测定方法

海底热导率测定有海底现场测定和室内（实验室）测定两种方法。现场测定是与测地温梯度同时进

行的。

８．３．３．２　海底现场测定热导率

海底现场测定热导率方法如下：

ａ）　探测装置插入海底沉积物中后，仪器按程序工作，前７．５ｍｉｎ测量海底地温梯度，后１５ｍｉｎ测

量沉积物热导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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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测地温梯度的采样时间间隔为１５ｓ，每次采样时间１５ｓ，在１５ｓ内共采集时间码、参考数和

１４个热敏电阻值等１６个数据，７．５ｍｉｎ之后，采集沉积物热导率数据，所有数据均记录在磁带

上，并以声脉冲发射到船上；

ｃ）　探针与周围沉积物达到热平衡时所测得的数据可靠，应选择后几组采样数据（最后三组或五

组）供估算地温梯度用；

ｄ）　测得地温梯度数据后，以脉冲电流加热金属丝，产生热脉冲，其能量传入沉积层，观测热脉冲

的衰变，以测定沉积物热导率；

ｅ）　热导率与各时刻的泥温关系为：

犓 ＝
犙

４π犜ａ狋
…………………………………（４０）

　　式中：

犓———沉积物热导率，单位为 Ｗ／（ｍ·℃）；

犙———热脉冲在单位长度放出的总能量，单位为Ｊ／ｍ；

犜ａ———观测时刻（ｔ）的沉积物温度，单位为℃；

狋———观测时刻，单位为ｓ。

同一测点的热导率，应重复测量三次。

表１１　海底地温梯度测量原始记录表

站

号

日

期

坐标

（经纬度）

水深／

ｍ

触底

时间

上提

时间

探管倾角／

（°）

探针数

Ｎ

底水温度／

℃

探针温度

℃

Ｔ１Ｔ２Ｔ３Ｔ４Ｔ５

平均地温梯度／

（℃／ｍ）

　　时间：　　　　　　　　　　　记录者：　　　　　　　　　　　　校核者：

８．３．３．３　室内热导率测定

室内热导率测定方法如下：

ａ）　从海底取得的沉积物柱状岩芯应无扰动地放置在恒温实验室内，并保持沉积物内的水分，测量

热导率前，应使沉积物岩芯的内部温度达到一致，允许误差±０．１℃；

ｂ）　将探针插入岩芯内，当电热丝通电加热后，测量周围沉积的温度变化，求出热导率，其关系

式为：

犓０ ＝
犘

４πΔ犜
ｌｎ
狋２
狋１

………………………………（４１）

　　式中：

犓０———热导率，单位为 Ｗ／（ｍ·℃）；

犘———单位长度的电功率，单位为 Ｗ／ｍ；

Δ犜———Δ犜＝犜２－犜１，犜１ 和犜２ 分别为狋１ 和狋２ 时刻的瞬间温度，单位为℃。

ｃ）　表１２列出某一测位上应登录的数据，工作中，沿着岩芯变更测位，得到多个热导率数据，最后

用最小二乘法求出合适的平均热导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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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２　热导率测量数据表

时间狋／

ｓ
６０ １２０ １８０ ２４０ ３００ ３６０ ４２０

热敏电阻／

Ω

对应的沉积物温度犜／

℃

热导率犓／

［Ｗ／（ｍ·℃）］

　　时间：　　　　　　　　　　　记录者：　　　　　　　　　　　　校核者：

８．４　资料整理

８．４．１　资料整理

８．４．１．１　磁记录数据处理

通过计算机，读出原始记录数据，储存在具有文件号的数据磁介质上。对读出的数据进行编辑，剔

除受到明显干扰的数据，对数据统计处理时，把那些与平均值偏差大于标准差１．５倍的数据舍掉。根据

任务要求，采用不同的处理方法。简单的处理方法，只算出地温梯度、热导率和热流密度，较复杂的处理

方法，要考虑探针结构的非理想性，以及探针插底时，引起原地温场的扰动对测量数据的影响，还要考虑

到探针插入沉积物并非瞬时完成等因素的影响。

数据处理的结果，一般包括：沉积物温度与深度的关系，热导率与深度的关系，温度与布拉德深度的

关系，区间地温梯度与深度的关系，热阻与深度的关系，区间热流密度与深度的关系，各测点的平均热流

密度等。

８．４．１．２　平均地温梯度估算

用数字地温探测进行海底地温观测时，应尽快估算出平均地温梯度，用最小二乘法求得曲线的平均

斜率，即为平均地温梯度。

８．４．１．３　热导率校正

海底现场和室内测得的沉积热导率值有差别，应对室内所得结果作温差和压差校正。

温差校正值计算式为：

Δ犓ｔ＝
犜０－犜

４００
………………………………（４２）

　　式中：

Δ犓ｔ———热导率的温差校正值，单位为［Ｗ／（ｍ·℃）］；

犜０ 和犜———热导率的室内和海底现场测得的温度，单位为℃。

压差校正值计算式为：

Δ犓Ｐ ＝
犇

１８３０００
………………………………（４３）

　　式中：

Δ犓Ｐ———压差校正值，单位为［Ｗ／（ｍ·℃）］；

犇———测点水深，单位为ｍ。

８．４．１．４　热导率计算

经温差校正和压差校正后，热导率犓 的计算式为：

犓 ＝ （１－Δ犓ｔ＋Δ犓Ｐ）·犓０ ……………………………（４４）

　　式中：

　　犓０———室内测得的热导率，单位为［Ｗ／（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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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犓ｔ、Δ犓Ｐ取绝对值。

８．４．１．５　测点平均热流密度计算

平均热流值计算公式为：

狇＝－犓

Δ

犜 ……………………………（４５）

　　式中：

狇———热流值，单位为ｍＷ／ｍ
２；

犓———平均热导率，单位为 Ｗ／（ｍ·℃）；

Δ

犜———平均地温梯度，单位为℃／ｍ；

“－”号代表向上。

８．４．１．６　热流数据登录

热流测量成果数据登录在热流数据表中。

８．４．１．７　热流测量数据的质量评价

热流测量数据的质量评价方法如下：

ａ）　探针全部插入沉积物，未受任何扰动，测得地温梯度有两组或两组以上是相同的，热导率测量

准确度也高，可认定该热流密度完全可信，评为Ⅰ级；

ｂ）　探针全部（或部分）插入沉积物，几组地温梯度比较相近；热导率测量准确度较高，该热流密度

比较可信，定为Ⅱ级；

ｃ）　只有一个探针插入沉积物内，估算地温梯度与预想值比较接近，有热导率资料，该热流密度可

用，但可信度较差，定为Ⅲ级；

ｄ）　不能使用的热流密度定为Ⅳ级；

ｅ）　海底地形起伏大，沉积盖层极薄区，测得的热流密度常不准确，可信度低，应降其等级，或将其

报废。

８．４．２　基础图件的绘制

８．４．２．１　温度深度图绘制

温度深度图绘制方法如下：

ａ）　以海底为零点，纵坐标轴零点上方表示水深，下方表示探针插入的深度，横坐标表示水温或沉

积物温度；

ｂ）　水温和水深表示在图的上方，沉积物温度与探针插入深度表示在图的下方；

ｃ）　若测量的同时采取了沉积物柱状样，则应作柱状岩芯图，标在图的右下角。

８．４．２．２　热导率深度图绘制

热导率深度图绘制方法如下：

热导率为横坐标，深度为纵坐标，把所测得的热导率值标绘在图上，用最小二乘法求取平均热导

率值。

８．４．２．３　热流剖面图绘制

热流剖面图绘制方法如下：

ａ）　纵坐标代表热流密度，横坐标代表距离，绘制热流剖面图；

ｂ）　剖面右侧代表东或南，左侧为西或北；

ｃ）　图中应附水深及地震剖面或其他综合地球物理剖面资料；

ｄ）　图中应有图名、比例尺、图例和必要的说明。

８．４．２．４　热流平面分布图绘制

热流平面分布图绘制方法如下：

ａ）　做大面积热流测量时，将热流密度标于一定比例尺图上，或以点表示，或以等值线表示热流的

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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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图中应有图名、比例尺、图例和必要的说明。

８．５　热流资料地质解释

８．５．１　解释前的准备工作

解释前的准备工作要求如下：

ａ）　收集测区及围区的地质资料，着重收集地形、沉积厚度、断裂与岩浆活动及地壳结构等方面的

资料；

ｂ）　收集测区及围区物性资料，如热导率、密度及磁化率等；

ｃ）　收集测区及围区的钻井温度资料；

ｄ）　收集测区及邻区重力、磁力及地震资料。

８．５．２　热流资料的定性解释

８．５．２．１　各类热流区的划分

将测区不同地质构造单元上的平均热流密度按下列标准划分出各类热流区。

ａ）　热流密度大于１２０ｍＷ／ｍ
２ 为特高热流密度区；

ｂ）　热流密度９０ｍＷ／ｍ
２
～１２０ｍＷ／ｍ

２ 为高热流密度区；

ｃ）　热流密度７０ｍＷ／ｍ
２
～９０ｍＷ／ｍ

２ 为较高热流密度区；

ｄ）　热流密度５５ｍＷ／ｍ
２
～７０ｍＷ／ｍ

２ 为正常热流密度区；

ｅ）　热流密度４０ｍＷ／ｍ
２
～５５ｍＷ／ｍ

２ 为较低热流密度区；

ｆ）　热流密度４０ｍＷ／ｍ
２ 以下为低热流密度区。

８．５．２．２　热流异常解释

热流异常定性解释的基本原则：

解释引起热流异常的地质因素，探求高热流异常的热源机制和低热流异常的可能原因。特别注意

岩浆活动、断裂活动及局部水循环作用引起的热流异常。提出合适的热流异常关系（热流年龄关系或

冷却板块关系和瞬时伸长关系）。

９　海洋重力测量

９．１　技术指标

９．１．１　测量准确度

测量准确度要求如下：

ａ）　海洋重力测量准确度以主、联络测线相交点的测量差值计算均方根值作为衡量依据；

ｂ）　小（等）于１∶５０万比例尺的重力测量，空间异常均方根差不得大于３×１０
－５ ｍ／ｓ２；大于１∶５０

万比例尺的重力测量，空间异常均方根差不得大于２×１０－５ｍ／ｓ２。

９．１．２　测量比例尺与测线布设

９．１．２．１　测量比例尺与测网布设要求

测量比例尺与测网布设要求如下：

ａ）　根据任务和条件确定测量比例尺，不同比例尺的测网密度见表１；

ｂ）　主测线（剖面）垂直区域地质主要构造线方向，联络测线垂直于主测线；

ｃ）　相邻图幅，前后航次或不同仪器测量的结合部要有检查测线或重复测线。

９．１．２．２　检查工作量布设

检查工作量布设要求如下：

ａ）　面积调查以主测线与联络测线相交点的重复测量个数作为检查工作量；按主测线在不同比例

尺图幅上每１ｃｍ长度１个测点计算，布设交点数应不少于总测点数的５％，交点总数不得少

于３０个；

ｂ）　路线调查的重力测量，应根据情况尽可能安排一些重复测线作为检查工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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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１．２．３　基点布设

ａ）　重力测量的基点用于控制仪器零点漂移及传递绝对重力值；

ｂ）　重力基点应建立在沿岸港口和岛屿的固定码头上，设立牢固的标志，重力基点采用８５国家重

力基点网联测；停靠国外码头时，则与ＩＧＳＮ（１９７１）基点网联测；测量船每次比对重力基点时，

要测定仪器相对基点的高程，比对重力基点的误差不得大于±０．５×１０－５ｍ／ｓ２。

９．２　测量仪器

９．２．１　仪器的安装与调试

仪器的安装与调试方法如下：

ａ）　仪器安装于调查船稳定中心部位机械震动影响小的舱室；

ｂ）　重力仪纵轴沿船的纵轴（首尾连线）方向，面板和平台调节装置面向船尾；

ｃ）　仪器室要防潮、恒温，室温变化范围要符合仪器要求；

ｄ）　静态观测试验，包括：仪器开机的重复性试验；仪器静态零点漂移观测，要求每年度出海测量

前连续观测７ｄ以上，测量后连续观测３ｄ以上，确定仪器零点漂移的线性度；

ｅ）　动态观测试验，测量前检查仪器在动态时零点漂移（δＲ）的线性度；

ｆ）　仪器调试要严格按照操作规程进行。

重力仪必须在仪器零点漂移（无动态试验数据的话，则以静态试验计算）长时间稳定，月漂移不超过

３．０×１０－５ｍ／ｓ２ 时，才能用于海上测量。

９．２．２　仪器常数的测定与校准

每１年～２年测定１次仪器常数，仪器常数相对误差应小于０．１％。

９．３　海上测量

９．３．１　航行要求

航海要求如下：

ａ）　重力测量时，要求调查船保持匀速直线航行，一条测线或测线段，航速误差在东西方向上不得

大于±０．２ｋｎ，航向偏离在南北方向不得大于±１°；

ｂ）　调查船偏离测线要及时缓慢修正，修正速率最大不得超过０．５°／ｓ；

ｃ）　到达每条测线的第一测点前２０ｍｉｎ对准设计测线方向，测完每条测线最末一点５ｍｉｎ后方可

转向；

ｄ）　作面积测量时，航线偏离计划测线不得大于五分之一测线间距，大于１∶５０万比例尺重力测

量，船速不得大于１５ｋｎ；

ｅ）　调查船转向或变速时，航海部门应提前通知测量值班人员。

９．３．２　测量工作

９．３．２．１　测量前的准备

测量前的准备工作要求如下：

ａ）　测量工作开始前，仪器应恒温７２ｈ以上，测量前１ｈ开动陀螺平台系统；

ｂ）　调查船起航前应取得重力基点的有关数据：基点高程和绝对重力值，仪器稳定后的读数（不少

于３０ｍｉｎ）水深、仪器距当时水面的高差及水面距基点的高差，仪器距码头基点的水平距离和

方位，并绘略图；

ｃ）　根据测区重力值变化范围，调整重力测程。

９．３．２．２　测量仪器的检查与管理

测量仪器的检查与管理包括：

ａ）　日检查内容；

中心报警系统；

电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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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温器功能；

数字、模拟记录的一致性；

平台功能；

平台管状水准器的调平功能；

上测量轴位置；

重力仪时间标准与其他测量方法时间标准的一致性；

ｂ）　发生明显碰撞平台或重力仪时，应返回刚测过的点或附近基点进行检查，确认仪器正常后才

能继续测量；

ｃ）　测量过程中，发现重力仪测程调节旋钮和本体恒温选择旋钮位置变动，又查不清变化时间时，

该航次测量结果作废，立即返回基点调整；

ｄ）　遇下列情况之一者，立即终止测量工作：断电、避碰、平台纵、横摇摆角超过２０°，仪器故障。

９．３．２．３　测量值班

测量值班要求如下：

ａ）　海洋重力测量记录时间标准，一般采用北京标准时间，也可采用格林威治时间，但一个测区时

间标准必须统一，不得混乱；

ｂ）　值班员按操作规程（或仪器说明书）操作，详细填写值班报，内容包括：测区、测线、方位、航速、

航向、仪器状况、操作处置等。

９．３．３　岩石密度测定

岩石密度测定方法如下：

ａ）　在测区海底或附近陆地采集不同时代、不同岩类的岩石测定密度；

ｂ）　可收集测区及附近地区的岩石密度资料，作实测的补充或替代；

ｃ）　按地质时代排列并作地层、岩石密度柱状图，划分出密度界面。

９．３．４　现场资料质量监控

现场资料质量监控要求如下：

ａ）　海上测量中，技术负责人应经常检查测量资料的质量情况；

ｂ）　现场资料质量监控内容包括：各项记录面貌、仪器工作状态、有否突然掉格、分析引起重力异

常及大梯度变化原因，估算测量交点的差值等；

ｃ）　发现问题，应及时提出重测或补测建议。

９．４　资料整理

９．４．１　原始记录资料的验收与取数

９．４．１．１　原始记录资料

原始记录资料包括：

测线布设图、基点绝对重力值及仪器距基点和水面的高程、仪器静态、动态试验数据，模拟记录纸

卷、数字记录、导航定位记录、水深资料、值班班报等。

９．４．１．２　原始记录资料验收的等级标准

原始记录资料验收的合格标准如下：

ａ）　测线布设合理，能反映测区重力形态，测量准确度达到规定要求；

ｂ）　仪器工作状态正常，试验数据齐全，符合要求；

ｃ）　原始记录齐全、清楚，出现问题处理及时，并有文字说明；

ｄ）　一条测线上连续缺失记录小于测线长的５％，累计缺失小于测线长的１０％，不合格测线小于测

线总数的５％。

凡达不到合格要求的测线与记录为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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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４．１．３　取数原则

在各种比例尺的成果图上，主、联络测线的取数间距不得大于５ｍｍ。

模拟曲线的特征点都应加密取数。

９．４．２　资料计算与校正

９．４．２．１　正常重力场计算

采用１９８５年国际正常重力公式计算，该公式为：

狉０ ＝９７８０３２．６６７１４×
１＋０．００１９３１８５１３８６３９ｓｉｎ

２

φ

１－０．００６６９４３７９９０１３ｓｉｎ
２

槡 φ

………………（４６）

　　式中：

狉０———正常重力场值，单位为１０
－５ｍ／ｓ２；

φ———测点地理纬度，单位为（°）。

９．４．２．２　重力基点系统

海洋重力测量起始点绝对重力值采用ＩＧＳＮ（１９７１）系统。

９．４．２．３　厄特渥斯校正值计算公式

δｇｅ ＝７．４９９×犞×ｓｉｎ犃·ｃｏｓφ＋０．００４犞
２ ……………………（４７）

　　式中：

犃———航迹真方位角，单位为（°）；

犞———航速，单位为ｍ／ｈ；

φ———测点的地理纬度，单位为（°）。

亦可用：

δｇｅ ＝７．５０·
λ′－λ
狋′－狋

·ｃｏｓ２φ …………………………（４８）

　　式中：

λ′和λ———前后测点经度，单位为（°）；

狋′和狋———这些测点上相应的观测时间，单位为ｓ；

φ———测点纬度，单位为（°）。

９．４．２．４　空间校正值计算公式

δｇｆ＝０．３０８６犎′ ……………………………………（４９）

　　式中：

犎′———重力仪弹性系统至平均海面的高度，单位为ｍ；

出海前后船只吃水变化在１ｍ以内，以出海前后船只吃水的平均数进行计算；变化在１ｍ以上，应

分段计算；近海还应做潮汐改正；空间校正值误差应小于０．２×１０－５ｍ／ｓ２。

９．４．２．５　布格校正计算公式

δｇｂ ＝０．０４１９（σ－１．０３）犎 …………………………（５０）

　　式中：

σ———地层密度，基础调查中取２．６７×１０
－３ｋｇ／ｃｍ

３；

犎———测点水深，以平均海面计算，单位为ｍ。

９．４．２．６　异常值的计算

异常值的计算方法如下：

ａ）　空间重力异常计算公式为：

Δ犵ｆ＝犵＋δｇｆ－狉０ ……………………………………（５１）

犵＝犵０＋犆Δ狊＋δＲ＋δｇｅ

５４

犌犅／犜１２７６３．８—２００７



　　式中：

犵———测点的绝对重力值，单位为１０
－５ｍ／ｓ２；

δｇｆ———空间校正值，单位为１０
－５ｍ／ｓ２；

狉０———正常重力场值，单位为１０
－５ｍ／ｓ２；

犵０———基点绝对重力值，单位为１０
－５ｍ／ｓ２；

犆———重力仪常数：

Δ狊———测点与基点之间的重力仪读数差，单位为１０
－５ｍ／ｓ２；

δＲ———掉格校正值，即仪器零点漂移校正值，单位为１０
－５ｍ／ｓ２；

δｇｅ———厄特渥斯校正值，单位为１０
－５ｍ／ｓ２。

ｂ）　布格重力异常计算公式为：

Δ犵ｂ ＝Δ犵ｆ＋δｇｂ ………………………………………（５２）

　　式中：

Δ犵ｂ———布格重力异常值，单位为１０
－５ｍ／ｓ２；

Δ犵ｆ———空间重力异常值，单位为１０
－５ｍ／ｓ２；

δｇｂ———布格校正值，单位为１０
－５ｍ／ｓ２。

９．４．２．７　综合调差

综合调差方法如下：

ａ）　测量资料经各项校正后，在不同测线上，测量值出现的系统误差，可采用综合调差方法消除；

ｂ）　综合调差根据主、联络测线交点的重复测量差值进行，并以主测线、联络测线依次整条测线调

整，直到整个区域调平为止。

９．４．３　测量准确度

９．４．３．１　海洋重力测量误差来源

海洋重力测量误差来源如下：

ａ）　海洋重力仪测量过程造成的误差εｉ，包括仪器固有误差、外界干扰加速度引起的测量误差，温

度系数校正误差、常数测定误差和仪器零点漂移校正误差，这类误差应不大于±１×１０－５

ｍ／ｓ２；

ｂ）　比对重力基点带来的误εｓ，包括基点连测误差及比对测量误差，应不大于±０．５×１０
－５ｍ／ｓ２；

ｃ）　厄特渥斯校正不完全引起的误差εｅ，包括由于定位误差引起的航速、航向和地理纬度误差，应

不大于±１．５×１０－５ｍ／ｓ２；１∶２０万比例尺调查时，应不大于±１×１０－５ｍ／ｓ２；

ｄ）　正常场校正误差εｒ，主要是由于定位误差引起的地理纬度误差，应不大于±０．１×１０
－５ｍ／ｓ２；

ｅ）　空间校正误差εｆ，主要由重力仪弹性系统与平均海平面之间的高度误差引起的，应不大于

±０．２×１０－５ｍ／ｓ２；

ｆ）　布格校正误差εｂ，主要由测深误差等引起的布格改正不完全造成的。

９．４．３．２　海洋重力测量误差计算

海洋重力测量误差计算方法如下：

ａ）　外符合准确度计算公式为：

ε＝±
∑
狀

犻＝１

δ犻
２

２槡狀
………………………………………（５３）

　　式中：

δ犻———为二台仪器在同一测点上的测量差值，单位为１０
－５ｍ／ｓ２；

狀———为比对测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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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内符合准确度计算公式为：

ε＝±
∑
狀

犻＝１

δ犻１
２

２槡 狀
………………………………………（５４）

　　式中：

δ犻１———为同一台仪器在某测点上重复测量的差值，单位为１０
－５ｍ／ｓ２；

狀———为比对测点数。

ｃ）　经综合调差后，内符合准确度计算公式为：

ε＝±
∑
狀犿

犻＝１

δ犻２
２

２（狀－１）（犿－１槡 ）
……………………………（５５）

　　式中：

δ犻２———为同一仪器在某测点上经综合调差后的重复测量差值，单位为１０
－５ｍ／ｓ２；

狀、犿———分别代表主测线和联络测线数。

ｄ）　测量误差计算中，允许舍去少数特殊交点值，但舍点率不得超过总交点数的３％；

ｅ）　同航次多台等精密度仪器测量时，测量误差用公式（５３）计算，单台仪器（或多台不等精密度仪

器）测量时，测量误差用公式（５４）计算，凡经综合调差处理的，一律用公式（５５）计算。

９．５　测量成果

９．５．１　成果报表内容

成果报表内容包括：

ａ）　成果报表的内容包括测点观测时间、经纬度、绝对观测值、经校正后的水深值、空间异常值和布

格异常值；表头内容有测量海区、测量船、观测日期、测线号、所用观测仪器及仪器常数、所用重

力基点及基点重力值、测线综合调差值等；

ｂ）　成果报表中，测点位置取到秒，水深取到米，重力值取到０．１×１０
－５ｍ／ｓ２。

９．５．２　成果图件编制

成果图件包括：实际材料图、空间重力异常平面剖面图、空间重力异常等值线图。根据任务要求，可

增加布格重力异常平面剖面图，布格重力异常等值线图。

９．５．２．１　实际材料图的绘编

实际材料图的绘编要求如下：

ａ）　重力测量资料经检查校核，质量合格，即可编绘实际材料图；

ｂ）　图上不同类型的点，用下列图标：

国家级基点　◎

基　　　点　⊙

测　　　点　·

ｃ）　测线号注在测线两端，每１０个重力观测值取值作一标记横线，横线上注点号，下注该点异

常值。

９．５．２．２　重力异常平面剖面图的绘制

重力异常平面剖面图的绘制方法如下：

ａ）　剖面图横坐标按调查成果图比例尺选取，纵坐标按异常大小及观测准确度适当选取；

ｂ）　剖面的右、上方为正异常，左、下方为负异常，着色时红色表示正，蓝色表示负；

ｃ）　除平面剖面图外，一般剖面图应附小比例尺的剖面位置图。

９．５．２．３　重力异常等值线图的绘制

重力异常等值线图的绘制方法如下：

ａ）　重力异常等值线图在实际材料图的基础上绘制，重力异常图中不必再标注各类点的符号和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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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值，只勾绘等值线，等值线间距不得小于测量准确度的２倍～２．５倍，曲线要圆滑，局部资料

不足的地方用虚线；

ｂ）　图例栏内必须注明采用的正常重力公式，绝对重力值系统，布格重力异常图需注明中间层物

质平均密度值等；

ｃ）　重力异常等值线图要着色，红色表示正重力异常，蓝色表示负重力异常，以颜色的深浅表示异

常的强弱，色层多少视异常特征而定，以图面清晰，浓淡匀称为宜。

９．５．３　重力异常的地质解释

重力异常的地质解释如下：

ａ）　解释前应收集并消化测区及其围区已有的地质、地球物理、钻探及岩石密度资料；

ｂ）　地质解释主要是通过正、反演等数据处理方法，有效地压制干扰，突出和增强目标异常，以揭

示重力异常场分布规律同地质因素的内在联系，根据这种联系来说明地质构造与地壳结构的

特征；

ｃ）　地质解释包括定性解释和定量解释等，小比例尺的海洋重力测量以定性解释为主；

ｄ）　在进行综合地球物理调查时，重力异常的解释要与其他地球物理资料（如地磁、地震等）结合

进行。

９．５．４　调查成果

９．５．４．１　成果资料和图件

成果资料和图件包括：

ａ）　原始记录资料内容见９．４．１；

ｂ）　主测线与联络测线交点测量差值统计计算表；

ｃ）　重力测量成果表；

ｄ）　重力异常基础图件；

ｅ）　海洋重力测量资料验收意见。

９．５．４．２　调查报告

调查报告内容和要求见４．６．３。

１０　海洋地磁测量

１０．１　技术要求

１０．１．１　测量准确度

测量准确度要求如下：

ａ）　海洋地磁测量准确度以主、联络测线相交点的测量值差的均方根值作为衡量依据；

ｂ）　不同调查比例尺的测量准确度要求见表１。

１０．１．２　测量误差分配

海洋地磁测量的误差是多项因素的综合误差，它包含测量仪器误差、导航定位误差、船磁影响、地磁

日变校正及地磁正常场校正的误差。误差分配表见表１３。

表１３　近海海洋地磁测量误差分配表 单位为ｎＴ

比　例　尺 均方根差 仪　　器 导航定位 船磁影响 日变校正 正常场校正

１∶１００×１０４ ≤４ ≤２ ≤２ ≤１ ≤２ ≤１

１∶５０×１０４ ≤４ ≤１ ≤２ ≤１ ≤２ ≤１

１∶２０×１０４ ≤２ ≤１ ≤１ ≤１ ≤１ ≤０．５

１∶１０×１０４ ≤２ ≤１ ≤１ ≤１ ≤１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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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１．３　调查比例尺与测网布设

１０．１．３．１　调查比例尺与测网布设要求

调查比例尺与测网布设要求如下：

ａ）　根据调查任务和条件确定比例尺，不同调查比例尺的测网密度见表１；

ｂ）　主测线垂直于区域地质构造走向，联络测线垂直于主测线，大洋磁性海山测量时，可选择海山

顶为中心做放射状测线测量。

１０．１．３．２　检查工作量布设

检查工作量布设要求如下：

ａ）　以主测线与联络测线相交点重复测量的个数作为检查工作量；

ｂ）　交点的布设，按主测线在不同比例尺图幅上１ｃｍ长取一测点值计算，交点数应不少于测区总

测点数的５％，交点总数不得少于３０个；

ｃ）　低磁纬度海区测量时，在有地磁台站的条件下，应布设１条～２条重复测线，检验各项校正效

果，消除地磁日变影响。

１０．２　测量仪器

海洋地磁测量使用仪器有质子旋进式磁力仪、光泵磁力仪和磁力梯度仪等。

１０．２．１　仪器调试

地磁测量仪器进入海区测量前应进行各项调试和试验。

１０．２．１．１　仪器的主要技术指标

灵敏度：数字记录具０．２５ｎＴ、０．５ｎＴ、１ｎＴ、２ｎＴ、４ｎＴ五档，各灵敏度自校读数误差不大于±２。

模拟记录具０．２５ｎＴ／ｍｍ、０．５ｎＴ／ｍｍ、１ｎＴ／ｍｍ和２ｎＴ／ｍｍ四档。

抖动度：不大于±１ｎＴ。

１０．２．１．２　晶体振荡器的调试

进行稳定性测定，若频率漂移，应调试或更换。

１０．２．１．３　传感器配谐的调试

测定传感器配谐和选频放大器的每一档中心频率，不满足技术指标时，应更换元件。

１０．２．１．４　静态下仪器信噪比测定与要求

仪器调试后测量其信号电平值与噪声电平值，信噪比应不小于５０，否则要继续调试。

１０．２．１．５　仪器系统的稳定性试验

调试后的仪器系统进行持续工作状态试验，试验持续时间２ｄ～３ｄ，仪器系统应保持稳定状态。

１０．２．２　船磁方位影响试验

船磁方位影响试验方法如下：

ａ）　在地磁平静日，于调查海区或调查海区附近，选择一地磁场平静区（梯度小于６ｎＴ／ｋｍ），抛设

一固定无磁性浮标。调查船沿八个方位（０°、２２５°、９０°、３１５°、１８０°、４５°、２７０°和１３５°）船首、船尾、

拖曳传感器三点成一直线通过浮标，传感器与浮标距离要小于２０ｍ，测量值经日变校正后，作

方位曲线，供船磁影响校正；

ｂ）　做船磁方位影响试验的同时，进行传感器拖曳距离试验，选择最佳电缆拖曳长度；

ｃ）　在不同纬度海区调查时，均需做船磁影响试验，同一海区，使用不同的调查船作业，须有各自的

船磁方位影响校正曲线；

ｄ）　地磁仪器室应配备与航海室同步的导航显示设备。

１０．３　海上测量

１０．３．１　航行要求

航海要求如下：

ａ）　调查船应沿布设测线匀速、直线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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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调查船应提前３ｍｉｎ对准测线，使船首、船尾与拖曳传感器三点呈一直线进入测线测量，测线

测量结束时，调查船应延迟３ｍｉｎ转向；

ｃ）　测线测量中，调查船不得大转向、变速或停船，遇特殊情况必要停船、转向或变速时，应及时通

知测量值班室，采取应急措施；

ｄ）　地磁仪器室应配备与航海室同步的导航显示设备。

１０．３．２　测量与记录

１０．３．２．１　仪器工作状态的选择

仪器工作状态的选择要求如下：

ａ）　检查电源极性与电压选择开关各档是否正确；

ｂ）　检查测频器自校读数；

ｃ）　调节仪器选频和传感器配谐，使信号电平达到最大，噪声电平最小；

ｄ）　模拟记录作为监视记录，应检查和调试记录仪，记录笔的满偏和复零位应准确、灵活，走纸速

度应匀速正确；

ｅ）　数字记录与模拟记录应保持同步，时间、数据应一致；

ｆ）　仪器室温要保持在２５℃以下，并对仪器的石英晶体振荡器吹风降温。

１０．３．２．２　仪器管理与仪器检查

仪器管理与仪器检查要求如下：

ａ）　值班人员要注意观察仪器各仪表显示器和审听磁化鸣声，发现异常时，及时调试或检查维修；

ｂ）　注意测量记录，出现模数不符或跳大数时，应及时调试；

ｃ）　每小时在模拟记录纸上打记时标和测量值，一般以北京标准时间为记时标准，大洋以格林威治

时间为标准；

ｄ）　拖曳电缆要采取保护措施，发现变形或受损要及时处理。

１０．３．３　地磁日变观测

１０．３．３．１　地磁日变观测仪器与站址选择

地磁日变观测仪器与站址选择要求如下：

ａ）　除磁力梯度仪外，使用其他磁力仪进行海洋地磁测量均应设立地磁日变观测站，在测量的同

时，进行地磁日变观测；

ｂ）　地磁日变观测仪器应与海上磁测仪器具相同的准确度；

ｃ）　地磁日变观测站的有效控制半径为３００ｋｍ～５００ｋｍ，观测站应控制整个测区，测区范围大，应

设立两个以上的地磁日变观测站，同时进行观测；

ｄ）　地磁日变观测站必须远离供电线、电话线、广播线等交变磁干扰区，观测站２０ｍ半径内，磁场

梯度变化要小于１ｎＴ／ｍ。

１０．３．３．２　观测记录与磁暴、磁扰处理

观测记录与磁暴、磁扰处理方法如下：

ａ）　日变观测每２ｍｉｎ～５ｍｉｎ连续三次读数，取平均值作为该时磁场值；

ｂ）　日变站每天定时与北京标准时间对时，时钟误差每日不得超过１ｍｉｎ；

ｃ）　选地磁平静日的连续２４ｈ观测值，取平均数作为该日变站磁场基值，绘制每天地磁变化曲线；

ｄ）　日变观测中，遇磁暴、磁扰日时，必须准确记录初动、持续、消失的时间，并及时通知调查船。

１０．３．４　岩石磁性参数测定

岩石磁性参数测定方法如下：

ａ）　在测区内或邻近陆地采集不同时代、不同类型的新鲜岩石，测定它的磁化率和剩余磁化强度；

ｂ）　收集测区及围区已有的岩石磁性资料，按时代、岩类、磁性强弱列表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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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４　资料整理

１０．４．１　原始记录资料的验收

１０．４．１．１　资料验收

原始记录资料包括：模拟记录纸卷、数字记录（软盘、光盘）、导航定位记录、地磁日变观测记录、值班

记录等。原始记录资料的合格标准是：模拟记录曲线抖动度不超过±１ｎＴ的记录占全部记录的７０％以

上，抖动度在±１ｎＴ～±２ｎＴ的记录不超过全部记录的２５％；允许因仪器调试或维修产生的不正常记

录不超过全部记录的５％；各原始记录齐全、清楚。

达不到合格要求的记录。

海上测量结束后，由调查任务执行单位对原始记录资料进行验收，评定等级，给予文字评语。

１０．４．１．２　取数间距

在各种比例尺的成果图上，主测线、联络测线的取数间距不得大于５ｍｍ。

模拟曲线的特征点都应加密取数。

１０．４．２　资料整理与校正

１０．４．２．１　地磁正常场　

海洋地磁测量的正常场计算采用国际高空物理和地磁协会（ＩＡＧＡ）五年一度公布的国际地磁参考

场ＩＧＲＦ（见附录Ｆ）。

１０．４．２．２　地磁日变校正

地磁日变校正方法如下：

ａ）　根据日变站或测区附近地磁台站同步测量所绘制的日变曲线进行日变校正，发现磁场水平偏

高或偏低时，可引进磁场附加值进行调整，磁场图的基值等于日变基值加附加值；

ｂ）　同一测区使用两个以上日变资料时，它们之间的日变基值统一到某一台站；

ｃ）　变化幅度小于１００ｎＴ磁扰日变记录，可用于日变校正，磁扰日的日变校正分为二个步骤：先对

平静日（磁扰发生前、后三天的日变曲线平均值）变化值校正，用地方时；然后再进行磁扰校正，

用世界时；磁扰校正值为实测日变值减去平均磁平静日变化值。

１０．４．２．３　船磁影响校正

测量值减去调查船实际航向相应的船磁影响方位曲线值。

１０．４．２．４　地磁异常计算

地磁异常计算公式为：

Δ犜＝犜－犜ｄ－犜ｓ－犜０ ……………………………（５６）

　　式中：

Δ犜———地磁异常值，单位为ｎＴ；

犜———地磁场总磁场测量值，单位为ｎＴ；

犜０———地磁正常场值，单位为ｎＴ；

犜ｄ———地磁日变偏差值，单位为ｎＴ；

犜ｓ———船磁影响偏差值，单位为ｎＴ。

１０．４．２．５　测量准确度计算

测量准确度计算公式为：

ε＝±
∑
狀

犻＝１

δ犻
２

２槡狀
……………………………………（５７）

　　式中：

δ犻＝Δ犜主测线－Δ犜联络测线，单位为ｎＴ；

狀———总检查交点的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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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磁异常区的交点差很大，可不参加准确度的计算，但弃点数不能超过总交点数的３％。

作磁测误差正态分布曲线，若不成正态分布，应检查统计数据，把有明显系统误差地段分开另行

统计。

１０．５　测量成果

１０．５．１　成果报表

成果报表内容：表头应有测量海区、测量船、测量日期、测量仪和测线号等；表内内容应包括：序号、

时间、经纬度、总犜值、正常场值、船磁方位校正值、地磁日变值和Δ犜值等。

１０．５．２　成果图件和编制要求

１０．５．２．１　成果图件

成果图件包括：

ａ）　实际材料图；

ｂ）　地磁异常（Δ犜）平面剖面图；

ｃ）　地磁异常（Δ犜）等值线图；

ｄ）　地磁场总强度犜等值线图。

１０．５．２．２　图件编制

图件编制包括：

ａ）　实际材料图

编制方法和要求同９．５．２．１；

ｂ）　地磁异常（Δ犜）平面剖面图

依据实际材料图，取测线的起止点作直线横坐标，测线的各测点垂直投影到横坐标上，测点的

ｎＴ值为纵坐标绘制剖面图。当（Δ犜）平面剖面图中正、负异常不协调时，可调整零线，使正异

常和负异常的面积约各占一半；（Δ犜）平面剖面图绘图的纵比例尺每厘米代表５０ｎＴ～

１００ｎＴ；

ｃ）　地磁异常（Δ犜）等值线图

（Δ犜）等值线图的等值线间距应不小于测量准确度的２．５倍；勾绘等值线图要参考地质资料及

其他地球物理资料；

ｄ）　磁场总强度犜等值线图

犜等值线间距及绘制要求与（Δ犜）等值线图相同。

１０．５．３　地磁异常的数据处理和地质解释

１０．５．３．１　解释前的准备工作

解释前的准备工作要求如下：

ａ）　收集测区及相邻陆地的资料，包括地质、区域地质构造、钻探等资料，尤其是岩浆活动、断裂活

动及结晶基底特征资料；

ｂ）　收集岩石密度、磁性等物性资料；

ｃ）　收集测区及相邻地区的重力、地磁、地震和地热资料。

１０．５．３．２　地磁异常的分类及分区

依据异常的轴向、形状、排列特征以及强度可分为带状异常、线性异常、等轴状异常、异常梯阶带等，

依据异常的组合关系可分为平静磁场区、条带状磁场区和杂乱磁场区等。

１０．５．３．３　数据处理

可采用“斜磁化条件下（Δ犜）的切线法”和常规数据处理方法，计算磁性体最小埋藏深度，及其几何

参数和磁性参数。常规数据处理方法包括：磁化方向变换（化极）；位场解析延拓（向上延拓、向下延拓）；

磁场方向导数计算（求导）；磁源重力异常计算（假重力异常）和磁性基底反演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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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５．３．４　条带磁异常计算

对大洋和边缘海盆中条带磁异常的正演拟合计算（如二维矩形条板组合体模型计算），与国际地磁

极性年表对比，可确定海底扩张的速率及形成年龄。识别条带磁异常应结合地震、重力、地热及深海钻

探等资料，进行综合解释。

１０．５．３．５　地磁异常的地质解释

地质解释的内容包括：沉积岩厚度变化、基岩岩性与形态、基底结构和断裂特征、岩浆岩活动、区域

地质构造特征等。

１０．５．４　调查报告

调查报告的内容要求见４．６．３，调查报告应附成果图件。

１１　海洋地震调查

１１．１　技术指标

１１．１．１　调查质量的主要技术指标

调查质量的主要技术指标如下：

ａ）　组合气枪总容量不低于规定值的８０％，声压不小于９０％，整条测线的空废炮率小于６％；

ｂ）　不正常工作道不超过总道数的１／２４；

ｃ）　监视记录的计时线清晰，道亦均匀，气枪同步信号和激发信号（ＴＢ）的断点清楚。

１１．１．２　调查比例尺与测线布设

调查比例尺与测线布设要求如下：

ａ）　根据任务和工作条件确定调查的比例尺，不同调查比例尺的测线布设要求见表１；

ｂ）　主测线垂直于区域地质构造走向，联络测线垂直于主测线，可视具体情况不等距布设测线；

ｃ）　地震测线应尽量与其他地球物理测线一致，尤其应通过钻探井位或声纳浮标测点。

１１．２　调查仪器

１１．２．１　数字地震仪系统技术指标

以目前环境基础调查中，常用的４８道数字地震仪系统为例，提出技术指标：

ａ）　前放一致性；

幅度差在－２％～２％；

相位差０±１ｍｓ。

ｂ）　噪音和漂移

噪音：前放增益为２８ 时，噪音不大于０．１３μＶ；

前放增益为２６ 时，噪音不大于０．１９μＶ；

前放增益为２４ 时，噪音不大于０．６６μＶ；

漂移：任何道的漂移０±１μＶ。

ｃ）　主增益台阶

平均台阶准确度要求：

１～４台阶在－０．０６％～０．０６％；

５台阶在－０．０８％～０．０８％；

６台阶在－０．２０％～０．２０％；

７台阶在－０．６０％～０．６０％。

单道台阶准确度要求：

１～４台阶在－０．１％～０．１％；

５台阶在－０．１５％～０．１５％；

６台阶在－０．３０％～０．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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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台阶在－１％～１％。

ｄ）　串音

主放增益为１ＦＰ时，串音不大于－７８ｄＢ；

主放增益为２ＦＰ时，串音不大于－７２ｄＢ。

ｅ）　畸变

畸变不大于０．０６％。

ｆ）　陷波

任何道的衰减不小于４０ｄＢ。

ｇ）　Ａ／Ｄ转换器纯正性

线性误差不大于０．０２％。

ｈ）　动态范围

动态范围大于７８ｄＢ。

ｉ）　脉冲响应

振幅差在－２％～２％；

相位差为２ｍｓ。

ｊ）　漏码率

全“Ｉ”码测试要求漏码率不大于１×１０－６。

ｋ）　磁带机

扭曲不得超过一排位组时间的０．２５％；

读振幅误差在－１０％～１０％；

带速瞬时变化在－２％～２％。

ｌ）　系统计时

应精确到１×１０－４ｓ。

１１．２．２　静电监视记录仪技术要求

静电监视记录仪技术要求如下：

ａ）　光学部件

检流计和光学部件每年清洁一次，保证纸记录清晰。

ｂ）　计时线

每月检查计时线，顶部与底部的误差应不大于０．５ｍｓ（纸记录）；

每年进行计时线的准确度检查，误差要求不大于±１ｍｓ。

ｃ）　走纸恒速

每六个月检验一次走纸速度，每百根计的线性误差应小于２％。

ｄ）　检流计

用一组公共脉冲进行检测；

道间相位差不大于±１ｍｓ；

幅度一致性不大于±１０％。

１１．２．３　气枪震源

气枪震源技术要求如下：

ａ）　单枪启动稳定性要求±１ｍｓ；

ｂ）　组合阵内各枪应同步工作，启动误差保持在±２ｍｓ以内；

ｃ）　气枪容量不小于设计的８０％，声压不小于设计的９０％；

ｄ）　峰峰比不小于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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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２．４　电缆

电缆技术要求如下：

ａ）　全缆绝缘电阻（下水前）应大于１０ＭΩ；

ｂ）　电缆串音大于６０ｄＢ；

ｃ）　电缆拖曳噪音小于０．１Ｐａ；

ｄ）　各道间的相位差小于１ｍｓ；

ｅ）　各道间的振幅变化在１５％以内；

ｆ）　电缆定深器可控范围３ｍ～３０ｍ。

１１．２．５　仪器检验

１１．２．５．１　日检查

每日工作前录取指数振荡器记录一张。

１１．２．５．２　月检查

月检查要求如下：

ａ）　Ａ／Ｄ转换器、主放、前放直流漂移调零；

ｂ）　前放增益调节；

ｃ）　计算机检验项目：前放一致性、噪音和漂移、增益台阶准确度、串音、畸变、陷波、Ａ／Ｄ转换器线

性、动态范围、脉冲响应、漏码率；

ｄ）　模拟测试项目：主放比较器调零、主放对钟计时容限、Ａ／Ｄ转换器时钟计时容限、系统计时、

ＡＧＣ功能、头段解偏。

１１．２．５．３　年检查

完成全部月检查项目，并做下列工作：

ａ）　全面维修保养仪器，着重清洁磁带机，检验磁带机读振幅、扭曲和速度误差；

ｂ）　修理或更换性能不佳或有隐患的机械部件与电子部件；

ｃ）　全面校准测试仪器，达到出厂指标；

ｄ）　检查回放系统。

１１．２．６　地震仪器的使用与维护

地震仪器的使用与维护要求如下：

ａ）　建立仪器档案，详细记录仪器在使用过程中发生的故障及处理方法；

ｂ）　仪器使用要遵守操作规程和仪器说明书的有关规定；

ｃ）　仪器室要保持清洁、干燥、防尘，当湿度在４０％～８０％之外，及温度高于３０℃，或低于５℃时，

不应使用仪器；

ｄ）　仪器室应放置二氧化碳（干冰）灭火机，确保仪器安全；

ｅ）　仪器长期不使用时，要经常通电，定期给仪器备用板充电；

ｆ）　仪器必须取得合格的年、月检记录后方可用于调查，每日工作前须取得合格的日检记录。

１１．３　海上测量

１１．３．１　航行要求

航行要求如下：

ａ）　船速和航向应保持稳定，航速要求在５ｋｎ左右，船只偏离测线超出规定范围时，要及时缓慢修

正，修正率不得大于２°／ｋｍ；

ｂ）　到达测线起点前２ｋｍ处应使电缆拉直，到达测线终点后，船只应继续沿航向工作，延续距离

应等于半个排列长度，进入测线或测线结束一般要有合格的卫导定位点；

ｃ）　地震测量中，一般由定位系统控制震源激发，采取等距离或等时间放炮，定位炮号应与地震文

件号相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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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　航线偏离设计测线不得大于测线间距的１／５；

ｅ）　船只必须偏离原定航向或减速时，应事先通知地震值班人员，随后应尽快修正航向使船只回到

设计测线上；

ｆ）　驾驶人员应经常监视拖带的震源和电缆，当发现有船只要通过电缆的水面时，应提前做好下沉

电缆事宜。

１１．３．２　测量方法

反射地震调查一般用水平叠加（共深度点）方法，覆盖叠加次数与排列长度根据地质任务而定。

解决某些特殊问题可采用合成排列剖面法（ＳＡＰ）、扩展排列剖面法（ＥＳＰ）、声纳浮标法或三维地震

法、高分辨率地震法等。

１１．３．３　测量要求

测量要求如下：

ａ）　仪器检验项目、时间、方法及技术指标应符合说明书及操作规程的规定；

ｂ）　每日（或每条测线）工作前，录制正常工作条件下的电缆噪音，可录制在生产磁带上；

ｃ）　地震电缆每次下水工作前，所有地震道、辅助道应处于正常工作状态，水断信号应记录正常；

ｄ）　施工中测线测量中断，应在该航次补作，测线正向连接时，要炮点连续，反向连接时要重复观

测一个排列（炮点至最远检波器的距离）的长度；

ｅ）　月检以３０ｄ为限，最长不超过３７ｄ；

ｆ）　根据任务不同，地震勘探前应做仪器检验，以选择最佳仪器参数。

１１．３．４　监测记录

监测记录要求如下：

ａ）　每条测线的首尾炮点测量中每４０炮应回放一张监视记录，特殊情况下要及时回放监视记录；

ｂ）　首炮及测量中每隔４０炮取一张气枪记录，震源故障应及时记录并在班报中详细记载故障

情况；

ｃ）　选择某道记录作单道监视剖面，监视记录中计时线应清晰，道亦均匀，气枪同步信号和激发信

号（犜犅）的断点清楚；

ｄ）　时标参考信号的相位和幅度稳定，时标的误差每５ｓ为±１ｍｓ；

ｅ）　监视记录两端加盖登录章，填写各项内容；

ｆ）　测量中海况突然变化或船加速时，应及时录制电缆噪音，噪音电平超过标准，应停止作业。

１１．３．５　地震班报

地震班报要求如下：

ａ）　首、尾炮号及测量中每隔４０炮按要求如实完整地填写一次数据；

ｂ）　炮号和文件号须对应无误；

ｃ）　记录测量中影响质量的因素；注明废品炮点号、文件号、坏道的道号，按时间放炮，应注明放炮

的时间间隔；

ｄ）　班报用铅笔填写，不得用橡皮涂擦，有修改时，应将原记录划出重写。

１１．４　资料整理

１１．４．１　原始资料验收

１１．４．１．１　资料验收项目

资料验收项目包括：

ａ）　试验资料：电缆噪音、震源能量与沉放深度、仪器接收因素选择、设备更换及工作方法改变等；

ｂ）　原始记录资料：数字地震磁带资料、数字地震监视记录、单道剖面记录、数字地震仪的日检和

月检资料、气枪打印记录、导航定位资料以及记录和手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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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４．１．２　原始资料验收标准

合格记录和测线：

ａ）　仪器日检、月检记录合格；

ｂ）　仪器因素或方法符合设计要求；

ｃ）　不正常工作道（死道、乱道、反道灵敏度低于邻道６ｄＢ、噪声超过指标的地震道）不超过总道数

的１／２４；

ｄ）　电缆拖曳噪声不大于３ｍＰａ，沉放深度误差不大于２．５ｍ，尾标偏离不大于１５°；

ｅ）　组合气枪总容量不低于规定值的８０％，声压不小于９０％；

ｆ）　炮间距误差在５００ｍ范围内小于±５０ｍ，整条测线的空废炮率小于６％；

ｇ）　狀次覆盖的狀个连续炮点中不超过狀／２个空、废炮；

ｈ）　单道监视记录基本完整清晰。

凡不符合上述要求者皆为不合格记录和测线。

１１．４．２　资料处理要求

１１．４．２．１　处理设计书内容

处理设计书内容包括：

ａ）　地质任务；

ｂ）　海上工作及原始质量分析；

ｃ）　对已有处理资料的分析；

ｄ）　处理任务和项目；

ｅ）　试处理与批量处理；

ｆ）　资料处理与计划；

ｇ）　处理成果的提交。

１１．４．２．２　速度谱、频谱图件的要求

速度谱、频谱图件的要求如下：

ａ）　每个速度谱、频谱均应打印测线号、ＣＤＰ（共深度点）号、谱的类别、处理日期、分析时窗等；

ｂ）　速度谱的宽行列表参数应与处理设计书提供的参数一致；

ｃ）　速度谱显示及道集动校正显示均应清晰；

ｄ）　速度谱的求值范围能包含实际的速度值；

ｅ）　速度谱选点合理，其密度满足处理与解释的要求。

１１．４．２．３　静电剖面的要求

静电剖面的要求如下：

ａ）　静电显示图的墨迹均匀，波形清晰，增益比例合适；

ｂ）　图头名称与相应的作业宽行名称一致，其内容包括：作业单位、测区、测线号、主要采集因素、

处理流程的主要参数、剖面比例尺、处理日期、测线位置图等；

ｃ）　时间剖面的两侧应有时间标注，深度剖面的两侧应有深度标注；

ｄ）　剖面上方应有测线交点、ＣＤＰ号以及相应的炮点号。

１１．４．２．４　照相剖面的要求

照相剖面的要求如下：

ａ）　每条剖面应有图头，内容同静电剖面；

ｂ）　剖面上方应有测线方向、ＣＤＰ号及实际测线炮点号、相交测线标注、叠加速度数据、水深及电

缆偏角；

ｃ）　剖面中无波形畸变，无明显的振荡噪音和感应现象，增益与比例尺匹配，进道方向正确，步进距

离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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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　洗相良好，图面清晰干净，无漏光、无折痕、手印、撕裂、色彩均匀、片透明度好。

１１．４．２．５　剖面的比例尺

根据地质任务选择合适的比例尺。常规比例尺有两种：

正常比例尺：时间比例尺１０ｃｍ／ｓ，横比例尺１．５ｍｍ～２ｍｍ／道间；

缩小比例尺：时间比例５ｃｍ／ｓ，横比例尺０．７５ｍｍ～１ｍｍ／道间。

１１．４．２．６　犡—犢 绘图，要求图头正确，图幅完整，绘图线条清晰，无断开、位移、撕裂、污损等缺陷。比

例尺大小及参数选择合适。

１１．４．２．７　处理成果质量评价

提交检验的各项成果资料应完整无缺，表格填写正确、齐全。资料处理的合格标准为：

ａ）　因转录造成丢失、废炮不大于总炮数的１％；深层出现的信号畸变小于总炮数的２％，任何

１００个ＣＤＰ道内，不正常值不大于４道；

ｂ）　预处理造成的丢炮或数据不全的炮小于总炮数的２％～３％；

ｃ）　处理方案及参数、编码与任务书基本一致，各主要模块及参数无错误，个别次要模块或参数使

用有误，但不影响成果剖面质量；

ｄ）　机器运转正常、程序运行正确、总ＣＤＰ道数正确，出现的不正常道小于总ＣＤＰ道的２％；

ｅ）　处理任务书、处理记录本、宽行列表及其各项中间监视基本齐全；

ｆ）　成果剖面、洗相及图头显示整洁、齐全；

ｇ）　波形基本无畸变、无振荡噪音及感应现象；

ｈ）　变面积适当，灰阶度符合要求，胶片透明度较好；

ｉ）　进道方向正确，距离和记时线错动不大于４ｍｓ；

ｊ）　成果剖面能达到处理方案预期的地质效果。

凡达不到合格标准者为不合格。

１１．４．３　地震资料解释

１１．４．３．１　基础资料收集

地震资料解释前，应收集下列资料：

ａ）　水深图、测线位置图；

ｂ）　速度资料及有关数据；

ｃ）　采集和处理过程中形成的数据和资料；

ｄ）　有关的地质、钻探和其他地球物理资料。

１１．４．３．２　波的对比和反射层序划分

波的对比和反射层序划分方法如下：

ａ）　综合分析剖面结构及波组特点，识别时间剖面上的正常反射波、侧面波、断面波、回转波、绕射

波及各种干扰等，结合地震地层学的标志进行对比；

ｂ）　分析区域地质、钻探和其他地球物理资料，划分反射层序，确定与地质层位的对应关系；

ｃ）　浅、中、深层全面整体对比，着重于主要目的层，防止串层；

ｄ）　根据波组系统中断、产状突变、断面波、绕射波等，结合偏移剖面分析，判定断点；

ｅ）　波的对比解释应重复检查，利用多种方法处理的时间剖面，应验证对比解释的可靠性。

１１．４．３．３　速度资料分析

速度资料分析要求如下：

ａ）　均方根速度：辨别有效反射波和其他干扰波的速度信息，提取有效波的均方根速度；

ｂ）　平均速度：对不同方法获得的速度资料进行综合分析，提取适合于时深转换的平均速度；由速

度谱取得的速度资料应进行校正和换算；

ｃ）　层速度：利用各种速度资料，提供各地质层位不同岩层的层速度；

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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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　对比平均速度和层速度的横向变化规律，编绘反映速度横向变化的有关剖面图和平面图件，

提供给时深转换和进一步解释；

ｅ）　解释过程中，对时间剖面上反射波的错断，同相轴的突变（数目和形状），反射波的分叉、合并、

扭曲、强相位转换，以及出现的特殊波，应反复对比、分析，以得出地质解释。

１１．５　调查成果

１１．５．１　成果图件

１１．５．１．１　深度剖面图的绘制

深度剖面图的绘制方法如下：

ａ）　区域性长测线，或通过构造及钻探井位的主要测线，应绘制深度剖面图；

ｂ）　深度剖面图用实线和虚线分别表示反射界面的可靠性，在不同界面的适当位置（如端点、高

点、低点、测线交点）标志狋０ 值。

１１．５．１．２　平面图（等狋０ 图或构造图）的绘制

平面图（等狋０ 图或构造图）的绘制方法如下：

ａ）　选择有地质意义的、反射能量强、且能连续追踪、反映浅、中、深不同构造层构造形态的层面，作

平面图；

ｂ）　将各条剖面上同一波组的断点标绘在平面图上，连接同一条断层的断点；

ｃ）　平面图上进行断点组合时，要分析同方向测线的剖面特征、断层性质、断开层位、断面产状、断

距变化及相交测线的断层面组合情况等，先连接断距大、延伸长的主要断层；

ｄ）　以不同符号标示断层的可靠程度，同一地区的各类断层按统一标准划分等级，同一断层在不

同层位的平面图上应统一编号或命名；

ｅ）　构造图编绘须进行空间校正，在等狋０ 图上进行空间校正的同时，也要作断层校正；

ｆ）　平面图应有相应的实际材料图。

１１．５．２　成果报告

成果报告内容见４．６．３，报告主要附图包括：

ａ）　地震测线位置图；

ｂ）　区域测线或主要测线综合解释剖面图；

ｃ）　分层构造图（等狋０ 图或等深度图）；

ｄ）　等厚度图；

ｅ）　其他图件。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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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规范性附录）

等比制（φ值标准）粒级分类表

　　等比制（φ值标准）粒级分类见表Ａ．１。

表犃．１　等比制（φ值标准）粒级分类表

粒组类型
粒　级　名　称 粒　径　范　围 φ＝－ｌｏｇ２犱

简分法 细分法 ｍｍ μｍ 犱 φ

代　号

岩块（Ｒ） 岩块（漂砾） 岩　块 ＞２５６ ２５６ －８ Ｒ

砾石

（Ｇ）
砾石

粗砾

中砾

细砾

２５６～１２８ １２８ －７

１２８～６４ ６４ －６

６４～３２ ３２ －５

３２～１６ １６ －４

１６～８ ８ －３

８～４ ４ －２

４～２ ２ －１

ＣＧ

ＭＧ

ＦＧ

砂

（Ｓ）

粗砂

中砂

细砂

极粗砂 ２～１ ２０００～１０００ １ ０ ＶＣＳ

粗砂 １～０．５ １０００～５００
１

２
１ ＣＳ

中砂 ０．５～０．２５ ５００～２５０
１

４
２ ＭＳ

细砂 ０．２５～０．１２５ ２５０～１２５
１

８
３ ＦＳ

极细砂 ０．１２５～０．０６３ １２５～６３
１

１６
４ ＶＦＳ

粉砂

（Ｔ）

粗粉砂

细粉砂

粗粉砂 ０．０６３～０．０３２ ６３～３２
１

３２
５ ＣＴ

中粉砂 ０．０３２～０．０１６ ３２～１６
１

６４
６ ＭＴ

细粉砂 ０．０１６～０．００８ １６～８
１

１２８
７ ＦＴ

极细粉砂 ０．００８～０．００４ ８～４
１

２５６
８ ＶＦＴ

粘土（泥）

（Ｙ）
粘土

粗粘土

细粘土

０．００４～０．００２ ４～２
１

５１２
９

０．００２～０．００１ ２～１
１

１０２４
１０

＜０．００１ ＜１
１

２０４８
＞１１

ＣＹ

ＦＹ

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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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犅

（规范性附录）

φ值毫米换算表

　　φ值毫米换算表见表Ｂ．１。

表犅．１　φ值毫米换算表

φ值
（＋φ）

ｍｍ

（－φ）

ｍｍ

０．００

０１

０２

０３

０４

０５

０６

０７

０８

０９

１．００００

０．９９３１

９８６２

９７９４

９７１８

９６５９

９５９３

９５２６

９４６１

９３９５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７０

０１４０

０２１０

０２８５

０３５５

０４２５

０４９８

０５７０

０６４４

φ值
（＋φ）

ｍｍ

（－φ）

ｍｍ

０．５０

５１

５２

５３

５４

５５

５６

５７

５８

５９

０．７０７１

７０２２

６９７４

６９２６

６８７７

６８３０

６７８３

６７３６

６６９０

６６４３

１．４１４２

４２４１

４３４０

４４３９

４５４０

４６４１

４７４３

４８４５

４９４８

５０５２

φ值
（＋φ）

ｍｍ

（－φ）

ｍｍ

１．００

０１

０２

０３

０４

０５

０６

０７

０８

０９

０．５０００

４９６５

４９３１

４８９７

４８６３

４８４１

４７９６

４７６３

４７３０

４６９７

２．００００

０１３９

０２７９

０４２０

０５６２

０７０５

０８４９

０９９４

１１４０

１２８７

φ值
（＋φ）

ｍｍ

（－φ）

ｍｍ

１．５０

５１

５２

５３

５４

５５

５６

５７

５８

５９

０．３５３６

３５１１

３４８７

３４６３

３４３９

３４１５

３３９２

３３６８

３３４５

３３２２

２．８２８４

８４８１

８６７９

８８７９

９０７９

９２８２

９４８５

９６９０

９８９７

３．０１０５

０．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９３３０

９２６６

９２０２

９１３８

９０７５

９０１３

８９５０

８８９０

８８２７

８７６６

０７１８

０７９２

０８６７

０９４３

１０１９

１０９６

１１７３

１２５１

１３２９

１４０８

０．６０

６１

６２

６３

６４

６５

６６

６７

６８

６９

６５９８

６５５２

６５０７

６４６２

６４１７

６３７３

６３２９

６２８５

６２４２

６１９９

５１５７

５２６３

５３６９

５４７６

５５８３

５６９２

５８０１

５９１１

６０２１

６１３３

１．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４６６５

４６３３

４６０１

４５６９

４５３８

４５０６

４４７５

４４４４

４４１４

４３８３

１４３５

１５８５

１７３５

１８８６

２０３８

２１９１

２３４６

２５０１

２６５８

２８１５

１．６０

６１

６２

６３

６４

６５

６６

６７

６８

６９

３２９９

３２７６

３２５３

３２３１

３２０９

３１８６

３１６４

３１４３

３１２１

３０９９

０３１４

０５２５

０７３７

０９５１

１１６６

１３８３

１６０２

１８２１

２０４３

２２６６

０．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８７０５

８６４５

８５８６

８５２６

８４６８

８４０９

８３５１

８２９３

８２３６

８１７９

１４８７

１５６７

１６４７

１７２８

１８１０

１８９２

１９７５

２０５８

２１４２

２２２６

０．７０

７１

７２

７３

７４

７５

７６

７７

７８

７９

６１５６

６１１３

６０７１

６０２９

５９８７

５９４６

５９０５

５８６４

５８２４

５７８３

６２４５

６３５８

６４７２

６５８６

６７０２

６８１８

６９３５

７０５３

７１７１

７２９１

１．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４３５３

４３２３

４２９３

４２６３

４２３４

４２０４

４１７５

４１４７

４１１８

４０９０

２９７４

３１３４

３２９５

３４５７

３６２０

３７８４

３９５０

４１１６

４２８４

４４５３

１．７０

７１

７２

７３

７４

７５

７６

７７

７８

７９

３０７８

３０５７

３０３５

３０１５

２９９４

２９７３

２９５２

２９３２

２９１２

２８９２

２４９０

２７１６

２９４４

３１７３

３４０４

３６３６

３８７０

４１０５

４３４３

４５８１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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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犅．１（续）

φ值
（＋φ）

ｍｍ

（－φ）

ｍｍ

０．３０

３１

３２

３３

３４

３５

３６

３７

３８

３９

８１２３

８０６６

８０１１

７９５５

７９００

７８４６

７７９２

７７３８

７６８４

７６３１

２３１１

２３９７

２４８３

２５７０

２６５８

２７４６

２８３４

２９２４

３０１４

３１０４

φ值
（＋φ）

ｍｍ

（－φ）

ｍｍ

０．８０

８１

８２

８３

８４

８５

８６

８７

８８

８９

５７４３

５７０４

５６６４

５６２５

５５８６

５５４８

５５１０

５４７１

５４３４

５３９６

７４１１

７５３２

７６５４

７７７７

７９０１

８０２５

８１５０

８２７６

８４０４

８５３２

φ值
（＋φ）

ｍｍ

（－φ）

ｍｍ

１．３０

３１

３２

３３

３４

３５

３６

３７

３８

３９

４０６１

４０３３

４００５

３９７８

３９５０

３９２３

３８９６

３８６９

３８４２

３８１６

４６２３

４７９４

４９６７

５１４０

５３１５

５４９１

５６６９

５８４７

６０２７

６２０８

φ值
（＋φ）

ｍｍ

（－φ）

ｍｍ

１．８０

８１

８２

８３

８４

８５

８６

８７

８８

８９

２８７２

２８５２

２８３２

２８１３

２７９３

２７７４

２７５５

２７３６

２７１７

２６９８

４８２２

５０６４

５３０８

５５５４

５８０１

６０５０

６３０１

６５５３

６８０８

７０６４

０．４０

４１

４２

４３

４４

４５

４６

４７

４８

４９

７５７９

７５２６

７４７４

７４２３

７３７１

７３２１

７２７０

７２２０

７１７０

７１２０

３１９５

３２８７

３３７９

３４７２

３５６６

３６６０

３７５５

３８５１

３９４８

４０４４

０．９０

９１

９２

９３

９４

９５

９６

９７

９８

９９

５３５９

５３２２

５２８５

５２４９

５２１２

５１７６

５１４１

５１０５

５０７０

５０３５

８６６１

８７９０

８９２１

９０５３

９１８５

９３１９

９４５３

９５８８

９７２５

９８６２

１．４０

４１

４２

４３

４４

４５

４６

４７

４８

４９

３７８９

３７６３

３７２９

３７１１

３６８６

３６６０

３６３５

３６１０

３５８５

３５６０

６３９０

６５７４

６７５９

６９４５

７１３２

７３２１

７５１１

７７０２

７８９５

８０８９

１．９０

９１

９２

９３

９４

９５

９６

９７

９８

９９

２６７９

２６６１

２６４３

２６２４

２６０６

２５８８

２５７０

２５５３

２５３５

２５１７

７３２１

７５８１

７８４２

８１０６

８３７１

８６３７

８９０６

９１７７

９４４９

９７２４

２．００

０１

０２

０３

０４

０５

０６

０７

０８

０９

０．２５００

２４８３

２４６６

２４４９

２４３２

２４１５

２３９８

２３８２

２３６５

２３４９

４．００００

０２７８

０５５８

０８４０

１１２５

１４１１

１６９９

１９８９

２２８１

２５７５

２．５０

５１

５２

５３

５４

５５

５６

５７

５８

５９

０．１７６８

１７５６

１７４３

１７３１

１７１９

１７０８

１６９６

１６８４

１６７２

１６６１

５．６５６９

６９６２

７３５８

７７５７

８１５９

８５６３

８９７１

９３８１

９７９４

６．０２１０

３．００

０１

０２

０３

０４

０５

０６

０７

０８

０９

０．１２５０

１２４１

１２３３

１２２４

１２１６

１２０７

１１９９

１１９１

１１８３

１１７４

８．００００

０５５６

１１１７

１６８１

２２４９

２８２１

３３９７

３９７７

４５６１

５１５０

３．５０

５１

５２

５３

５４

５５

５６

５７

５８

５９

０．０８８４

０８７８

０８７２

０８６６

０８６０

０８５４

０８４８

０８４２

０８３６

０８３０

１１．３１４

３９２

４７２

５５１

６３２

７１３

７９４

８７６

９５９

１２．０４２

２６

犌犅／犜１２７６３．８—２００７



表犅．１（续）

φ值
（＋φ）

ｍｍ

（－φ）

ｍｍ

２．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３３３

２３１６

２３００

２２８５

２２６９

２２５３

２２３８

２２２２

２２０７

２１９２

２８７１

３１６９

３４６９

３７７２

４０７６

４３８３

４６９１

５００２

５３１５

５６３１

φ值
（＋φ）

ｍｍ

（－φ）

ｍｍ

２．６０

６１

６２

６３

６４

６５

６６

６７

６８

６９

１６４９

１６３８

１６２７

１６１５

１６０４

１５９３

１５８２

１５７１

１５６０

１５５０

０６２９

１０５０

１４７５

１９０３

２３３３

２７６７

３２０３

３６４３

４０８６

４５３２

φ值
（＋φ）

ｍｍ

（－φ）

ｍｍ

３．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１１６６

１１５８

１１５０

１１４２

１１３４

１１２７

１１１９

１１１１

１１０３

１０９６

５７４２

６３３８

６９３９

７５４４

８１５２

８７６６

９３８３

９．０００５

０６３１

１２６１

φ值
（＋φ）

ｍｍ

（－φ）

ｍｍ

３．６０

６１

６２

６３

６４

６５

６６

６７

６８

６９

０８２５

０８１９

０８１３

０８０８

０８０２

０７９７

０７９１

０７８６

０７８０

０７７５

１２６

２１０

２９５

３８１

４６７

５５３

６４１

７２９

８１７

９０６

２．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２１７６

２１６１

２１４６

２１３２

２１１７

２１０２

２０８８

２０７３

２０５９

２０４５

５９４８

６２６８

６５８９

６９１３

７２４０

７５６８

７８９９

８２３２

８５６８

８９０６

２．７０

７１

７２

７３

７４

７５

７６

７７

７８

７９

１５３９

１５２８

１５１８

１５０７

１４９７

１４８７

１４７６

１４６６

１４５６

１４４６

４９８０

５４３２

５８８７

６３４６

６８０７

７２７２

７７４０

８２１１

８６８５

９１６３

３．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１０８８

１０８１

１０７３

１０６６

１０５８

１０５１

１０４４

１０３７

１０２９

１０２２

１８９６

２５３５

３１７９

３８２７

４４７９

５１３７

５７９８

６４６５

７１３６

７８１１

３．７０

７１

７２

７３

７４

７５

７６

７７

７８

７９

０７６９

０７６４

０７５９

０７５４

０７４８

０７４３

０７３８

０７３３

０７２８

０７２３

９９６

１３．０８６

１７８

２６９

３６１

４５４

５４８

６４２

７３７

８３３

２．３０

３１

３２

３３

３４

３５

３６

３７

３８

３９

２０３１

２０１７

２００３

１９８９

１９７５

１９６１

１９４８

１９３４

１９２１

１９０８

９２４６

９５８８

９９３３

５．０２８１

０６３１

０９８３

１３３７

１６９４

２０５４

２４１６

２．８０

８１

８２

８３

８４

８５

８６

８７

８８

８９

１４３６

１４２６

１４１６

１４０６

１３９７

１３８７

１３７７

１３６８

１３５８

１３５０

９６４４

７．０１２８

０６１６

１１０７

１６０２

２１００

２６０２

３１０７

３６１５

４１１０

３．３０

３１

３２

３３

３４

３５

３６

３７

３８

３９

１０１５

１００８

１００１

０９９４

０９８８

０９８１

０９７４

０９６７

０９６０

０９５４

８４９２

９１７７

９８６６

１０．０５６１

１２６１

１９６５

２６７４

３３８８

４１０７

４８３１

３．８０

８１

８２

８３

８４

８５

８６

８７

８８

８９

０７１８

０７１３

０７０８

０７０３

０６９８

０６９３

０６８９

０６８４

０６７９

０６７５

９２９

１４．０２６

１２３

２２１

３２０

４２０

５２０

６２１

７２３

８２５

３６

犌犅／犜１２７６３．８—２００７



表犅．１（续）

φ值
（＋φ）

ｍｍ

（－φ）

ｍｍ

２．４０

４１

４２

４３

４４

４５

４６

４７

４８

４９

１８９５

１８８２

１８６９

１８５６

１８４３

１８３０

１８１７

１８０５

１７９２

１７８０

２７８０

３１４７

３５１７

３８８９

４２６４

４６４２

５０２２

５４０４

５７９０

６１７８

φ值
（＋φ）

ｍｍ

（－φ）

ｍｍ

２．９０

９１

９２

９３

９４

９５

９６

９７

９８

９９

１３４０

１３３０

１３２１

１３１２

１３０３

１２９４

１２８５

１２７６

１２６７

１２５９

４６４３

５１６２

５６８５

６２１１

６７４１

７２７５

７８１２

８３５４

８８９９

９４４７

φ值
（＋φ）

ｍｍ

（－φ）

ｍｍ

３．４０

４１

４２

４３

４４

４５

４６

４７

４８

４９

０９４７

０９４１

０９３４

０９２８

０９２１

０９１５

０９０９

０９０２

０８９６

０８９０

５５６１

６２９５

７０３７

７７７９

８５２８

９２８３

１１．００４３

０８０９

１５７９

２３５６

φ值
（＋φ）

ｍｍ

（－φ）

ｍｍ

３９０

９１

９２

９３

９４

９５

９６

９７

９８

９９

０６７０

０６６５

０６６１

０６５６

０６５２

０６４７

０６４３

０６３８

０６３４

０６２９

９２９

１５．０３２

１３７

２４２

３４８

４５５

５６２

６７１

７８０

８８９

４．００

０１

０２

０３

０４

０５

０６

０７

０８

０９

０．０６２５

０６２１

０６１６

０６１２

０６０８

０６０４

０６００

０５９５

０５９１

０５８７

１６．０００

１１１

２２３

３３６

４５０

５６４

６７９

７９５

９１２

１７．０３０

４．５０

５１

５２

５３

５４

５５

５６

５７

５８

５９

０．０４４２

０４３９

０４３６

０４３３

０４３０

０４２７

０４２４

０４２１

０４１８

０４１５

２２．６２７

７８５

９４３

２３．１０３

２６４

４２５

５８８

７５２

９１８

２４．０８４

５．００

０１

０２

０３

０４

０５

０６

０７

０８

０９

０．０３１３

０３１０

０３０８

０３０６

０３０４

０３０２

０３００

０２９８

０２９６

０２９４

３２．０００

２２３

４４７

６７２

９００

３３．１２８

３５９

５９１

８２５

３４．０６０

５．５０

５１

５２

５３

５４

５５

５６

５７

５８

５９

０．０２２１

０２１９

０２１８

０２１６

０２１５

０２１３

０２１２

０２１１

０２０９

０２０８

４５．２５５

５７０

８８６

４６．２０６

５２７

８５１

４７．１７７

５０５

８３５

４８．１６８

４．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０５８３

０５７９

０５７５

０５７１

０５６７

０５６３

０５５９

０５５６

０５５２

０５４８

１４８

２６８

３８８

５０９

６３０

７５３

８７７

１８．００１

１２６

２５２

４．６０

６１

６２

６３

６４

６５

６６

６７

６８

６９

０４１２

０４０９

０４０７

０４０４

０４０１

０３９８

０３９６

０３９３

０３９０

０３８７

２５１

４２０

５９０

７６１

９３３

２５．１０７

２８１

４５７

６３４

８１３

５．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０２９２

０２９０

０２８８

０２８６

０２８４

０２８２

０２８０

０２７８

０２７６

０２７４

２９７

５３５

７７６

３５．０１７

２６１

５０６

７５３

３６．００２

２５２

５０４

５．６０

６１

６２

６３

６４

６５

６６

６７

６８

６９

０２０６

０２０５

０２０３

０２０２

０２０１

０１９９

０１９８

０１９６

０１９５

０１９４

５０３

８４０

４９．１８０

５２２

８６７

５０．２１３

５６３

９１４

２６８

６２５

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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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犅．１（续）

φ值
（＋φ）

ｍｍ

（－φ）

ｍｍ

４．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０５４４

０５４０

０５３７

０５３３

０５２９

０５２６

０５２２

０５１８

０５１５

０５１１

３７９

５０７

６３５

７６５

８９６

１９．０２７

１６０

２９３

４２７

５６２

φ值
（＋φ）

ｍｍ

（－φ）

ｍｍ

４．７０

７１

７２

７３

７４

７５

７６

７７

７８

７９

０３８５

０３８２

０３７９

０３７７

０３７４

０３７２

０３６９

０３６７

０３６４

０３６１

９９２

２６．１７３

３５５

５３８

７２３

９０９

２７．０９６

２８４

４７４

６６５

φ值
（＋φ）

ｍｍ

（－φ）

ｍｍ

５．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０２７２

０２７０

０２６８

０２６６

０２６５

０２６３

０２６１

０２５９

０２５７

０２５６

７５８

３７．０１４

２７１

５３１

７９２

３８．０５５

３１９

５８６

８５４

３９．１２４

φ值
（＋φ）

ｍｍ

（－φ）

ｍｍ

５．７０

７１

７２

７３

７４

７５

７６

７７

７８

７９

０１９２

０１９１

０１９０

０１８８

０１８７

０１８６

０１８５

０１８３

０１８２

０１８１

９８４

５２．３４６

７１０

５３．０７６

４４６

８１７

５４．１９２

５６９

９４８

５５．３３０

４．３０

３１

３２

３３

３４

３５

３６

３７

３８

３９

０５０８

０５０４

０５０１

０４９７

０４９４

０４９０

０４８７

０４８４

０４８０

０４７７

６９８

８３５

９７３

２０．１１２

２５２

３９３

５３５

６７８

８２１

９６６

４．８０

８１

８２

８３

８４

８５

８６

８７

８８

８９

０３５９

０３５６

０３５４

０３５２

０３４９

０３４７

０３４４

０３４２

０３４０

０３３７

８５８

２８．０５１

２４６

４４３

６４１

８４０

２９．０４１

２４３

４４６

６５１

５．３０

３１

３２

３３

３４

３５

３６

３７

３８

３９

０２５４

０２５２

０２５０

０２４９

０２４７

０２４５

０２４３

０２４２

０２４０

０２３８

３９７

６７１

９４７

４０．２２４

５０４

７８６

４１．０７０

３５５

６４３

９３３

５．８０

８１

８２

８３

８４

８５

８６

８７

８８

８９

０１７９

０１７８

０１７７

０１７６

０１７５

０１７３

０１７２

０１７１

０１７０

０１６９

７１５

５６．１０３

４９３

８８６

５７．２８２

６８０

５８．０８１

４８５

８９２

５９．３０２

４．４０

４１

４２

４３

４４

４５

４６

４７

４８

４９

０４７４

０４７０

０４６７

０４６４

０４６１

０４５８

０４５４

０４５１

０４４８

０４４５

２１．１１２

２５９

４０７

５５６

７０６

８５７

２２．００９

１６２

３１６

４７１

４．９０

９１

９２

９３

９４

９５

９６

９７

９８

９９

０３３５

０３３３

０３３０

０３２８

０３２６

０３２４

０３２１

０３１９

０３１７

０３１５

８５７

３０．０６５

２７４

４８４

６９６

９１０

３１．１２５

３４１

５５９

７７９

５．４０

４１

４２

４３

４４

４５

４６

４７

４８

４９

０２３７

０２３５

０２３４

０２３２

０２３０

０２２９

０２２７

０２２６

０２２４

０２２３

４２．２２４

５１８

８１４

４３．１１１

４１１

７１３

４４．０１７

４２６

６３２

９４２

５．９０

９１

９２

９３

９４

９５

９６

９７

９８

９９

０１６７

０１６６

０１６５

０１６４

０１６３

０１６２

０１６１

０１６０

０１５８

０１５７

７１４

６０．１２９

５４８

９６９

６１．３９３

８２０

６２．２５０

６８３

６３．１１９

５５８

５６

犌犅／犜１２７６３．８—２００７



表犅．１（续）

φ值
（＋φ）

ｍｍ

（－φ）

ｍｍ

６．００

０１

０２

０３

０４

０５

０６

０７

０８

０９

０．０１５６

０１５５

０１５４

０１５３

０１５２

０１５１

０１５０

０１４９

０１４８

０１４７

６４．０００

４４５

８９３

６５．３４５

７９９

６６．２５７

７１８

６７．１８２

６４９

６８．１２０

φ值
（＋φ）

ｍｍ

（－φ）

ｍｍ

６．５０

５１

５２

５３

５４

５５

５６

５７

５８

５９

０．０１１０

０１１０

０１０９

０１０８

０１０７

０１０７

０１０６

０１０５

０１０５

０１０４

９０．５１０

９１．１３９

７７３

９２．４１１

９３．０５４

７０１

９４．３５３

９５．０１０

６７０

９６．３３６

φ值
（＋φ）

ｍｍ

（－φ）

ｍｍ

７．００

０１

０２

０３

０４

０５

０６

０７

０８

０９

０．００７８

００７８

００７７

００７７

００７６

００７６

００７５

００７４

００７４

００７３

φ值
（＋φ）

ｍｍ

（－φ）

ｍｍ

７．５０

５１

５２

５３

５４

５５

５６

５７

５８

５９

０．００５５

００５５

００５５

００５４

００５４

００５３

００５３

００５３

００５２

００５２

６．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０１４６

０１４５

０１４４

０１４３

０１４２

０１４１

０１４０

０１３９

０１３８

０１３７

５９４

６９．０７１

５５１

７０．０３５

５２２

７１．０１２

５０６

７２．００４

５０５

７３．００９

６．６０

６１

６２

６３

６４

６５

６６

６７

６８

６９

０１０３

０１０２

０１０２

０１０１

０１００

０１００

００９９

００９８

００９８

００９７

９７．００６

６８１

９８．３６０

９９．０４４

７３３

１００．４２７

７．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００７３

００７２

００７２

００７１

００７１

００７０

００７０

００６９

００６９

００６９

７．６０

６１

６２

６３

６４

６５

６６

６７

６８

６９

００５２

００５１

００５１

００５１

００５０

００５０

００４９

００４９

００４９

００４８

６．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０１３６

０１３５

０１３４

０１３３

０１３２

０１３１

０１３０

０１３０

０１２９

０１２８

５１７

７４．０２８

５４３

７５．０６１

５８４

７６．１０９

６３９

７７．１７２

７０８

７８．２４９

６．７０

７１

７２

７３

７４

７５

７６

７７

７８

７９

００９６

００９６

００９５

００９４

００９４

００９３

００９２

００９２

００９１

００９０

７．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００６８

００６８

００６７

００６７

００６６

００６６

００６５

００６５

００６４

００６４

７．７０

７１

７２

７３

７４

７５

７６

７７

７８

７９

００４８

００４８

００４７

００４７

００４７

００４７

００４６

００４６

００４６

００４５

６６

犌犅／犜１２７６３．８—２００７



表犅．１（续）

φ值
（＋φ）

ｍｍ

（－φ）

ｍｍ

６．３０

３１

３２

３３

３４

３５

３６

３７

３８

３９

０１２７

０１２６

０１２５

０１２４

０１２３

０１２３

０１２２

０１２１

０１２０

０１１９

７９３

７９．３４１

８９３

８０．４４９

８１．００８

５７２

８２．１３９

７１１

８３．２８６

８６５

φ值
（＋φ）

ｍｍ

（－φ）

ｍｍ

６．８０

８１

８２

８３

８４

８５

８６

８７

８８

８９

００９０

００８９

００８９

００８８

００８７

００８７

００８６

００８６

００８５

００８４

φ值
（＋φ）

ｍｍ

（－φ）

ｍｍ

７．３０

３１

３２

３３

３４

３５

３６

３７

３８

３９

００６４

００６３

００６３

００６２

００６２

００６１

００６１

００６１

００６０

００６０

φ值
（＋φ）

ｍｍ

（－φ）

ｍｍ

７．８０

８１

８２

８３

８４

８５

８６

８７

８８

８９

００４５

００４５

００４４

００４４

００４４

００４３

００４３

００４３

００４３

００４２

６．４０

４１

４２

４３

４４

４５

４６

４７

４８

４９

０１１８

０１１８

０１１７

０１１６

０１１５

０１１４

０１１４

０１１３

０１１２

０１１１

８４．４４９

８５．０３６

６２７

８６．２２３

８２３

８７．４２７

８８．０３５

６４７

８９．２６４

８８４

６．９０

９１

９２

９３

９４

９５

９６

９７

９８

９９

００８４

００８３

００８３

００８２

００８１

００８１

００８０

００８０

００７９

００７９

７．４０

４１

４２

４３

４４

４５

４６

４７

４８

４９

００５９

００５９

００５８

００５８

００５８

００５７

００５７

００５６

００５６

００５６

７．９０

９１

９２

９３

９４

９５

９６

９７

９８

９９

００４２

００４２

００４１

００４１

００４１

００４０

００４０

００４０

００４０

００３９

８．００

０１

０２

０３

０４

０５

０６

０７

０８

０９

０．００３９

００３９

００３９

００３８

００３８

００３８

００３８

００３７

００３７

００３７

８．５０

５１

５２

５３

５４

５５

５６

５７

５８

５９

０．００２８

００２７

００２７

００２７

００２７

００２７

００２７

００２６

００２６

００２６

９．００

０１

０２

０３

０４

０５

０６

０７

０８

０９

０．００２０

００１９

００１９

００１９

００１９

００１９

００１９

００１９

００１９

００１８

９．５０

５１

５２

５３

５４

５５

５６

５７

５８

５９

０．００１４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３

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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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犅．１（续）

φ值
（＋φ）

ｍｍ

８．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００３６

００３６

００３６

００３６

００３５

００３５

００３５

００３５

００３５

００３４

φ值
（＋φ）

ｍｍ

８．６０

６１

６２

６３

６４

６５

６６

６７

６８

６９

００２６

００２６

００２５

００２５

００２５

００２５

００２５

００２５

００２４

００２４

φ值
（＋φ）

ｍｍ

９．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７

φ值
（＋φ）

ｍｍ

９．６０

６１

６２

６３

６４

６５

６６

６７

６８

６９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２

８．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００３４

００３４

００３４

００３３

００３３

００３３

００３３

００３２

００３２

００３２

８．７０

７１

７２

７３

７４

７５

７６

７７

７８

７９

００２４

００２４

００２４

００２４

００２３

００２３

００２３

００２３

００２３

００２３

９．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６

９．７０

７１

７２

７３

７４

７５

７６

７７

７８

７９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１

８．３０

３１

３２

３３

３４

３５

３６

３７

３８

３９

００３２

００３２

００３１

００３１

００３１

００３１

００３０

００３０

００３０

００３０

８．８０

８１

８２

８３

８４

８５

８６

８７

８８

８９

００２２

００２２

００２２

００２２

００２２

００２２

００２２

００２１

００２１

００２１

９．３０

３１

３２

３３

３４

３５

３６

３７

３８

３９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５

９．８０

８１

８２

８３

８４

８５

８６

８７

８８

８９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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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犅．１（续）

φ值
（＋φ）

ｍｍ

８．４０

４１

４２

４３

４４

４５

４６

４７

４８

４９

００３０

００２９

００２９

００２９

００２９

００２９

００２８

００２８

００２８

００２８

φ值
（＋φ）

ｍｍ

８．９０

９１

９２

９３

９４

９５

９６

９７

９８

９９

００２１

００２１

００２１

００２１

００２０

００２０

００２０

００２０

００２０

００２０

φ值
（＋φ）

ｍｍ

９．４０

４１

４２

４３

４４

４５

４６

４７

４８

４９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４

φ值
（＋φ）

ｍｍ

９．９０

９１

９２

９３

９４

９５

９６

９７

９８

９９

１０．００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９９

０００９８

０００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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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犆

（规范性附录）

沉析（吸管）法采样深度和沉降时间表

　　沉析（吸管）法采样深度和沉降时间表见表Ｃ．１。

表犆．１　沉析（吸管）法采样深度和沉降时间表

粒径／ｍｍ ０．０６３ ０．０３２ ０．０１６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深度／ｃｍ １５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５ ５ ３ ５ ３

狋

　℃
ｓ ｓ ｍｉｎ ｓ ｍｉｎ ｓ ｍｉｎ ｓ ｈ ｍｉｎ ｍｉｎ ｓ ｈ ｍｉｎ ｈ ｍｉｎ ｈ ｍｉｎ ｈ ｍｉｎ

１０ ５６ ３７ ２ ３０ ９ ５８ ３９ ５３ ２ ４０ ７９ ４７ ５ １９ ３ １１ ２１ ３ １２ ３８

１１ ５５ ３６ ２ ２５ ９ ４１ ３８ ４６ ２ ３６ ７７ ３１ ５ １０ ３ ６ ２０ ２８ １２ １７

１２ ５３ ３５ ２ ２１ ９ ２６ ３７ ４２ ２ ３１ ７５ ２３ ５ ２ ３ １ １９ ５４ １１ ５７

１３ ５２ ３４ ２ １８ ９ １０ ３６ ４１ ２ ２７ ７３ ２２ ４ ５３ ２ ５６ １９ ２２ １１ ３７

１４ ５０ ３３ ２ １４ ８ ５６ ３５ ４２ ２ ２３ ７１ ２５ ４ ４６ ２ ５１ １８ ５１ １１ １９

１５ ４９ ３３ ２ １０ ８ ４２ ３４ ４７ ２ １９ ６９ ３２ ４ ３８ ２ ４７ １８ ２２ １１ １

１６ ４８ ３２ ２ ７ ８ ２８ ３３ ５３ ２ １６ ６７ ４６ ４ ３１ ２ ４３ １７ ５３ １０ ４４

１７ ４６ ３１ ２ ４ ８ １５ ３３ １ ２ １２ ６６ ３ ４ ２４ ２ ３９ １７ ２６ １０ ２８

１８ ４５ ３０ ２ １ ８ ３ ３２ １２ ２ ９ ６４ ２５ ４ １８ ２ ３５ １７ ０ １０ １２

１９ ４４ ２９ １ ５８ ７ ５１ ３１ ２４ ２ ６ ６２ ４９ ４ １１ ２ ３１ １６ ３５ ９ ５７

２０ ４３ ２９ １ ５５ ７ ４０ ３０ ３９ ２ ３ ６１ １８ ４ ５ ２ ２７ １６ １１ ９ ４２

２１ ４２ ２８ １ ５２ ７ ２９ ２９ ５５ １ ５９ ５９ ５０ ３ ５９ ２ ２４ １５ ４８ ９ ２９

２２ ４１ ２７ １ ５０ ７ １８ ２９ １３ １ ５７ ５８ ２６ ３ ５４ ２ ２０ １５ ２５ ９ １５

２３ ４０ ２７ １ ４７ ７ ８ ２８ ３２ １ ５４ ５７ ５ ３ ４３ ２ １７ １５ ４ ９ ３

２４ ３９ ２６ １ ４５ ６ ５８ ２７ ５３ １ ５２ ５５ ４６ ３ ４３ ２ １４ １４ ４３ ８ ４９

２５ ３８ ２５ １ ４２ ６ ４９ ２７ １５ １ ４９ ５４ ３１ ３ ３８ ２ １１ １４ ２３ ８ ３８

２６ ３７ ２５ １ ４０ ６ ４０ ２６ ３９ １ ４７ ５３ １８ ３ ３３ ２ ８ １４ ４ ８ ２６

２７ ３７ ２４ １ ３８ ６ ３１ ２６ ４ １ ４４ ５２ ７ ３ ２８ ２ ５ １３ ４５ ８ １５

２８ ３６ ２４ １ ３６ ６ ２２ ２５ ３０ １ ４２ ５１ ０ ３ ２４ ２ ２ １３ ２８ ８ ５

２９ ３５ ２３ １ ３４ ６ １４ ２４ ５７ １ ４０ ４９ ５４ ３ ２０ ２ ０ １３ １０ ７ ５４

３０ ３４ ２３ １ ３２ ６ ６ ２４ ２５ １ ３８ ４８ ５０ ３ １５ １ ５７ １２ ５３ ７ ４４

３１ ３４ ２２ １ ３０ ５ ５９ ２３ ５５ １ ３６ ４７ ４９ ３ １１ １ ５５ １２ ３７ ７ ３４

３２ ３３ ２２ １ ２８ ５ ５１ ２３ ２５ １ ３４ ４６ ５０ ３ ７ １ ５２ １２ ２２ ７ ２５

３３ ３２ ２１ １ ２６ ５ ４４ ２２ ５７ １ ３２ ４５ ５３ ３ ４ １ ５０ １２ ７ ７ １６

３４ ３２ ２１ １ ２４ ５ ３７ ２２ ２９ １ ３０ ４４ ５７ ３ ０ １ ４８ １１ ５２ ７ ７

３５ ３１ ２１ １ ２３ ５ ３０ ２２ ２ １ ２８ ４４ ４ ２ ５６ １ ４６ １１ ３８ ６ ５９

３６ ３０ ２０ １ ２１ ５ ２４ ２１ ３６ １ ２６ ４３ １３ ２ ５３ １ ４４ １１ ２４ ６ ５１

３７ ３０ ２０ １ １９ ５ １８ ２１ １１ １ ２５ ４２ ２２ ２ ４９ １ ４２ １１ １１ ６ ４３

３８ ２９ １９ １ １８ ５ １２ ２０ ４７ １ ２３ ４１ ３４ ２ ４６ １ ４０ １０ ５８ ６ ３５

３９ ２９ １９ １ １６ ５ ６ ２０ ２３ １ ２２ ４０ ４６ ２ ４３ １ ３８ １０ ４６ ６ ２７

　　注：本表假设颗粒为球体，平均相对密度２．６５，介质为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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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犇

（规范性附录）

沉积物粒度三角分类图

图犇．１　沉积物粒度三角图分类

　　１———粘土；

２———含钙质粘土；

３———含硅质粘土；

４———含硅质和钙质的粘土；

５———钙质粘土；

６———硅质粘土；

７———含硅质的钙质粘土；

８———含钙质的硅质粘土；

９———钙质软泥；

１０———含硅质的钙质软泥；

１１———含粘土的钙质软泥；

１２———含粘土和硅质的钙质软泥；

１３———硅质钙质软泥；

１４———粘土钙质软泥；

１５———含粘土的硅质钙质软泥；

１６———含硅质的粘土钙质软泥；

１７———粘土硅质钙质软泥；

１８———硅质软泥；

１９———含钙质的硅质软泥；

２０———含粘土的硅质软泥；

２１———含粘土和钙质的硅质软泥；

２２———钙质硅质软泥；

２３———粘土硅质软泥；

２４———含粘土的钙质硅质软泥；

２５———含钙质的粘土硅质软泥；

２６———粘土钙质硅质软泥

图犇．２　深海沉积物等三角图解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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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犈

（规范性附录）

抗压强度有关参数计算

犈．１　初始孔隙比

计算公式：

犲０ ＝
狉ｗ·犌ｓ·（１＋０．０１狑０）

狉０
－１ …………………………（Ｅ．１）

　　式中：

犲０———初始孔隙比；

狉ｗ———水的相对密度，单位为ｇ／ｃｍ
３；

犌ｓ———土粒相对密度；

狉０———试样起始相对密度，单位为ｇ／ｃｍ
３；

狑０———试样起始含水量（质量分数），单位为％。

犈．２　各级荷重下单位沉降量

计算公式：

犛犻＝
∑Δ犺犻
犺０

×１０００ …………………………（Ｅ．２）

　　式中：

犛犻———各级荷重下单位沉降量，单位为１０
－３；

Δ犺犻———某一荷重下压缩稳定后试验样总变形量，单位为ｍｍ；

犺０———试样原始高度，单位为ｍｍ。

犈．３　各级荷重下孔隙比

计算公式：

犲犻＝犲０－（１＋犲０）
犛犻
１０００

………………………………（Ｅ．３）

　　式中：

犲犻———各级荷重下孔隙比；

犲０———初始孔隙比；

犛犻———各级荷重下单位沉降量，单位为１０
－３。

犈．４　某一荷重范围内的压缩系数

计算公式：

犪ｖ ＝
犲犻－犲（犻＋１）

犘（犻＋１）－犘犻
………………………………（Ｅ．４）

　　式中：

犪ｖ———某一荷重范围内的压缩系数，单位为ｋＰａ
－１；

犲犻———各级荷重下孔隙比；

犘犻———某一荷重值，单位为ｋＰ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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犈．５　某一荷重范围内压缩模量

计算公式：

犈ｓ ＝
犘（犻＋１）－犘犻
犛（犻＋１）－犛犻

×１０００ ………………………………（Ｅ．５）

　　式中：

犈ｓ———压缩模量，单位为ｋＰａ；

犘犻———某一荷重值，单位为ｋＰａ；

犛犻———某一荷重下单位沉降量，单位为１０
－３。

犈．６　某一荷重范围内体积压缩系数

计算公式：

犿ｖ ＝
１

犈ｓ

犿ｖ
１＋犲犻

………………………………（Ｅ．６）

　　式中：

犿ｖ———某一荷重范围内体积压缩系数，单位为ｋＰａ
－１；

犈ｓ———某一荷重范围体积压缩模量，单位为ｋＰａ；

犲犻———各级荷重下孔隙比；

犿ｖ———某一荷重范围内的压缩系数，单位为ｋＰａ
－１。

犈．７　压缩指数

计算公式：

犆ｃ ＝
犲犻－犲（犻＋１）

ｌｏｇ犘（犻＋１）－ｌｏｇ犘犻
………………………………（Ｅ．７）

　　式中：

犆ｃ———压缩指数；

犲犻———各级荷重下孔隙比；

犘犻———某一荷重值，单位为ｋＰａ，计算中取绝对值。

犈．８　固结系数

计算公式：

犆ｖ ＝
０．８４８犺２

狋９０
…………………………………（Ｅ．８）

　　式中：

犆ｖ———固结系数，单位为ｃｍ
２／ｓ；

犺———某一荷重下，试样原始高度与终了高度的平均值之半，单位为ｃｍ；

狋９０———每级荷重下固结度达９０％所需压缩时间，单位为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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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犉

（规范性附录）

地磁正常场计算公式及其参数：国际地磁参考场犐犌犚犉

犉．１　国际地磁

国际地磁参考采用国际大地测量和地球物理学会（ＩＵＧＧ）１９７１年通过的国际椭球，其参数为：

赤道半径：Ａ＝６３７８．１６０ｋｍ；

极半径：Ｂ＝６３５６．７７５ｋｍ；

偏率：犳＝
Ａ－Ｂ

Ａ
＝

１

２９８．２５
；

国际地磁参考场是用地心球坐标的实型球谐级数及其导数表达的。

犉．２　地磁位

犝 ＝犪∑
狀＝１０

狀＝１
∑
犿＝狀

犿＝
（

０

犪）狉
狀＋

［
１

犵
犿
狀ｃｏｓ犿λ＋犺

犿
狀ｓｉｎ犿 ］λ犘犿

狀（ｃｏｓθ） ………………（Ｆ．１）

犉．３　地磁场总强度模的三个分量

分别为：

犡＝
１

狉
狌

θ
＝∑

狀＝１０

狀＝１
∑
犿＝狀

犿＝
（

０

犪）狉
狀＋

［
２

犵
犿
狀ｃｏｓ犿λ＋犺

犿
狀ｓｉｎ犿 ］λ ｄ

ｄθ
犘犿
狀（ｃｏｓθ）

犢 ＝
－１

狉ｓｉｎθ
狌

λ
＝∑

狀＝１０

狀＝１
∑
犿＝狀

犿＝
（

０

犪）狉
狀＋２

· 犿
ｓｉｎ［θ犵

犿
狀ｃｏｓ犿λ－犺

犿
狀ｓｉｎ犿 ］λ犘犿

狀（ｃｏｓθ）

犣＝
狌

狉
＝∑

狀＝１０

狀＝１
∑
犿＝狀

犿＝０

－（狀＋１） （· 犪）狉
狀＋

［
２

犵
犿
狀ｃｏｓ犿λ＋犺

犿
狀ｓｉｎ犿 ］λ犘犿

狀（ｃｏｓθ

烍

烌

烎
）

………（Ｆ．２）

　　犡、犢、犣分别代表地心坐标地磁总强度的北向分量、东向分量和垂直分量。

犉．４　地磁场总强度模

狘犜狘＝ （狓
２
＋狔

２
＋狕

２）１／２ ………………………（Ｆ．３）

　　式（Ｆ．１、Ｆ．２、Ｆ．３）中：

　　犪———参考球体的平均半径（６３７１．１２ｋｍ）；

狉———参考球心起算的径向距离；

θ———余纬；

λ———从格林威治起算的经度；

犘犿狀（ｃｏｓθ）———是狀阶犿 次施米特正交型伴随勒让德函数；

犵
犿
狀 和犺

犿
狀———球谐系数。

犘犿狀（狌）＝
１

２狀狀 ［！
ε犿（狀－犿）！（１－狌

２）犿

（狀＋犿） ］！

１／２

·ｄ
犿＋狀（狌２－１）

狀

ｄ狌犿＋狀
………………（Ｆ．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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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中：

狌＝ｃｏｓθ；当犿＝０时，ε犿＝１；当犿≥１时，ε犿＝２。

时间和球谐系数值的关系为：

犆犿狀（狋）＝犆
犿
狀（狋０）＋犆

犿
狀·（狋－狋０） ………………………（Ｆ．５）

　　式中：

犆犿狀（狋），犆
犿
狀（狋０）———基本场系数；

犆犿狀———年变系数，单位为ｎＴ／ａ。

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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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犌

（规范性附录）

剩余磁性参量基本计算公式

　　剩余磁性参量基本计算公式如下：

犡＝∑狓，犢 ＝∑狔，犣＝∑狕

犑＝ 狓２＋狔
２
＋狕槡

２

犇＝ｔｇ
－１犢
犡

犐＝ｓｉｎ
－１犣

烍

烌

烎犑

…………………………（Ｇ．１）

　　式中：

犡、犢、犣———剩余磁化强度的北向、东向、垂直分量，单位为Ａ／ｍ；

犑———剩余磁化强度，单位为Ａ／ｍ；

犇———剩磁偏角，单位为（°）；

犐———剩磁倾角，单位为（°）。

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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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犎

（规范性附录）

磁化率测量及计算方法

犎．１　等体积每块样品的测量

等体积每块样品测量的次序如图 Ｈ．１、图 Ｈ．２所示：

图 犎．１　立方体样品各方向测量示意图

图 犎．２　１５个测量方向的旋转测量示意图

立方体样品的测量方位与磁场矢量犎、犻、犲和冷却轴的方向有关。

犎．２　求主磁化率值的基础方程

珝犑＝犓·珬犎 ＝犓λ·珬犎 ………………………………（Ｈ．１）

式中：

珝犑———感应磁化强度，单位为Ａ／ｍ；

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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犓———磁化率；

珬犎———磁场强度，单位为Ａ／ｍ。

λ依次为１、２、３，代表三个主磁化值。设磁场 珬犎 沿某一个λ主轴方向，这时感应磁化强度珝犑平行

于珬犎。

式（Ｈ．１）中。犓λ是沿着λ主轴的磁化，是个标量；珬犎 矢量，即λ主轴与坐标系犡１、犡２、犡３ 轴的方向

余弦分别犐１、犐２、犐３；将式（Ｈ．１）作矩阵运算，其矩阵方程为：

犑１

犑２

犑

熿

燀

燄

燅３

＝

犓１１犓１２犓１３

犓１２犓２２犓２３

犓１３犓２３犓

熿

燀

燄

燅３３

犎１

犎２

犎

熿

燀

燄

燅３

＝犓λ

犎１

犎２

犎

熿

燀

燄

燅３

………………………（Ｈ．２）

　　令：

犪＝犓１１，犫＝犓２２，犮＝犓３３，犳＝犓２３，犵＝犓１３，犺＝犓１２；

狇＝１／３（犪＋犫＋犮）
２－（犫犮＋犮犪＋犪犫－犳

２－犵
２－犺２）

狉＝２／２７（犪＋犫＋犮）３－１／３（犪＋犫＋犮）（犫犮＋犮犪＋犪犫－犳
２－犵

２
犵－犺

２）＋（犪犫犮＋２犳犵犺－犪犳
２－犫犵

２－犮犺２）

作矩阵运算，最终求得总磁化率：

犓 ＝１／３（犓１１＋犓２２＋犓２３）＝１／３（犓１＋犓２＋犓３） ………………………（Ｈ．３）

犓１ ＝犓＋２
狇

槡３ｃｏｓφ，λ＝１，狊＝０；

犓２ ＝犓－２
狇

槡３ｃｏｓ（６０°－φ），λ＝２，狊＝２；

犓３ ＝犓－２
狇

槡３ｃｏｓ（６０°＋φ），λ＝３，狊＝４；

φ＝
１

３
ｃｏｓ－１

狉
２

２７

狇槡３
，ｃｏｓ－１

狉
２

２７

狇槡３
在计算中取主值，则φ≤１／３π＝６０°；

　　所以，犓２＜犓３，犓１＞犓３，犓１、犓３、犓２ 分别表示最大磁化率犓ｍａｘ，中间磁化率犓ｉｎｔ，最小磁化率犓ｍｉｎ。

犎．３　求主磁化轴方向的基本公式

令：

犿＝
犐１
犐３
＝
犺０犵－犳犺

犺２－犪０犺０

狀＝
犐２
犐３
＝
犆０犺－犳犵
犺０犵－犳

烅

烄

烆 犺

犐１ ＝ｃｏｓ（犓λ，犡１），犐２ ＝ｃｏｓ（犓λ，犡２），

犐３ ＝ｃｏｓ（犓λ，犡３）；

则：

犐１ ＝
犿

犿２
＋狀

２
＋槡 １
　犐２ ＝

狀

犿２
＋狀

２
＋槡 １

犐３ ＝
１

犿２＋狀
２
＋槡 １
，犇＝ｔｇ－

１狀
犿
；

　　犐为犓λ的方向余弦（磁化率主轴的倾角），单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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犇为犓λ的方位角（磁化率主轴的偏角），单位为（°）。

计算犓ｍａｘ、犓ｉｎｔ、犓ｍｉｎ主轴方向的公式：

犇＝

ａｒｃｔｇ
狀
犿
，犿＞０

ａｒｃｔｇ
狀
犿
＋１８０°，犿＜

烅

烄

烆
０

………………………（Ｈ．４）

犐＝ａｒｃｓｉｎ
１

犿２＋狀
２
＋槡 １

………………………（Ｈ．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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